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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現況以及 
對台灣的啟示 

陳鴻達*

 

摘  要 

排放交易是京都議定書中彈性機制之一，允許藉由排放權的買賣，以最小的

成本來達成減量目標。2003 年歐盟通過排放交易指令，要求各國依此原則提交「國

家分配計畫」，說明該國如何藉由排放權的分配，達成京都議定書的減量目標。而

排放交易市場預計在 2005 年起開市，預計將有 12,000 個排放點必須參與此排放交

易計畫。  

目前台灣主要還是採自願減量措施，未來若是排放量不斷攀升，且國際社會

要求台灣減量的壓力大到無法迴避時，台灣勢必也要採取總量管制以及排放交易。

台灣許多業者擔心，現在減量越多，日後實施總量管制時，自己的所分配到的排放

權會不會變少？事實上歐盟各國在分配排放權時，都有保障到業者先前所作的努

力，這些做法值得政府相關單位學習，也可減少業者的疑慮。  

 

 

 

【關鍵字】溫室氣體、自願減量措施、總量管制、排放交易、排放權   

*工研院能資所副研究員  



2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易現況以及對台灣的啟示 

一、前    言 

排放交易的理論最早可追溯到 1960 年Ronald Coase所提出的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認為以可轉讓的污染權來處理污染問題，可以獲取較佳的效率 [1]。在

1990 年代，美國等國用此方法來處理二氧化硫或氮氧化物的排放，並獲得令人滿

意的成果（Kruger and Pizer, 2004）。因此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第三次締約國大

會中，美國極力爭取將排放交易列入「京都議定書」中 [2]，並獲採納，允許藉由排

放權的買賣，以最小的成本來達成減量目標。  

歐盟排放交易是其用以達成京都議定書減量目標的主要工具，預計在 2008 至 2012

年間，總排放量比 1990 年減少 8%。長期則要減少 70%[3]。在 2003 年，歐盟通過排放

交易指令（Directive 2003/87/EC），要求各國依此原則提交「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說明該國如何藉由排放權的分配，達成京都議定書的減量

目標。歐盟審核許可後，整個排放交易市場將在 2005 年 1 月 1 日正式開市。 

預計將有 12,000 個排放點（每家廠商可能有數個排放點， installations）必須

參與此排放交易計畫，市場規模達 1,500 百萬噸，約涵蓋目前歐盟溫室氣體總排放

量的 45%。此乃全球最大的排放交易市場，未來並計畫與其他交易市場、聯合減

量(Joint Implement, JI)與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建立

連結。未來歐盟排放交易市場的一噸的減量(Emission Reduction, ER)將可交換CDM

一噸的減量憑證  (Certificate of Emission Reduction, CER) 。但減量若是從核能發

電或是土地使用變更與造林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而來

的，則不能在此交易。這將增加歐盟排放交易市場的流通性，使得歐洲的企業能降

低達成京都議定書遵約規定的成本 [4]。（詳見OECD出版的Linking Non-EU Domestic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with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2004）  

目前排放權的分配，主要是依據「祖父條款原則(grandfathering)」，以過去的

排放紀錄作為分配額度的主要考量。但過去已經建立排放標準的產業或產品，則採

用「排放標竿法(benchmarking)」。無可諱言的，不同的分配原則將影響到環境有

效性（減少總排放量）、經濟的有效性（減量成本），也將影響到產業的競爭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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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排放交易的制度設計[6]

2.1 排放交易實施時程 

․第一期：2005 年 1 月 1 日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會員國所釋出的排放權有

95%必須是免費分配給各廠商。並且至遲在運作前 3 個月，完成分配手續。 

․第二期：2008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12 月 31 日。會員國所釋出的排放權有

90%必須是免費分配給各廠商。並且至遲在運作前 12 個月，完成分配手續。 

2.2 必須參與排放交易的業者 

․能源業者：擁有耗能 20MW 以上內燃機業者、煉油業  

․鋼鐵業（每小時產量 2.5 噸以上）  

․水泥業（每天產量 500 噸以上）、玻璃業（每天產量 20 噸以上）、陶瓷磚

場（每天產量 75 噸以上）  

․紙漿造紙廠（每天產量 20 噸以上）  

2.3 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 

每個會員國必須依 Directive 2003/87/EC，附件 III 的規定提交國家分配計畫，

說明將釋出排放權的數量與如何分配。並在 2004 年 3 月 31 日前送交歐盟，歐盟

在三個月內完成審查，若不符合規定者，可全部退回或要求部分修正。  

1.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的原則  

(1)各國排放權分配的總量必須與各國在京都議定書所賦予的減量目標相符。  

(2)排放權分配必須考量到溫室氣體減量科技的潛力。各國在分配時可以各單位

產品排放的平均值當基礎。  

(3)若歐盟有通過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規，則必須考量此因素。  

(4)分配計畫對於不同廠商或是不同產業之間，不得有歧視行為。  

(5)分配計畫必須包括對將新進場者加入的規定。  

(6)分配計畫必須考量到「提早行動(early action)」業者所做的減量貢獻。而「排

放標竿(benchmarks)」必須依可行的最佳可行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來制定，因此可保障提早行動業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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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配計畫必須將能源效率科技納入考量。  

(8)制定分配計畫前，必須讓公眾表達意見。  

(9)分配計畫必須列出所有參與分配的廠商名單，以及各廠商所分配到的排放額

度。  

(10)此分配計畫必須包括競爭力變化的分析。  

2.分配程序  

(1)確定所有必須參加排放交易廠商的名單。  

(2)確定將分配給所有參與排放交易部門的排放許可總量。  

(3)確定各產業部門所分配到的排放許可。分配過程必須透明，且依據其最近的

實際排放情況。  

(4)確定各廠商所分配到的排放許可。分配依據為其最近的實際排放情況，該產

業廠商若反對，可提出其他替代方案來分配給該產業的各廠商。若提不出來，

則回到原來的方法。  

3.分配原則 [7]  

(1)依基準年排放（base period emission）  

選擇過去一段時間的實際排放量，作為未來分配排放許可的標準。由於

排放量可能會隨經濟景氣循環而有所波動，因此可以過去數年的平均值當基

準值。如某業者在此期間的平均排放量為 10 個單位，則在 2005-7 年給予每年

10 個單位的排放許可。當然還要再經過「平衡因子(balancing factor)」與「修

正因子(correction factor)」來調整，其公式如下：  

排放許可＝基準年排放量×平衡因子×修正因子  

平衡因子：為配合減量目標，各部門或各廠商所分配到的減量百分比  

修正因子：由於各部門或各廠商有其特別情況，因此也需加以考量並調

整  

(2)依排放標竿法  

同一產業中，各廠商所分配到的排放許可，依以下客觀公式來分配：  

 

排放許可＝排放因子（emission factor）×生產量×平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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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因子：例如每煉一噸鋼給予二噸CO2的排放權）  

三、丹麥與荷蘭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簡介 

截至 2004 年 7 月 7 日止，歐盟共通過丹麥、愛爾蘭、荷蘭、瑞典、斯洛維尼

亞等五國的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並部分退回英國、德國、奧地利的計畫，其他則

還在評估當中。故在此簡介丹麥與荷蘭的國家分配計畫。  

3.1 丹麥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
[8]

以 2002 年為例，丹麥全國的溫室氣體總排放量為 68.5 百萬噸，其中由必須參

與排放交易業者所排放的量為 30.9 百萬噸。在第一期（2005 至 2007）這三年中，

每年釋出 33.5 百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許可給需要進行排放交易的業者，其中 31.9

百萬噸（95%）無價釋出，含保留 1 百萬噸給新進場或擴廠的業者；另外 1.67 百

萬噸（5%）以公開拍賣方式對國內外買者釋出，收入用以調降碳稅或用於投資 CDM

或 JI。  

表 1  丹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計畫（2005 年-2007 年）  

 
參與排放
點家數 

2002 年
CO2

排放量 
（百萬噸） 

2003 年
CO2

排放量 
（百萬噸）

預計 2005 
-7 年CO2年

排放量 
（百萬噸）

排放許可
分配 

（百萬噸）

預計減量
百分比 

(%) 

發電及暖
氣業者 234 22.6 28.1 29.4 21.7 26.2% 

其他產業

（含海外） 123 8.3 8.5 9.9 9.2 7.1% 

拍賣     1.67  
新進場業者     1  

小計 357 30.9 36.6 39.3 33.5 14.8% 
不用進行
排放交易

部門 
 37.6 37.8 39 39  

總計  68.5 74.4 78.3 72.5 7.4% 
資料來源：Danish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2004 

 

1.基本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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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至 2002 年為各參與分配業者的基準年，若 2002 年的排放比此期間的

年平均值高，則以 2002 年為基準年來分配排放許可。如某業者在此期間的平均

排放量為 10 個單位，則在 2005-7 年給予每年 10 個單位的排放許可。  

2.替代方案  

由於發電業認為前述方法不公平，因為有些業者之前已經努力做減量了，

若排放許可的分配是依其「歷史排放量」，那將使得效率越差的業者分到越多

的排放許可。因此他們提出替代方案--以產量為基準的分配法（production-based 

allowance allocation），以引進溫室氣體減量的誘因。例如在第一期這三年中，

每個發電廠每 MWh 的發電量，便給予 1,680 噸的排放許可。而 1,680 這個值是

基準年間各家發電業者的平均值。  

3.補充方案  

對於 2002 年後新進場或是擴廠業者的排放許可，則以該產業平均每單位生

產所造成的排放，再乘以 0.9 來賦予該業者排放許可。因為新進場者應該有較新

的減量科技，可以排放較少的溫室氣體。  

4.配套措施  

(1)實施排放交易後，需進行排放交易的業者，其燃料免徵二氧化碳稅。結束營

業者，其排放許可需繳出，政府再轉移給新進業者。  

(2)若歐盟有通過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一成以上的法規，則在分配排放許可時，

必須考量到此因素。  

(3)為以最低成本達成京都議定書所賦予的減量目標，應找出最低成本、最具減

量潛力的項目，並要求其作最大幅度的減量。  

3.2 荷蘭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 [9]

京都議定書賦予荷蘭的減量目標是在 2008-2012 年，必須比 1990 年的排放量

（212 百萬噸）還要再減少 6%，所允許的排放上限大約是 199 百萬噸。由於國內

的能源效率已高，減量不易，因此荷蘭政府已經設有一個 736 百萬歐元的基金，計

畫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諾期那五年，每年經由 JI 與 CDM 在國外取得 20 百萬噸的

排放權。目前在洽商中的國家有 16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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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2005-7 年）產業與能源業分配到的排放權為 115 百萬噸，其中 98.3

百萬噸分配給必須參與排放交易的廠商，含保留 4 百萬噸給新進場者。依規定荷蘭

有 333 的排放點必須參加排放交易，其排放量約佔產業總排放的 91.5%，以及能源

業 的 96% 。 為 了 考 量 行 政 成 本 ， 荷 蘭 政 府 打 算 依 排 放 交 易 指 令 的 免 除 條 款

（opt-out），讓年排放量少於 25,000 噸的排放點不用參加。這些排放點數量高達

139 個，但排放量只佔總量的 1.5%。  

1.分配方法  

各排放點的排放許可＝歷史排放量×部門成長率×能源效率×校正因子  

說明：  

歷史排放量：2001-2002 年的平均排放量  

部門成長率：設定該部門在 2003-6 年的成長率  

能源效率：高於能源效率標竿契約者，可獲得額外的排放許可當獎勵  

校正因子：要求每一個廠商相同百分比的減量  

2.其他配套措施  

每年消耗 0.5PJ（1PJ＝1015次方焦耳）以上的廠商，可參與「能源效率標竿

契約(benchmarking energy-efficiency covenant)」，目前有 99 家製造業的 234 個

排放點參與。7 家發電業者的 30 個排放點則全部加入。至於每年耗能 0.5PJ以下

的廠商，可參與「長期能源效率協定(long-term energy-efficiency agreement)」，

做一些五年內可回收的提升能源效率計畫。  

四、與其他彈性機制的連結 

4.1 歐盟之外排放交易發展現況 

目前除歐盟外，已實施排放交易的國家包括丹麥、英國與歐盟；另外規劃實

施中的國家有加拿大、日本、韓國、挪威、瑞士。  

加拿大的排放交易可能在 2008 年以前實施，對象包括火力發電業、造紙、化

工、鋼鐵、水泥、玻璃、石油、天然氣等主要排放源；韓國預計在 2004 年前完成

製造業溫室氣體排放登錄；日本排放交易的對象包括化工業、煉油業、汽車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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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業、食品加工業；挪威的排放交易將在 2005 年實施，並涵蓋 80%的排放源，

初期與碳稅並存，2008 年後將取代碳稅。  

除了上述官方的排放交易外，BP跟Shell兩大石油公司也建立其集團內部的排

放交易，前者預計在 2010 年其排放比 1990 年減少 10%；後者的目標是 2002 年的

排放比 1990 年少 10%。而芝加哥排放交易中心（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

則是一個供北美地區企業自願性參與的機構 [1]。  

4.2 歐盟與其他彈性機制的連結 

為增加歐盟排放交易市場的流通性，使得歐洲的企業能以更低成本達成京都

議定書的遵約規定，歐盟計劃與 CDM、JI 及其他已批准京都議定書國家排放交易

市場連結，以擴大市場規模。  

目前挪威、冰島、瑞士都很可能與歐盟連結，因為彼此的相容性高。日本、英國

與加拿大則因其排放交易市場的設計，與歐盟有許多不同，例如歐盟排放交易是排放

量達一定標準者都必須參加，英國排放交易是由參與減量協定的業者自願參加，而加

拿大排放交易市場對價格訂有上限，故需要進一步調整才有可能進行連結[10]。 

4.3 CDM 發展現況 

雖然目前CDM相關實施細節還沒完全定案但目前已經有 160 個減量投資計

畫，分別在 48 個國家進行，預計每年將減少 3,200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略多於

愛爾蘭在 1990 年的排放）。產生「減量憑證(CERs)」前四名的國家分別是，印度

（佔總量的 23%）、巴西（13%）、中國（11%）、印尼（9%）；這四個國家囊括

1,780 萬CERs，佔總數的 56 % [11]。  

而目前國際上CERs/ERUs的主要買主包括：奧地利、亞洲碳基金、加拿大、

丹麥、芬蘭、義大利、日本碳基金、西班牙、瑞典、荷蘭、世界銀行 [12]。  

五、檢討以及台灣可借鏡之處 

5.1 排放交易能大幅降低減量成本 

由於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因此未來不管採用哪些手段，含碳財貨及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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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必然會提高，而排放交易是成本最低的手段。根據歐盟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

若沒有排放交易，為達到京都議定書第一承諾期的減量目標，歐盟每年需花 68 億

歐元。但若有排放交易，成本可降到 29-37 億歐元，僅佔不到GDP的 0.1%。至於

誰承擔這些成本？則取決於排放權的分配，以及未來的相關措施 [13]。  

5.2 必須保障提早行動者的利益 

排放權分配是一種高度政治性與爭議性的利益分配 [3]，為了避免一開始就對現

狀產生太大衝擊，引發劇烈的反彈，歐盟排放交易跟現狀作了很大的妥協。主要採

「祖父條款」原則來分配排放權，只要是現有的排放者，皆可免費分到排放權。因

此有人批評這並不是最有效率的分配方式。為了改善這個缺失，歐盟各國在分配某

些產業的排放權時，儘量考量到「提早行動」業者所做的減量貢獻。並且在規範鋼

鐵、火力發電廠等時，必須依可行的最佳科技來制定「排放標竿」，以作為補救。 

目前台灣主要還是採自願減量措施，許多業者擔心，現在減量越多，日後實

施總量管制時，自己所分配到的排放權會不會變少？在此疑慮未獲澄清前，要求業

者努力作減量，實在是緣木求魚。因此這些保障提早行動業者權益的做法，應該讓

業者知道，以減少業者的疑慮。  

5.3 排放交易對業者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實施排放交易後，參與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的股東權益，有的會增加，有的

會減少，因而衍生公平問題。故有人主張這些排放權應該以拍賣方式來分配，拍賣

所得再用來降低所得稅，如此整個社會資源才會做最有效率的配置 [14]。  

此外實施後，會計師需要以新的準則來將排放交易所帶來的財務影響反映到

資產負債表中，讓大眾明瞭排放交易對廠商淨值的影響。雖然這對業者的經營成本

以及投資者的權益影響很大，然而一般人對此的認知卻相當有限，這是需要加強改

善的地方 [5]。  

六、結    語 

歐盟排放交易的整個籌備工作大概花了五年，為未來的國際或區域的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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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提供一個藍圖，也為未來的各種交易制度提供一個參考依據。目前有許多國家的

國家分配計畫不被歐盟接受，要求再調整，甚至引發許多爭端。相信未來實施後還

是會有一些地方，需要依實施後的經驗來作修正調整。台灣業者與會計師對此制度

更為陌生，相關成本與風險意識更為薄弱，實施前的教育宣導可能必須加強，否則

將衍生許多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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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化 

不可燃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廢棄物高溫

電漿熔融資源化處理 

朱瑾*、陳奕廷*、黃添福*、鄭大偉**

曾錦清***、蔡林球*** 

 

摘    要 

不可燃廢棄物種類繁多(包含醫療廢棄物、放射性廢棄物、石化產業有害廢棄

物、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與各類高熱質廢棄物等)，其處理是項棘手的問題。本篇文

章 係 探 討 以 高 溫 電 漿 作 熔 融 資 源 化 處 理 玻 璃 纖 維 強 化 塑 膠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FRP) 複合材料、刺網與廢玻璃。FRP船艇外殼、刺網與廢玻璃以電漿熔

融後，產生的固態熔岩添加特殊添加劑於熔岩粉末中，均勻混合並施以適當熱處理

後，可獲得乳白色矽灰石玻璃陶瓷材料。此矽灰石玻璃陶瓷抗折強度可達 82MPa、

抗壓強度可達 297MPa，密度為 2.6g/cm3，適合作為營建用材料。  

 

 

【關鍵字】高溫電漿、熔融、FRP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材料及資源工程系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物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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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經由漁業署調查報告書中顯示 FRP 廢船體 1991 至 2000 年報廢資料，顯示其

十年來的報廢量為 223.57 公噸。根據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蔡震壽教授的報告指出，

漁業活動所產生廢棄物之比例，以拖網的 40%居首，刺網的 33%次之。刺網，是

一種台灣漁民普遍使用的漁撈法，它通常是用來撈烏賊、鮪魚和鮭魚。  

以高溫電漿熔融固化技術，處理可燃與不可燃廢棄物所產生的廢氣量遠比傳

統焚化爐還要少；針對許多國內傳統焚化爐無法處理的廢棄物(如醫療廢棄物)加以

研究，熔融後產生非晶質熔岩與金屬錠可供回收再利用；而且具有高硬度與低濾出

率的熔岩不需再經過二次處理即可加以儲藏，表 1 為各式可燃、不可燃廢棄物以電

漿處理後，所產生的熔岩的特性。  

本研究以高溫電漿當熱源，處理熔點 1,100℃ FRP 材質之廢棄船體與大量碳氧

化合物組成之廢棄刺網，另外添加廢玻璃並調整玻璃添加量於 FRP 廢船板與廢棄

刺網配比中，不但可形成非晶質結構之熔岩並可改變熔岩的顏色。此外，利用特殊

成核劑的調節，經由重熔熱處理後可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矽灰石相，在應用上，矽

灰石已使用於陶瓷工業中作為配料，可增強產品的強度。另外，還被使用於塗料、

油漆、塑料、橡膠等工業上，其功用極為廣泛。  

二、實驗步驟與方法 

FRP複合材料為玻璃纖維與硬化劑和樹脂所組成的複合材料，其主要成分為碳

氧化合物，另外由 20.72wt% SiO2、6.06wt% CaO、3.51wt% Al2O3與其它B、Ti、Fe

等元素所組成。由X光能量散佈分析儀(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分析刺

網的碳含量超過 83.8wt%，而廢玻璃為SiO2-Na2O-CaO玻璃。以experimental design 

optimizer (EDO) 軟體根據個別廢棄物的每年廢棄量與實驗坩堝的體積為依據，設

計 出 八 組 實 驗 配 比 。 並 另 外 設 計 出 三 組 FRP添 加 量 相 對 較 多 的 對 照 組 ， 分 別 為

FNG1/0/0、FNG7/1/1 和FNG4/1/1，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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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廢棄物以電漿處理後之熔岩特性  

熔岩相關特性  

廢棄物種類 維氏  
硬度  
(Max.) 

最高  
密 度

(g/cm3) 

濾出率  
(ppm) 

SAE1022 
低碳鋼  
抗腐蝕性  
規範值：  
(6.35mm/year) 

減容

比 
(Max.

) 

減重

比 
(Max.)

可資源

化項目  

針筒、藥劑瓶

罐、手術刀、

壓舌板、口罩

等 

395 
Hv 2.9 Cr<2.1 

Zn<0.65 低於規範值  17.7 6.15 
分離出

金屬錠  

鋼 鐵 廠 酸 洗

污 泥 、 油 污

泥 、 焚 化 飛

灰、低放射性

廢 料 固 化 體

等 

600 
Hv 3.0 

Cr 、

Zn 、

Fe<0.3 
低於規範值  7.97 3.84 

分離出

金屬錠  

鋼 鐵 廠 酸 洗

污泥、石化產

業油污泥、污

泥 焚 化 飛 灰

等 

650 
Hv 3.2 

Mn 、

Co 、

Zn<1 
低於規範值  34 17 

分離出

金屬錠  

廢土、廢保溫

材 、 濃 縮 廢

液、及絕對過

濾器等四類 

650 
Hv 4.0 

Pb 、

Cu 、

Cd 、 Cr 
<3 

低於規範值  36.8 1.7 
分離出

金屬錠  

以 樹 脂 為

主，利用二元

及 三 元 的 方

式 選 擇 混 和

配加廢土、廢

保溫材(岩棉

及珍珠岩) 

647.2 
Hv 3.1 

Pb 、

Cu 、

Cd 、 Cr 
<0.1 

低於規範值  39 2.78 
分離出

金屬錠  

絕 對 過 濾

器、廢樹脂、

廢土、廢保溫

材 珍 珠 岩 和

岩棉 

445.3 
Hv 2.83 

Cu<5 
Cr<0.1 
Fe<11 

低於規範值  11 1.67 
分離出

金屬錠  

FRP、刺網與

廢玻璃 
603.4 
Hv 2.57 

Al 
Cu 
Fe 
Ti<1.7 

低於規範值  13.67 2.67 
結晶化

後生成

矽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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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廢棄物配比設計表  

 Samples FRP (gm) Gill net (gm) Glass (gm) 
FNG2/1/32 
FNG1/5/64 
FNG3/1/32 
FNG1/2/20 
FNG1/6/63 
FNG1/1/21 
FNG1/1/15 
FNG1/1/12 
FNG0/0/1 
FNG0/1/0 
FNG1/0/0 
FNG4/1/1 
FNG7/1/1 

20 
5 

25 
15 
5 

15 
25 
25 
0 
0 

200 
130 
200 

10 
25 
10 
30 
30 
20 
20 
25 
0 
60 
0 
30 
30 

320 
320 
315 
305 
315 
315 
305 
300 
339 

0 
0 
40 
30 

 

ED
O

 

 
F：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N：Gill Net(刺網)；G：Glass(玻璃) 

 

100 KW非傳輸型直流電漿火炬  (INER-100NT 電漿火炬 )系統設是以氬氣做

為電漿啟始介質，待電漿電弧產生後，改導入乾燥空氣做為主要電漿氣氛，在處理

過程中藉由調整直流電流及導入的氣流量來控制升溫速率及持溫時間。抽氣時，熱

流經過爐底耐火層的通氣小孔再至抽氣口排出，使溫度能均勻分佈於整個爐體內。

以小於 7 /℃ min升溫速率達到爐內溫度 1,250℃，並持溫一小時，以完全熔融廢棄

物。為避免冷卻速率太快造成坩堝  (90%Al2O3與 10%Cr2O3) 破裂，因此以爐中自

然冷卻方式將樣品冷卻到室溫。  

熔岩成份的檢測及微觀結構方面的分析，是使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分析

光譜儀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 ICP/AES)、掃描

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結晶相之鑑定是採用X-ray 繞

射分析儀  （X-ray diffractometry, XRD），採用銅靶（CuKα, λ=1.5406Å），硬度

試驗是由Vickers 硬度試驗機（Vickers hardness tester）獲得。熔岩濾出率是依照

毒物特性溶出程序  (toxicity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 TCLP)方法，將萃取

液加硝酸使pH＜2，再以ICP-AES測得金屬元素析出量。  

電漿熔融後，所得的FNG4/1/1 熔岩經過粉碎後，添加氫氧化鈣、碳酸鈣等當

成分調節劑，再以高溫熔融，進而均勻混和。混和後的熔岩再粉碎經過  200mesh

的篩網，分為兩批粉末。第一批粉末直接成型後，施以 850℃持溫一小時後，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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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50℃持溫 6 小時，以S1 稱之。第二批粉末經過磁選後再予以相同方式燒結成

型，則以S2 稱之。磁選的目的在於去除帶有磁性的成份，例如鐵。所成型後的玻

璃陶瓷之機械性質是以萬能強度試驗機來測試結晶化矽灰石的抗壓與抗折強度。而

抗酸鹼性測試是以水浴法分別將試片置於濃度為 1wt% H2SO4和 1wt% NaOH的燒

杯中加熱 1hr後，量測試片的損失重量。  

三、結果與討論 

3.1 高溫電漿熔融 

實驗設計最佳化軟體  (EDO) 所設計的八組實驗組以電漿處理後，熔岩外觀皆

具有相同的顏色分佈，表面為光滑的淡藍色熔岩。試片編號 FNG1/0/0 經熔融後，

外觀相片如圖 1(a)所示，而 FNG4/1/1 與 FNG7/1/1 熔岩外觀差異不大，如圖 1(b) 所

示，皆為典型的暗紅褐色熔岩。EDO 所設計的八組配比由 XRD 分析，為非結晶結

構，如圖 2 (a)、(b) 。FRP 複合材料 200 克  (FNG1/0/0) 經 1,250℃持溫一小時電

漿處理後，產生 75 克熔岩，經 XRD 判定後，如圖 2 (c)，為非晶質結構。  

 

 

 

   
(a)                            (b) 

cm cm 

圖 1  非晶質熔岩外觀圖  (a) FNG1/0/0  (b)FNG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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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 30 40 50

F N G 1 / 6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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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G 1 / 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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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 G 1 / 0 / 0

F N G 4 / 1 / 1

F N G 7 / 1 / 1

   (a)                  (b)                  (c) 

 
圖 2  熔岩 XRD 非晶質結構分析圖  

3.2 熔岩之物理與化學性質分析 

3.2.1 熔岩減容與減重比  

經過電漿熔融處理後所得到的减容比與减重比結果(如表 3 所示)，發現玻璃添

加量較多的組別中，減容比約在 3.5 左右而減重比約在 1.1 左右。3 組對照組

FNG4/1/1、FNG7/1/1 和 FNG1/0/0 的減容比分別為 2.2、2.3 和 2.67 而減重比分別

為 9.33、8.25 與 13.67，因為廢玻璃對於減容與減重比並無任何影響，相較下這 3

組對照組有較高的減重比。根據 EDO 的八組配比與另外三組對照組熔融結果，我

們發現減少 FRP 添加量時，有助於減容，而刺網添加量多時，有較佳減容效果。

刺網的添加量是影響減重比的最主要關鍵因素，添加越多則減重比越好。  

 

表 3  各組熔岩的物理特性分析表  

熔岩編號 
體密度

(g/cm2) 
維式硬度 

(HV) 
減重比 減容比 

FNG2/1/32 
FNG1/5/64 
FNG3/1/32 
FNG1/2/20 
FNG1/6/63 
FNG1/1/20 
FNG1/1/15 
FNG1/1/12 
FNG1/0/0 
FNG 0/0/339 
FNG4/1/1 
FNG7/1/1 

2.49 
2.51 
2.49 
2.53 
2.47 
2.51 
2.48 
2.49 
2.57 
2.46 
2.31 
2.48 

545.2 ± 27.4
545.6 ± 12.3
562.0 ± 21.4
561.2 ±  7.8
565.8 ± 13.4
537.8 ±  7.4
537.4 ± 12.3
506.2 ± 9.6 

593.2 ± 10.5
506.2 ± 12.6
578.6 ±  9.6
603.4 ±  5.2

1.07 
1.09 
1.08 
1.11 
1.10 
1.09 
1.12 
1.13 
2.67 

1 
2.20 
2.30 

3.43 
4.23 
3.67 
3.57 
4.02 
3.50 
3.61 
3.34 
13.67 
1.67 
9.33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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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熔岩濾出率  

此項測試項目，選擇 FNG1/1/12、FNG4/1/1、FNG7/1/1 和 FNG1/0/0 4 組來做

熔岩濾出率試驗，以 ICP/AES 量測透過 TCLP 程序後所得的濾出液，結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熔岩的金屬濾出性極小，單一元素最大濾出率皆不超過 1.7ppm。 

 

表 4  熔岩的金屬濾出率  

Sample Al Cu Fe Ti Cr 
FNG1/1/12 0.1 0.1 0.1 ND ND 
FNG1/0/0 0.9 1.2 0.5 0.1 ND 
FNG4/1/1 0.4 0.6 0.2 0.1 ND 
FNG7/1/1 0.4 1.7 0.1 0.1 ND 

ND: Non Detectable                                  單位 : ppm 

 

3.2.3 熔岩密度、硬度  

EDO所設計的 8 組實驗組的維式硬度皆在 545~565Hv之間，而 3 組對照組

FNG1/0/0、FNG4/1/1、FNG7/1/1 硬度值個別為 593、603 與 578Hv，明顯透露出FRP

的添加有助於提高熔岩硬度值。12 組配比熔岩的密度範圍皆在 2.31~2.57g/cm3之

間，每一熔岩之間的密度值變動不大(如表 3 所示)。熔岩成分為大量矽元素與其它

金屬元素所組成，大量矽元素產生類似玻璃特性，因此使得熔岩表面如玻璃般光滑。 

3.3 電漿後熱處理製程矽灰石的性質探討 

3.3.1 XRD 繞射分析  

未添加任何成分調節劑 (如鈣 )的粉末經過燒結熱處理後，發現有部分非晶質

化 ， 並 且 帶 有 四 種 結 晶 相 ， 分 別 為 方 英 石 (cristobalite)、 鈉 長 石 (albite)、 鈣 長 石

(anorthite)與矽灰石相(wollastonite)。從圖 3 的 XRD 繞射圖得知此四種結晶相也存

在於 S1 與 S2 中，且矽灰石相為主要結晶相。添加成分調節劑後，S1 和 S2 的非結

晶部分不但消失，並且方英石相與鈉、鈣長石相也明顯降低，表示 S1 與 S2 經過

添加成分調節劑後，得到了較多量的矽灰石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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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S1

S2

 
2θ(Degree) 

 

  NaAlSi3O8  (鈉長石) 
  CaAl2SiO3  (鈣長石) 
  CaSiO3     (矽灰石) 
  SiO2       (方石英) 

未添加成分調節劑

 

圖 3  FNG4/1/1 未添加成分調節劑與 S1、S2 熱處理後矽灰石玻璃陶瓷 XRD 結果  

 

3.3.2 電漿後熱處理製程矽灰石與天然石材的性質比較  

圖 4 (a) 為電漿熔融後所得的熔岩經過添加成分調節劑與均勻重熔處理後，再

加以加壓、燒結成型的 S1 矽灰石玻璃陶瓷外觀。表面上雖然分布著微小孔洞，但

大抵上仍為光滑平坦表面。圖 4 (b) 為經過磁選後 S2 矽灰石玻璃陶瓷的外觀，經

過磁選去除帶有磁性的鐵元素後，可清楚比較出兩批粉末經過除去鐵元素前後的明

顯差異，證明鐵元素的存在為 S1 表面孔洞生成的原因。  

電漿製程矽灰石的抗壓強度可達 392MPa，優於一般大理石與花崗岩天然石

材。而抗折強度也達到 64MPa，大於玉晶石  (51MPa)，更遠高於大理石與花崗岩

的抗折強度  (如表 5 所示) 。S1 的耐酸  (鹼) 性可媲美玉晶石，由於矽灰石屬於鹼

性礦石，因此在酸性溶液中抗蝕性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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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cm1cm 

 

圖 4  矽灰石玻璃陶瓷外觀  (a) S1 (b) S2 

 

表 5  矽灰石玻璃陶瓷基本性質比較表  

性  質  
(Properties) S1 S2 大理石# 

(Marble) 
花崗石# 
(Granite) 

玉晶石# 
(New 

Cristone) 
密度  (g/cm3) 2.4 2.6 2.7 2.7 2.7 
抗壓強度  (MPa) 392 297 88-225 59-294 490 
抗折強度  (MPa) 64 82 51 15 17 
耐酸性 (1wt%H2SO4) (%) 0.09 1.79 10.3 1.0 0.08 
耐鹼性 (1wt%NaOH) (%) 0.02 0.12 0.30 0.10 0.03 
吸水率  (%) 0.2 0 0.30 0.35 0.02 
註：S1：電漿後熱處理製程矽灰石，未經過磁選。  

S2：電漿後熱處理製程矽灰石，經過磁選。  
# 資料來源為中國製釉股份有限公司  

 
耐酸 /鹼性=[(試品浸前重量－試品浸後重量)／試品浸前重量]x 100%  
 

四、結    論 

利用高溫電漿熔融處理不可燃 FRP 複合材料所產生的非晶質熔岩，具有極低

的金屬濾出率與高硬度(603Hv)。添加成分調節劑後，經過 850℃持溫一小時後，

升溫至 950℃持溫 6 小時兩階段熱處理過程可產生矽灰石玻璃陶瓷。此電漿製程所

製的矽灰石玻璃陶瓷的物理 /化學特性相較於天然大理石或花崗岩石材更優秀，對

於廢棄物資源再利用方面有極佳的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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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化 

垃圾焚化底渣熟化方式介紹 

孫世勤*、闕蓓德**

 

摘  要 

隨著國內資源善用觀念逐步落實以及垃圾焚化比率逐年升高，推動灰渣資源

再利用之需求亦逐漸浮現。按焚化特性，灰渣得分為底渣及飛灰兩大類，其中又以

底渣之數量較多、潛在危害性相對較低，故其再利用性較高。經適當前處理後之底

渣大多得藉與其他天然材料混合使用，以作為道路基底層、混拌骨材、無筋混凝土

等土建工程替代材料，並符合相關工程應用標準，惟對環境而言，仍必須確認經前

處理後之底渣不會造成長期累積性不當影響。本文嘗試以國外先進國家普遍採行之

底渣經分選後再熟化以穩定污染物防止溶出之作法，介紹底渣熟化之目的、與其他

加藥方式之比較、熟化之過程、防止重金屬溶出機制、熟化工程技術、應用限制條

件及與其他如水洗流程之搭配作法等，期藉由熟化過程徹底改變底渣之礦物質結構

促使其達成長期穩定化目的，不僅得確保長期對環境無害，並得經進一步處理提升

底渣作為工程替代材料之品質及下游使用者之接受度，最終融入一般土建材料市場

之去化通路，逐步達成零廢棄目標。  

 

 

【關鍵字】垃圾焚化底渣、熟化、再利用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工程二部  技術經理  

**東南技術學院  環境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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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垃圾經焚化後其內之不燃物及燒結物將形成灰渣，按我國「一般廢棄物回收

清除處理辦法」規定僅分為底渣與飛灰兩類，但若再依焚化處理流程得細分為由爐

床間隙掉落之篩灰(siftings)及爐床尾部排出之爐尾底渣(slag)，統稱為底渣(bottom 

ash)；鍋爐灰(得再細分為第一段鍋爐灰、過熱器灰、節熱器灰等)、第一段集塵器

飛灰（如旋風集塵器）、半乾式洗煙塔飛灰及第二段集塵器飛灰（如袋濾式集塵器

飛灰），統稱為「飛灰」。另按灰渣之基本特性區分，篩灰及爐尾底渣多屬於垃圾

本身之不燃物，鍋爐灰及第一段集塵器飛灰屬於純燃燒飛灰，半乾式洗煙塔灰及第

二段集塵器灰則屬於純燃燒飛灰、反應物與未反應物之混合物（得稱為集塵反應飛

灰）。按目前台灣地區垃圾焚化廠之型式，底渣以爐尾底渣為主（>99.5%），飛

灰大部分以集塵反應飛灰為主（>90%）。由於底渣與飛灰之產量不同、性質迥異，

收集、處理或再利用之考量亦有所差異，故本文所討論之範圍僅限於「底渣」。  

二、底渣特性 

在底渣物理特性方面，爐尾底渣係垃圾焚化後之殘留物，主要為不可燃物，

因底渣係經過淬火冷卻，故其含水量高，呈黑色，顆粒分布範圍大多呈球形及不規

則狀，以 4.76-25.4 mm間顆粒最多，表面有許多小孔具吸水性及膠結性；篩灰則係

由爐床上爐條間細縫所掉落之細粒，通常小於 13mm，且因混有因有機物未完全氣

化而滴落之焦油，異味較重。至於底渣之化學成分，經除去水分、金屬及未燃物後，

以SiO2、CaO等為主，呈鹼性（pH >10.5），並受廢棄物進料成分、焚化爐體設計、

焚化過程及操作參數等變化之影響而具相當程度變異性，以組成成分為例，其變異

性常超過 20%甚至達 50%以上，必須藉長期相當數量之採樣計畫方得建立一定之

代表性。  

在潛在有害元素方面，一般而言粒徑愈小污染物含量愈高，主要包括以陽離

子型態出現之重金屬（如Pb、Zn、Cu等，含量較高，約為數百~數千mg/kg）、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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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陰離子型態出現之重金屬(如Mo、Sb、As、Se等，含量較低)，以及溶解性鹽

類（如SO4
-2、Cl-，約為 0.5%~1%）等，且三者之溶出行為不同，其中，溶解性鹽

類將快速溶出，屬陰離子型態重金屬之溶出性較屬陽離子型態之重金屬為強，惟溶

出結果受底渣採樣方式、是否經分選前處理及採用之溶出方法等影響甚大。以TCLP

為例，仍偶有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虞。至於類戴奧辛物質含量則不高，

另於底渣之異味中亦曾檢測出乙醛、N,N-二甲基甲醯胺等列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此外，在底渣岩石性分析(petrographic analysis)方面，垃圾燃燒形成底渣之過

程 與 含 方 柱 石 (melilite-bearing) 火 成 岩 之 熔 化 過 程 相 近 ， 屬 一 種

CaO–MgO-Al2O3-SiO2- Na2O - FeO結構系統，其中約 15-45%為未燃物，如廢玻璃、

土壤礦物(pyroxenes, quartz, feldspars)、金屬、金屬合金、有機物等，55-85%為熔

融燒結物，如玻璃狀物(isotropic silicate glass, schlieren, opaque metallic glass)，結

晶化複矽 (complex silicate)之礦物質 (如富Fe/Ca貧Al之melilite group minerals，富

Ca/Na貧Fe之scapolite-like minerals)，結晶化複氧化物(complex oxide)之礦物質（如

石灰、氧化鐵、尖晶石群礦物質），且因超過 70%為非結晶(amorphous)玻璃狀物

質、內部多孔隙致表面積高，以及因含有機殘留物與出現熱動力之不相容相（如

quartz、melilite），故證明底渣並未達成平衡狀態，而為一種具某程度反應性之物

質。  

三、底渣熟化目的 

如前述，由於底渣內仍含部分污染物，為避免於再利用時污染環境，必須經

適當前處理程序將其去除（如藉分選將金屬物及未燃物篩除），以及經必要之穩定

化處理，尤其是如何確保底渣於再利用後，無重金屬長期溶出顧慮更顯重要。一般

就灰渣中之重金屬溶出行為而言，多與再利用環境之諸多外在因子有關（如 pH、

液固比、酸中和能力、有機物、氧化還原、鹽負荷等），相關研究又常以 pH 及液

固比為相對應指標（詳圖 1），故若擬更深入瞭解各種重金屬溶出特性，多需同時

進行動態管柱試驗(column test)、pH 依存試驗(pH dependence test)及可溶出量試驗

(availability test)等三種試驗，而我國目前法規則僅要求進行屬靜態萃取（不更換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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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之 TCLP 試驗，且因我國底渣之鹼性高、酸中和緩衝能力強，致 TCLP 最終萃

取濾液多處於高 pH 值範圍（10 以上），惟底渣於再利用現場會逐漸趨向中性，故

當僅以 TCLP 評估相關污染物之溶出狀況時，會對不同種類重金屬（陽離子型、陰

離子型、兩性型）發生高估或低估情況。  

 

 

Buffer Capacity 
High ANC 

Cation

Oxyanion

Salt

Bottom Ash 

APC 
Residue 

Rapid Release 
Solubility Controlled

Delayed Release 
eg. SO4 -2 due to Ba

Amphoteric

 
圖 1  垃圾焚化灰渣典型溶出特性概念 [1] 

 

為穩定底渣中之重金屬防止溶出，得藉添加結合劑（如水泥等）及化學穩定

化藥劑（如磷酸鹽系、硫化物系、矽酸鹽系、螯合物系等藥劑）來完成，並得符合

一定溶出試驗標準，惟就長期而言，是否會因應用地點環境變化而劣化、失效與崩

解致重金屬及其他污染物再度溶出，則不無顧慮。此外，化學藥劑本身即會因遇水

溶解而影響土壤及地下水品質，尤其當使用陰離子藥劑（如磷酸鹽系等）時，會與

同以陰離子型態出現之重金屬競爭鍵結能力而降低其安定性 [7]，惟底渣中以陰離子

型態出現者之含量多較以陽離子型態出現者為低，即使因上述原因使屬陰離子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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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更易溶出，但對環境之總釋入量影響不見得較以陽離子型態出現者為高，故仍須

更進一步深入評估。另因各式藥劑之品管、專利權及售價等問題，對於使用者而言

亦是一種負擔，反而不如採用自然方法徹底改變底渣之礦物質結構促使其穩定化，

也就是「熟化（Aging）」作用。  

以底渣再利用較為普及之歐洲為例，底渣經分選後多必須經數月甚至數年之

熟化後方再利用，其著眼點即為考量底渣屬亞穩定性固體物(metastable solids)，得

藉熟化過程降低 pH 至 8-8.5 中性範圍及形成部分低溶解性二次礦物質，促使諸多

陽離子重金屬(Cu, Pb, Zn,等)之溶解度降至最低，並因新形成非結晶鐵鋁礦物質之

吸附作用，有效改善底渣中主要與微量元素之溶出情況。該等自然反應過程與於鹼

性土壤、火山灰及玄武岩 (basalts)上所觀察之風化 (weathering)結果類近，其效果

佳、品質高、穩定性強，需要的僅為具排水、滲水收集及防止飛散等環保設施之場

地與必要的時間。  

四、底渣熟化過程 

熟化過程包括水合(hydration)、水解(hydrolysis)、氧化還原(oxidation/reduction)、

碳酸化(carbonation)、有機物微生物氧化(microbiological oxidation)、各種沈澱反應(包

括形成proto-clays)、玻璃相風化等反應，主要反應過程詳如表 1。此外，因熟化過

程將受含Ca礦物質及CO2分壓(pCO2)之控制而改變pH值，故亦得將熟化概分為如下

之三種主要階段，每一階段皆具以一特定pH值為代表。   

第一階段(pH >12)：當爐床尾乾底渣落入水冷卻出渣器，發生Ca/Al/Na/K氧化

物之水解反應，以及主要陽離子氫氧化物與鹽類之溶解及再沈澱作用，導致底渣受

熟石灰(portlandite, Ca(OH)2)溶解度控制而產生高pH值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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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底渣熟化反應過程 [2]

環境  主控流程  移動性  礦物質種類  

浸水狀態  
鹼性  

還原性  
低水滲透率  

CaCO3水解  
形成 ettringite 
玻 璃 之 水 合 及 水 解

形成沸石  
氧化還原反應  

高：Si, Al, Na, K 
低：Ca, Mg, Fe, SO4

ettringite 
 (Ca6Al2(SO4)3(OH)12 26H2O) 
Ca-zeolites 
Sepiolite (Mg2Si3O6(OH)4) 
Analcime 
Brucite (Mg(OH)2) 

開放狀態  
鹼性至中性  

氧化及還原性  
高水滲透率  

碳酸化  
玻 璃 之 水 合 及 水 解

形成 2：1 黏土  
氧化還原反應  

高：Ca, Mg, SO4, Na, 
K 
中：Si, Fe  
低：Al 

Calcite(CaCO3) 
Dolomite(CaMg(CO3)2) 
Basaluminite 
2:1 clay 
Gypsum (Ca(SO4)2 2H2O) 
Analcime 

 

第二階段(pH：10-10.5，尚未碳酸化者)：因含Ca與Al之礦物質在上階段高鹼

度情況下開始溶解並與水及硫酸鹽反應生成ettringite ( 6Ca+2 + 2Al+3 + 3SO4
-2 + 

38H2O → 12H+ + Ca6Al2(SO4)3(OH)12 26H2O )，以及其他化合物如Al(OH)3與石膏

(CaSO4 •2H2O) 等，pH將降至 10-10.5，且當該三種物質同時存在時，pH將固定在

10。於初期高pH值鹼性環境下，亦易形成鋁溶液及鎂與硫酸鹽之沈澱物，並提供

形成沸石(zeolite)之理想環境，當非結晶之鐵鋁氫氧及氧化物(Fe/Al-(hydr)oxides)、

含水矽鋁化合物(aluminosilicates)、沸石等二次礦物質因持續水解而沈澱，溶解性

鹽類將快速溶出。此外，當殘留有機物生物分解及還原性礦物相溶解時，亦將形成

還原環境，另若缺乏濕潤及乾燥之交替過程，非結晶矽鋁化合物之結晶速率亦將因

而受限。  

第三階段(pH 8-8.5，已碳酸化者)：因吸附自大氣或內部生物分解所產生之CO2

及 形 成 碳 酸 鈣 (CaCO3) 沈 澱 ， 使 pH 降 至 平 衡 之 8-8.5 ； 鐵 鋁 氫 氧 及 氧 化 物

(Fe/Al-(hydr)oxides)、含水矽鋁化合物等中間反應物將持續新形成，最終形成 2：1

黏土類礦物質(如 illite, K0.6Mg0.25Al2.3Si3.5O10(OH)2)，惟因CO2必須藉由分子擴散方

得 與 底 渣 接 觸 ， 故 當 底 渣 完 全 浸 水 時 ， 作 用 將 顯 著 受 限 。 此 外 ， 此 階 段 亦 會 因

anhydrite(CaSO4)之緩慢水和作用及ettringite之分解而釋出SO4
-2，促使其加速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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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底渣熟化防止重金屬溶出機制 

以底渣批次溶出過程為例，主要有三種基本溶液行為：有效(availability)、動

力(kinetic)、平衡(equilibrium)。其中有效溶出係指因耗盡某一相而缺乏濃度改變，

通常如溶解性鹽類、於高鹼度下之 Mo 屬此行為；動力係指自固相向液相傳輸之速

率，或濃度限制之步驟；平衡則係指受溶解、沉澱、吸附等平衡控制之濃度。而控

制 底 渣 重 金 屬 溶 出 之 地 球 化 學 過 程 (geochemical process) 主 要 包 括 ， 錯 合

(complexation)、沈澱 /溶解、吸附及氧化還原等反應，其主要控制機制與影響詳如

表 2。  

錯合過程：碳酸鹽之水解與錯合反應為底渣溶出液之主要無機錯合反應，使

兩性元素(amphoteric elements, 如 Fe,Al,Zn,Cu,Pb 等)之溶解度曲線按不同 pH 值呈

V 狀，即由 pH 值主控溶出情況。另於新鮮底渣溶出液中之 Cd-Cl 錯合物亦相當重

要。此外，底渣亦會因其內殘留不完全燃燒之有機物或因生物分解作用，而釋出相

當數量之溶解性有機碳(DOC)，由於 Cu 對有機物具高度親和性，易形成 Cu-DOC

有機錯合物，而由其影響溶出狀況，另有機物之氧化反應亦將降低 COD 及與金屬

錯合反應機會。  

沈澱 /溶解：沈澱 /溶解過程將控制底渣之 pH 值及主要元素之溶出情況，同時

亦將控制 pH >12 及 pH 10~10.5 時底渣中微量元素之溶出情況。  

吸附：對於已知由溶解度控制溶出之礦物質，於未飽和平衡狀態下之懸浮物，

對吸附過程較為重要。底渣中潛在之吸附物質為新形成之非結晶或結晶鐵鋁氫氧及

氧化物、含水矽鋁化合物及碳酸鈣(CaCO3)等。該等金屬態鐵與鋁氧化反應物、各

種沈澱反應及形成黏土礦物質等，均將改善底渣之吸附行為，重金屬因而得與新形

成之母體(matrix)反應，限制其溶出。  

氧化還原：新鮮底渣為氧化狀態，經掩埋及再利用之底渣則逐漸趨向還原狀

態。Cu/Cr/As/V 於氧化狀態具較高之溶出情況，Fe 則相反；具吸附效應之鐵錳氫

氧及氧化物數量，易受氧化還原環境之影響；易受氧化還原環境影響之離子，將影

響沈澱及錯合程度，如硫化重金屬之沈澱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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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底渣於熟化過程中影響主要及微量元素溶出之機制 [3]

元素  第一階段  
(pH >12) 

第二階段  
(pH 10-10.5，尚未碳酸化者) 

第三階段  
(pH 8-8.5，已碳酸化者) 

Ca, 
SO4, 
CO3 

由Ca(OH)2及  
CaSO4 2H2O之溶解

度控制  

由ettringite  
Ca6Al2(SO4)3(OH)12 26H2O、

CaSO4 2H2O 、 CaSO4 、

CaCO3之溶解度控制  

由 CaSO4 2H2O、 CaCO3

之溶解度控制  

Al 
由 含 水 Al-silicate
之溶解度控制  

由 Al(OH)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由 Al(OH)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Fe  
由 Fe(OH)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由 Fe(OH)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Mg 
由 Mg(OH)3 之 溶 解

度控制  
由Mg(OH)3、MgCO3之溶

解度控制  

由 Mg-CaCO3 、

Mg2Si3O6(OH)4 
1.5H2O 、 CaMg(CO3)2 之

溶解度控制  

Si 
由 含 水 Al-silicate
之溶解度控制  

由CaAl2Si4O12 2H2O、非

結晶SiO2之溶解度控制  

由illite 
k0.6Mg0.25Al2.3Si3.5O10(OH)2
非結晶SiO2之溶解度控制 

Na, K, 
Cl  快速溶出   

Mo 
由 CaMoO4 之 溶 解

度控制  
由 CaMoO4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吸附於Fe(OH)3

Cu  
有 機 錯 合 、 或 由 CuO 及

Cu(OH)2之溶解度控制  
有 機 錯 合 、 或 吸 附 於 非

結晶之Al(OH)3

Pb  
由 PbCO3、 Pb(OH)2之 溶

解度控制，或吸附控制

吸 附 控 制 ， 或 由

Pb5(PO4)3Cl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Zn 
由 ZnO 之溶解度控

制  

由ZnO、Zn(OH)2、ZnSiO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 ， 或 吸 附

控制  

吸附控制，或由 ZnO 之

溶解度控制  

Cd 
由CdCO3、Cd(OH)2

之溶解度控制  
由 CdCO3 之 溶 解 度 控

制，或吸附於CaCO3
吸附控制  

其他   
Mn, Ba, V 可 能 由

MnO(OH), BaSO4, 
Pb2V2O7之溶解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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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底渣熟化工程技術 

一般應用於底渣之熟化技術多為自然熟化，即將底渣堆置一段時間與大氣接

觸，堆置場底部應設置滲出水收集系統，週遭亦應設置地表水截流系統，例如衛生

掩埋場之掩埋完成面即為合適之熟化地點之一，另為抑制逸散污染及避免因太乾而

延緩熟化速率，亦得設置必要之飛散防止及灑水設備。按國外經驗，進行自然熟化

期間底渣含水量宜維持在 16%~18%間，時間需長達數月以上，並得藉量測其 pH

值作為判斷是否完成熟化之指標。如圖 2 所示為國外於室內及室外進行底渣自然熟

化之案例照片。  

此外，若擬加速熟化速率，得限制堆積高度及定期翻動，另為減少熟化場地

需求，國外亦已成功發展加速熟化技術(enhanced aging)[5]，其方式為將底渣置於塔

槽內，藉控制溫度(60oC)、水分含量(15~20%)等環境因素，及強制通入CO2與O2氣

體(4~8% CO2, 18~20% O2, 通氣量 0.5 m3/t/hr，詳圖 3)，於一至四週內即完成熟化

程序（詳圖 4）；惟熟化過程亦會因水泥化作用(cementation)而使底渣形成較大尺

寸之粒塊，不利出料與搬運，故塔槽之設計應預留足夠大尺寸之進出門及維修孔，

以避免卡料阻塞。依照國外實際案例顯示，加速熟化將增加底渣處理成本約 5~10

歐元 /公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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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室內與室外自然熟化之國外實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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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快速熟化通氣管排  (B) CO2供應裝置  

 

圖 3  垃圾焚化底渣快速熟化設施及CO2供應裝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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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垃圾焚化底渣快速熟化後之重金屬溶出及pH變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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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熟化外，若擬更進一步改善底渣品質，得再採水洗流程。一般而言，如Cl、

Br等溶解性物質僅需少量水即得藉水洗溶出，但重金屬類卻需頗大量水方得洗出可

溶出部分，且因底渣母體會持續供應該等重金屬，藉水洗移除之重金屬總量，將較

按溶出試驗所估計之量更多。因水洗廢水之處理及費用問題，得藉提高污染物之溶

解度來降低水洗水量，如pH調整、添加錯合物(EDTA等)、提升溫度等措施。其中，

添加錯合物可能因短暫吸附於底渣內而於爾後再溶出，故效果較pH調整為差，惟

pH調整具鹽類殘留問題，需二次水洗去除，另若溶劑之pH過低(如< 4)，亦將因酸

洗後底渣之pH值偏酸性而導致爾後負面再溶出顧慮。此外，受底渣礦物質型態之

影 響 ， 並 不 容 易 藉 水 洗 將 SO4
-2 處 理 達 較 高 標 準 ， 如 荷 蘭 Building Material 

Decree(BMD)之第一類標準，且若未經熟化，僅單獨藉水洗甚至酸洗（如pH：3-4, 

L/S：1-20），亦恐無法達成較BMD第一類標準更鬆之第二類重金屬標準，例如底

渣中因水合作用而生成之非水溶性佛氏鹽(Friedel's salt, 3CaO•CaCl2•Al2O3•H2O)，

即需靠熟化過程之碳酸化作用而加速溶解 [6]，否則不易被洗出，故水洗一般宜與熟

化串聯應用。  

經水洗後，除溶解性物質外，部分固體物亦會向水洗廢水側移行，而必須事

先經沈澱處理分離，所產生之污泥由於含水量高、富含黏土質細顆粒（如 0~1mm）、

有機質、鹽類及其他污染物等，其再利用性低而必須另行處理處置，故於進行水洗

時宜控制一定水量及建議採用如上流式之浸泡過濾處理流程，以儘量減少廢水量及

污泥量。  

七、結    語 

垃圾經焚化處理後，如何有效進行灰渣再利用減少掩埋容積需求，已成為近

來各級環保主管機關主要面臨之課題，其中又以量較大、污染顧慮相對較低之底渣

為首要考量。為符合環保署「垃圾焚化底渣再利用管理方式」，目前業者係採分選

（篩分、破碎或篩選）後加藥方式防止如鉛等重金屬溶出，惟於歐洲底渣再利用較

普遍國家，則多強制規定經分選後底渣須再經熟化方得再利用，由於熟化之成本較

低、重金屬長期穩定性較佳、對引發臭味之有機物亦具分解效果，故於我國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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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衛生掩埋場之掩埋完成面作為「自然熟化」之場所，若用地受限亦得引進「加

速熟化」技術克服空間不足問題。如此不僅得確保長期對環境無害，並得經進一步

處理提升底渣作為工程替代材料之品質及下游使用者之接受度，最終融入一般土建

材料市場之去化通路，逐步達成零廢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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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 

次世代 TFT-LCD 產業揮發性有機廢氣

處理設備之最佳化設置研究 

張豐堂＊、林育旨＊＊、白寶實＊＊＊、白曛綾＊＊＊＊、鄭石治＊＊＊＊＊  

 

摘    要 

薄 膜 電 晶 體 液 晶 顯 示 器 是 國 家 重 點 發 展 兩 兆 雙 星 計 畫 之 一 ， 由 於 製 作

590mm×670mm面板之三代廠與 680mm×880mm之四代廠，其廢氣流量與所排放之

VOCS濃度不亞於半導體晶圓製造業，而該產業所運轉製作 1,100mm×1,250 mm面板

之五代廠，及興建中之 1,500mm ×1,850mm面板之六代廠等所謂次世代新廠，其揮

發性有機物排放量污染量預估更會高過半導體產業。  

因此，本文依據累積之研究及實廠經驗探討次世代 TFT-LCD 廠如何因應未來

即將公告實施之「光電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有效處理 VOCs 污染排

放量，並針對 VOCs 控制技術提出分析，協助次世代 TFT-LCD 業規劃揮發性有機

廢氣處理設備及處理措施。  

【關鍵字】沸石吸附濃縮轉輪、活性碳流體化床、蓄熱式焚化爐、觸媒焚化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國立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 ＊國立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  
＊ ＊ ＊國立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  
＊ ＊ ＊ ＊國立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 ＊ ＊ ＊ ＊華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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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揮發性有機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是台灣地區常見空氣污染

物之一，其主要來源自化學工廠、石化工業、印刷業、塗裝業以及目前新興之半導

體與光電液晶顯示器產業。 由於VOCS所具備之毒性以及引起臭氧產生與光化學效

應形成之特質，所以若不加以控制使其恣意排放在大氣中，將會帶來相當重大之危

害。    

目前國內已訂立法規，對於石化工業 [1]、塗裝業 [2]、半導體業 [3]與其他相關行

業 [4, 5] 之VOCs排放污染均加以嚴格管制。目前國內重點發展之薄膜電晶體液晶顯

示 器 (Thin-Film Transistor Liquid-Crystal Display, TFT-LCD) ， 由 於 製 作

590mm×670mm面板之三代廠與 680mm×880mm之四代廠，其廢氣流量與所排放之

VOCs濃 度 根據 研 究 顯 示 [6, 7]亦 不 亞於 半 導 體 晶圓 製 造 業 ，而 該 產 業 所運 轉 製 作

1,100mm×1,250 mm面板之五代廠，及正在興建中之能製作 1,500mm ×1,850mm面板

之六代廠等所謂次世代新廠，其VOCS污染量預估更會高過半導體產業所排放，所

以行政院環保署也正研擬「光電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預計未來將公

告實施、期望對VOCs排放量日趨增大之TFT-LCD產業能夠加以妥善管制。  

先前本研究群已對半導體及光電產業VOCs控制設備進行選用評估 [8]，因次世

代TFT-LCD產業急速擴張，本文將持續探討如何有效處理VOCs污染排放量較過往

TFT-LCD廠更大之次世代廠，並針對如何規劃其揮發性有機廢氣處理設備，作一最

佳化設置分析研究。  

二、TFT-LCD 產業製程及次世代廠(五代廠以後) 
VOCs 排放成份與特性分析 

TFT-LCD 之典型製程如圖 1 所示，玻璃基版被清潔乾淨後依產品功能要求，

需多次反覆進行薄膜形成、上光阻、顯影、蝕刻及去光阻等步驟。最後投入彩色濾

光片、填充液晶，完成整個模組組裝及測試功能之後，產品包裝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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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FT-LCD 典型製程及 VOCs 逸散來源  

 

在這一連串製成當中需要投入大量之揮發性溶劑，因此一些揮發性有機氣體便

會 散 逸 出 來 。 例 如 ， 在 基 板 清 洗 會 散 逸 異 丙 醇 (lsopropyl alcohol, IPA) 及 丙 酮

(acetone)，光 阻 塗 佈 會散 逸 2-庚 酮 (2-Heptanone)、 乙 酸 第二丁 酯 (1-Methylpropyl 

acetate)、 乙 酸 丙 二 醇 單 甲 基 醚 酯  (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Ace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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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MEA)、單甲基醚丙二醇(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PGME)及六甲基乙

矽銨(Hexamethyldisilazane, HMDS)，顯影會散逸環戊酮(Cyclopentanone)，去光阻

會 散 逸 二 乙 醇 單 丁 醚 (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或 稱 butoxydiglycol, 

BDG)、乙醇胺(Ethanolamine, MEA)、二甲基亞碸(Dimethyl Sulforide, DMSO)，及

去光阻後製程潤濕之異丙醇及丙酮等。  

表 1 為 TFT-LCD 之主要揮發 VOCs 特性分析，由表 1 可以得知其所揮發之

VOCs 除了丙酮與異丙醇外，其他均屬於中高沸點 VOCs。因此，該行業所排出之

VOCs 種類繁多且性質迥異，處理時應妥善予以分流分類處理，以確保防制設備性

能之顯著。  

 

表 1  TFT-LCD 之主要揮發 VOCs 特性分析  

物種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分子量 沸點 ( )℃
亨 利 常

數 mole/ 
(kg*bar) 

丙酮  Acetone C3H6O 58 56 30 
異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IPA) C3H8O 60 82 130 
乙酸第二丁酯  1-Methylpropyl acetate C6H12O2 116 112 -- 
單甲基醚丙二醇  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PGME) C4H10O2 90 120 -- 

六甲基乙矽銨  Hexamethyldisilazane (HMDS) C6H19NSi2 161 125 -- 
環戊酮  Cyclopentanone C5H8O 84 131 -- 
乙酸丙二醇單甲

基醚酯  
Prop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Acetate(PGMEA) C6H12O3 132 146 -- 

2-庚酮  2-Heptanone C7H14O 114 152 -- 
乙醇胺  Ethanolamine (MEA) C2H7NO 61 171 6.1×10+6

二甲基亞碸  Dimethyl Sulfoxide (DMSO) C2H6OS 78 189 -- 
二乙醇單丁醚  Dieth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butoxydiglycol, BDG) C8H18O3 162 231 -- 

環己酮  Cyclohexanone C6H10O 98 157 -- 
甲醇  Methanol CH4O 32 65 -- 

 

三、常見之VOCS污染防制設備簡介 

已開發及商用之VOCs污染防制設備，其基本可分為破壞性及非破壞性兩種方

法。破壞性方法包括焚化、高溫與觸媒氧化，在此機制下VOCs將轉化為CO2及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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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惰性等污染性較小之物質；而非破壞性方法則是利用吸附、吸收及冷凝等物理

方法，將VOCs自排放廢氣中物理性質傳轉移、使其成為乾淨氣體。 以下針對目前

常見之VOCs污染防制設備作一簡介。  

3.1 冷凝技術 

一般傳統以冷凝法控制VOCs，其原理係利用冷凍設備先將含VOCs廢氣之溫度

冷卻至該VOCs露點溫度(飽和溫度)以下，即可達到汽液相變化冷凝之效果。  一般

常見之VOCs冷凝系統 [9, 10]主要包含除濕器及VOCs冷凝器兩項基本設備。裝設除濕

器之目的在於將空氣中多餘之水份濕氣去除，避免在VOCs冷凝區將溫度降至 273℃

以下所發生之不利於冷凝之結冰效應。所以在系統前端裝設除濕器，並將其操作溫

度控制略高於水之冰點，廢氣中所有之濕氣則可被冷凝下來；而曾有學者研究 [11]指

出，應用冷凝控制之成功關鍵因素，在於系統性能是否能達足夠低溫及廢氣中應含

較高濃度之VOCs，以便獲得有效控制。  

由於目前國內所研擬之光電法規嚴格管制 VOCs 之去除效率或排放量限制，所

以傳統之冷凝器必須利用冷凍設備將操作溫度控制在相當低之溫度，方能以冷凝去

除低濃度 VOCs，並確保處理後廢氣所含 VOCs 濃度值達到最低；不過如此傳統冷

凝方式應用於 VOCs 廢氣排放量極大之 TFT-LCD 業，其為降溫所需付出之成本將

會相當昂貴。  

針對冷凝器欲處理高風量及低濃度之高沸點廢氣需求，在研究群曾探討結合降

溫冷凝及液膜吸收之雙重效能之新穎設計概念 [12]，將冷凝內盤管內以 5 至 10℃之

冰 水 實 施 循 環 操 作 ， 於 此 溫 度 條 件 下 冷 凝 器 之 盤 管 壁 面 將 有 水 份 凝 結 之 液 膜

(moisture film)產生，但不發生水份濕氣凍結結冰之現象下，當廢氣中所含之VOCs

通過液膜時即可進行液氣相之吸收作用而去除之。如此結合低溫冷凝及液膜吸收之

雙重效能有別以往傳統冷凝器僅考量單質VOCs及濃度較高之冷凝設計概念，而針

對處理組成成分多樣化、大風量之次世代光電業TFT面板黃光製程中，上光阻塗覆

機(coater) (thinner-PGME、PGMEA)及去光阻(stripper-MEA、DMSO、BDG、IPA)

機台所排放之較高濃度VOCs廢氣，可預期其處理效率將會更加顯著，並且可以減

少傳統冷凝器為達超低溫之不必要能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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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固定床活性碳吸附 

活性碳可由各種含碳化合物製成，製造時通常將原料置於 600℃無氧中燃燒

後，於 600～700℃慢慢燃燒使其活性化，亦可在 800～900℃高溫下通入水蒸氣或

二氧化碳而活性化。粒狀活性碳之粒徑約 4×10 網目(mesh)。活性碳內部為相互聯

繫之毛細管所構成巨大網狀組織，因此表面積很大。由於具有多孔結構與巨大之表

面積，活性碳可以吸附大氣中及水中之各種雜質如 VOCs、有機物、氯及酚等。活

性碳之吸附屬於物理吸附亦稱凡得瓦吸附，是由於吸附劑與吸附質分子間之靜電

力，或凡得瓦力導致物理吸附所引起。當固體及氣體間分子引力大於氣體分子間引

力時，即使氣體壓力低於操作溫度相對之飽和蒸氣壓，氣體分子也會冷凝在固體表

面上。所以固定床活性碳吸附 VOCs 是相當簡易之處理程序。  

活性碳種類繁多，不同活性碳之吸附量亦有所不同，若活性碳製造商沒有提供

相關之吸附特性資料，往往會造成工程師於固定床活性碳規劃設計時，對於活性碳

所需填充量與目標污染物去除效率之關係較難掌握，因此本研究群根據Chemical 

Properties Handbook[13]所 提 供 之 可 概 括 一 般 市 面 上 常 見 活 性 碳 吸 附 VOCs關 係 通

式，推算出在不同進流濃度下每 100 克活性碳在一大氣壓、25℃及乾燥環境中，針

對半導體及光電業主要VOCs個別之飽和吸附預估量(如圖 2)，結果可提供對於欲處

理VOCs種類與量能，以及所需活性碳投入量，以利進行事前分析。  

由圖可知佔排放比率前兩大之丙酮與異丙醇，活性碳對其之重量吸附比最大不

會超過 20% wt，而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之個別進流濃度又很少超過 800 ppmv (parts 

per million by volume)，若以當量總碳氫化合物(total hydrocarbon, THC)濃度計算約

為  2,400 ppmv，所以吸附效能並不是十分顯著，因此活性碳吸附塔應用於半導體

或是TFT-LCD業作為VOCs主要污染防制設備時，為了符合法規要求，則換碳頻率

就必須非常頻繁。對於新竹科學園區廠商使用活性碳去除效率不佳的原因，可歸納

出下列三點原因 [14]：  

1.廢氣進入吸附處理系統前未先以過濾、冷凝、去濕等方式預處理，並且未調整在最佳吸

附溫度效率範圍內進行處理。 

2.半導體工廠排放有機污染物種類繁多，且其含量變化很大，再加上多種污染物會互相競

爭活性碳的吸附表面位置，造成各種 VOCs 物種的處理效果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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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廠VOCS排放量與活性碳容量之評估有所差異，且部份工廠活性碳吸附塔已吸附飽和

而未予以更換，因而發生破出現象（breakthrough），無法達到應有的處理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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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活性碳對於不同濃度半導體及光電業主要 VOCs 之飽和吸附量評估  

*1: Inlent concentration (ppm)：進流濃度  (百萬分之一) 
*2: Adsorption capacity of activted carbon (g / 100g of carbon)：活性碳吸附量(公

克 /每一百公克) 
 

此外，活性碳材質本身亦有下列幾項問題需要克服 [15, 16]：  

1.在常溫下處理某些特定VOCs(如酮類或松脂類有機物，如ketones、cyclohexanone或 

turpentines)時，因本身吸附放熱至某一溫度時而發生觸媒催化作用[17]，會使有機物產生

聚合或其他反應，進而引發活性碳著火之問題。 

2.活性碳吸附易受溼氣影響，碳表面所含的氧化物及灰分會增進水蒸汽或其他極性物質的

親和力，降低有機物及其他非極性物質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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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性碳再生一般以水蒸汽脫附再生，若吸附質為含氯 VOCs 時，採用水蒸汽脫附可能會

發生水解反應，而使回收之含氯 VOCs 發生改變，影響脫附產物之純度及再生活性碳之

吸附效能。 

3.3 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原理 

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係利用吸附－脫附－濃縮焚化等三項連續程序使

VOCs裂解為無害之H2O及CO2，其設備特性適合處理高流量、中低污染物濃度及含

多物種之VOCs廢氣，其主要應用於排放較稀薄且接近周界溫度之污染物。  VOCs

廢氣進入系統後，首先係經過由疏水性沸石所組成之多通道蜂巢狀轉輪，VOCs污

染物質可同時於轉輪上進行吸附及濃縮脫附；通常沸石轉輪可分為三部分：較大之

吸附區(adsorption zone)及兩個較小且面積相當之脫附區(desorption zone)、冷卻區

(cooling zone)。第一階段之吸附程序是將進入系統後之VOCs廢氣於常溫下予以吸

附淨化後直接排放至大氣，接著因轉輪之轉動而進入第二階段之脫附程序，此脫附

所須之熱空氣是由冷卻區出口之預熱空氣與後端焚化系統熱交換後之熱空氣 (約

180~220 )℃ 來提供，使其進入轉輪內將有機物脫附再生出來，此時出流污染物濃度

大約為入流廢氣之 5~20 倍左右，而脫附再生出來之有機物則可於第三階段之熱焚

化爐進行高溫(於 700℃以上)之焚化或是進行低溫之冷凝回收再利用等程序，如此可

以減少後續之廢氣處理單元尺寸，並節省初設費用及運轉費用。  

一般系統之吸附後與焚化後廢氣大多由同一支煙囪排出，根據本研究群 [18-20]、

國外學者 [15, 21, 22]研究及實廠運作經驗 [6, 7]，不論該系統應用在半導體晶圓業及

TFT-LCD業，分析其進流端及出流端THC檢測值發現，其去除效率均可達 90%以

上，甚至長時間連續達 95%以上。  

圖 3 為本研究群規劃設計之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裝設於某 TFT-LCD 五

代廠，其去除 VOCs 廢氣之歷史效率檢測，該廠除了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

外，並在去光阻製程端加裝冷凝器，預先分流處理高沸點 VOCs(如 MEA、BDG、

DMSO)。該廠之 VOCs 需處理風量約在標準狀態下每分鐘 1,200~1,500 立方公尺

(standard cubic meter per minute, SCMM)，VOCs 進流 THC 濃度約在 750~1,100 

ppmv，轉輪脫附溫度設定在 200℃，尾端焚化爐溫度為 730℃，經裝機運作 1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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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固定每月檢測資料顯示，該廠應用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搭配前端 VOCs

分流、預先以冷凝器處理之措施，可讓整廠 VOCs 廢氣排放之去除效率穩定維持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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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某 TFT-LCD 五代廠裝設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系統之 VOCs 去除效率檢測  

*1 Operating date (month, July 2000~ Nov 2004)：運作時間(月，2000 年 7 月至

2004 年 11 月) 
*2 VOCs concentration (as THC, ppmv)：VOCs 濃度(以總碳氫化合物計算，百

萬分之一) 
*3 Removal efficiency (%)：去除效率  (百分比率) 

 

3.4 活性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 

活性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之處理流程，係為廢氣經由風車抽送、進入吸附

塔之底部，吸附塔內部以平板分隔成數層，真球狀活性碳由吸附塔頂端落下，其特



42 次世代 TFT-LCD 產業揮發性有機廢氣處理設備之最佳化設置研究 

 

殊性質可在隔板上方形成 2～3 公分之流體化浮動層，並沿著隔板一層一層地逐一

落下、形成流體化活性碳層，當其與含有 VOCs 廢氣接觸時，數以千萬計之活性碳

微粒可將 VOCs 有效吸附，氣體淨化後由塔頂排放。而吸附飽和之活性碳落至吸附

塔底部貯槽後，以空氣輸送送入再生塔頂並進入高溫再生器內進行無氧環境再生程

序；再生後之活性碳則從另一空氣輸送管再次送回吸附塔頂端，如此形成一連續操

作之 VOCs 去除程序。由飽和活性碳脫附出含有極高濃度 VOCs 氮氣氣流，則進入

至冷凝塔進行降溫冷凝成液體回收或直接送入燃燒機氧化分解。  

該系統活性碳之脫附再生採用間接或直接加熱方式，不似一般傳統活性碳固定

床係以蒸汽再生，因此濃縮脫附後之VOCs水份含量極低，所以除避免回收之高活

性溶劑發生反應外，亦可減少廢水生成。此外，為了避免熱處理時造成危險，設計

流體化床系統時，在脫附塔部分特別設計N2保安氣體，使所有高溫操作之流程均在

低氧含量之狀態下（O2＜2%）進行，以保安全；且另設計有氧濃度偵測器隨時監

控系統內之氧含量，並以可程式程序控制器(PLC)分兩階段連鎖控制，當氧含量＞

2%時蜂鳴器發出警訊，並停止脫附塔之操作；氧含量＞5%時，蜂鳴器將發出警訊，

此時系統將立刻停機外，緊急N2閥並會自動開啟，噴入大量（平時 3 倍量）N2以降

低氧含量避免燃燒爆炸。  

四、次世代TFT-LCD產業VOCS廢氣處理設備之

設置最佳化分析與比較 

次世代TFT-LCD產業揮發性有機廢氣，因面板尺寸越來越大、因此所造成之廢

氣風量也隨著增加，同時由於該製程使用VOCs溶劑係用噴灑方式進行大面板清

洗、光阻塗怖、光阻去除，因此所逸散之VOCs濃度(THC 1,000~3,000ppmv)相對地

比一般晶圓業以浸泡方式清洗(THC 100~600 ppmv)高出許多。而且目前實廠上所使

用之VOCS物性分佈極為廣闊，要以單一系統處理整廠所排放出VOCs可能無法符合

預期之理想。表 2 為以次世代TFT-LCD之VOCs廢氣排放特性-風量 1,500 SCMM及

THC濃度 1,500 ppmv之處理系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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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OCs 廢氣處理系統比較表  (for 1,500 SCMM) 
 

處理大類別  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焚化法   活性碳吸附法  焚化法  其他方式  
     處理方式  
比較項目  

轉輪式  
Rotor 

流體化床式(+冷凝)
Fluidized Bed 

固定床式 註 1 
Fixed Bed 

再生式焚化爐
RTO 

觸媒式焚化爐
CTO 冷凝  生物濾床 註 2

最終處理方式  焚化   
(恢復式焚化爐) 

焚化  
(蓄熱式焚化爐 , 

RTO) 
冷凝法、廢液處理 活性碳更換再生  -- -- 廢液處理  -- 

可達去除效率  95%以上  95%以上  90%以上  60~90% 97%以上  98%以上  ＜50% 60~80% 
初設費用(NT＄) 2,100~2,500 萬  2,150~2,600 萬  2,400~3,000 萬  500~1,000 萬  2,800~3,500 萬 3,000~4,200 萬 ＜1,500 萬 1,000~1,500 萬

瓦斯費  50～200 萬  6～12 萬  -- -- 540 萬以上  12～270 萬  -- -- 
電費  76 萬  70 萬  176 萬  50 萬  175 萬  175 萬  ≈285 萬  ≈60 萬  

材料更換費  ≈20 萬  ≈40 萬  90～570 萬  ≈36,792 萬  ≈50 萬  258 萬以上  ≈5 萬  -- 
二次污染物  

處理費  ≈0 ≈2 ≈ 1000 萬  ≈270 萬  
(廢碳) -- -- ≈ 735 萬  -- 

維修保養費  ≈20 萬  ≈20 萬  ≈50 萬  ≈10 萬  ≈20 萬  ≈40 萬  ≈5 萬  -- 

操

作
費
用

元
/ 

年 N2 -- -- 有  -- -- -- -- -- 

合計操作費用  166～316 萬/年  138～144 萬 /年  1,316～1,796 萬/年 37,122 萬/年  ≈785 萬/年  485～743 萬 /年 ≈1,095 萬 /年
以上  -- 

         

操作溫度  再生溫度≈180℃  / 
燃燒溫度≈730℃  

再生溫度≈180℃  / 
燃燒溫度≈850℃  

脫附：200~400℃
冷凝：1~5 ℃冰水

常溫  燃燒 800℃以上
燃燒 300～

400℃  0℃以下  常溫  

佔地面積(m2) ≈80 m2 ≈90 m2 ≈64m2  (8m×8m) ≈20.5 m2 ≈50m2(5m×10m) ≈50m2(5m×10m) ≈24m2(8m×3m
) ≈900 m2 

設備重量(ton) ≈18 ≈20 15~20 15 ≈55 ≈60 ≈18 很大，適用小
風量  

使用年限  20 年以上  
(轉輪5～10 年更換一次)

20 年以上  
(轉輪5～10 年更換一次)

每年至少須更換或再
生一次  更換頻繁  20 年以上  -- 需好好保護濾材

適用廢氣濃度  3,000 ppmv THC 以下

均可  
3,000 ppm THC 以下

均可  
1,500 ppm THC 以下

均可  均可  6,000 ppm THC ~ 25% LEL 2,000 ppm 
THC 以上

1,000 ppm 
THC 以下

 
比較基準：  1. 風量：1,500 SCMM   2. 濃度： 1,500 ppm THC value  3. VOCs 熱值以 IPA 為基準，設熱值 0.0585℃/ ppmv as IP 
註 1： 因活性碳更換過於頻繁，此處評估結果不適用。 
註 2： 因佔地面積過大，此處評估結果不適用於處理大風量廢氣。 



44 次世代 TFT-LCD 產業揮發性有機廢氣處理設備之最佳化設置研究 

依照表 2 分析顯示，沸石吸附濃縮焚化將是最佳選擇之一，因為除了已有 5

代廠實績驗證外，在符合長時間、高去除效率下亦是最經濟之系統。沸石吸附濃縮

轉 輪 焚 化 系 統 ， 其 中 之 焚 化 設 備 可 搭 配 恢 復 式 焚 化 爐 (Recuperative Thermal 

Oxidizer)或再 生 式 燃 燒 爐 (Regenerat ive  Thermal Oxidizer ,  RTO)，一般光阻製

程所使用之光阻劑因為含有加強黏著劑HMDS(C6H19NSi2)物質，其所含有之Si成分

在高溫焚化後會與O2產生二氧化矽粉末，值得注意的是若使用RTO爐作為最終焚化

系統，若未在前端進行分流處理或預先去除HMDS，而讓HMDS物質進入RTO焚化

爐，則所產生之二氧化矽粉末將會阻塞RTO爐之蓄熱材料、造成其壓損增加及功能

失效。不過若使用恢復式焚化爐時，若其熱交換器之設計採平行排列且夠大管節距

之管殼式，則不會有此顧慮；但是恢復式焚化爐之管殼式熱交換器熱回收效率最高

僅達 65～70%，而RTO爐之熱回收效率平均可在 93%以上，因此次世代TFT-LCD

廠為確保末端高去除效率及節約能源開銷，實施VOCs廢氣分流處理；而光阻製程

廢氣則採用沸石吸附濃縮轉輪結合恢復式焚化爐處理。另外採用沸石吸附濃縮轉輪

結合RTO爐或活性碳流體化床處理除去光阻製程之高沸點廢氣以外之非光阻製程

廢氣是最佳之VOCs廢氣處理方案；一般沸石轉輪平時保養可藉由水洗或高溫脫附

維護，進而可提升效能，且不影響使用壽命。  

此外若工廠有瓦斯及火源安全之考量，則可選擇活性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

統，藉由安全度高之氮氣實施電熱濃縮脫附及冷凝回收 VOCs，仍能達到 90%以上

之 VOCs 去除效率；流體化床之活性碳費用為 NT$ 350～500(回收碳)、1,300 元 /

公斤(全新活性碳，又稱處女碳)。依某廠經驗，因廢氣中同時含有中低沸點 VOCs

及 HMDS 未分流處理，及少量聚合物(如 Styrene、MEA)之存在，亦將使活性碳失

去吸附功能，會使一年約需換新二至四次全新活性碳或須進行線外再生活性碳始可

達到未來法規要求(VOCs 去除效率大於 90%)，若無以上之問題，則一年僅須再生

活性碳一次，在 1,500 SCMM / 1,500 ppmv THC 下一般約需要  2,500 公斤之活性碳

來填充於系統中(此填充量與吸附塔大小、脫附塔大小及數量以及輸送管線大小及

長度等有關)，以全新活性碳每 1 公斤更新費用為 1,200 元估算，則約為 3,000,000

元 /次；若以線外再生費用計算每公斤約為 350 元估算，則約為 875,000 元 /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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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冷凝下來之溶劑含水率一般可控制達 25%wt ，則 1,500 

SCMM / 1,500 ppmv THC 之廢液量為  112 kgs/hr x 90% x 1.25=126 kgs/hr，設每公

斤廢液處理費為  10 元，所以綜合而論一年之廢液處理費約為 1,000 萬元。  

雖然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是最為簡易之系統、且初設成本是最經濟，但是若要

維持高VOCs去除效率，其所需花費之操作維護費用是最為昂貴、且需不定時常常

更換，程序相當繁雜，以工廠人員可能無法應付如此作業；依照圖 2 以及假設有環

境水分濕度等競爭性吸附，一般活性碳固定床在表面風速 0.5 m/s，其為達到 90%

之去除率時活性碳貫穿前之活性碳平均有效平衡吸附量約為平衡吸附量之一半(以

去除IPA 廢氣濃度為 500 ppmv而言，THC濃度約為 1,500 ppmv，則對照圖 2 所得

之每 100 克活性碳平衡吸附量 16%、乘以 50%，則可得活性碳平均有效平衡吸附量

約在 8%)左右，而進行流量為 1,500 SCMM、THC濃度為 1,500ppmv，則每小時約

有 112 公斤之VOCs 產生(以IPA分子量 60 g/mole計算)，故每小時需耗用 1,400 公

斤之活性碳方能達到 90%以上效率，而一般活性碳線外再生 1 公斤之平均費用為

30 元，則一年所需花費為 367,920,000 元，因此固定床活性碳較適宜低風量低濃度

使用。若為處理如此高風量、高濃度之VOCs廢氣，固定式吸附塔所需之單座填充

量約為 41.16 公噸，且所佔面積亦相當可觀，假設活性碳之體密度(bulk density)為

500 kg/m3，每單座吸附塔填充需體積 82.3 立方公尺，若吸附塔高度 4 公尺則佔地

20.5 平方公尺。  

直接焚化法與觸媒焚化法在處理高濃度高風量VOCs廢氣亦是良好之處理系

統，不過其系統荷重相當大，一般半導體及光電工廠因空調順暢及空間所得不易都

將空氣污染防制設置在頂樓，如此在結構安全考量之下，往往就無法使得直接焚化

法與觸媒焚化法獲得應用。觸媒焚化法雖然可節省燃料，不過若以某公司之觸媒市

售價格，顯示該系統所使用之觸媒本身若以處理量能、每小時體積空間速率(volume 

hour space velocity, VHSV)為 40,000 來預估，其所需之觸媒購買成本為(流量scfm x 

60) / VHSV×(NT$64,000/ft3) ＝  (1,500 SCMM×60/1.69) scfm x 60 / 40,000 x 

(NT$64,000/ft3) 517≒ 萬元。依某廠之經驗，一般觸媒本身應用於光電業之失活平

均壽命為兩年，所以平均一年約需花費 258 萬元之材料更換費，若觸媒因HMDS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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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金屬毒化時，其花費將遠高過此費用。  

冷凝法若應用在末端廢氣處理，其所耗費之廢液處理成本將較設置在就地處理

端時來得高，且末端廢氣中又有較高之水分濕度、VOCs 濃度又被其他合流氣體稀

釋，這樣冷凝下來之溶劑，不但濃度較低、含水率可能又較高，因此使用在末端處

理相較不合宜。若冷凝器效率為 50%、VOCs 每小時量為 112 公斤及冷凝下來之溶

劑含水率為 50%，則所產生之廢液約為 112 kgs/hr x 50% x 1.5=84 kgs/hr，以每公斤

廢液處理費為 10 元估算，一年所花費之廢液處理費約為 735 萬元。  

生物濾床法是最為經濟、且自然之生物處理VOCs程序，但是所需要之生物處

理時間較長，應用在大風量廢氣處理，相對地反應床所需要之佔地面積就要更大，

在台灣地區寸土寸金之高土地成本環境之下，生物濾床法就較不適用；以新竹某半

導體廠為例，風量 200 SCMM左右，佔地面積約 120 m2。若以 1,500 SCMM為例，

應用生物濾床之佔地面積則需 120 m2×(1,500/200)＝900 m2，因此生物濾床是較為

適合低風量之應用。  

所以針對次世代TFT-LCD業高風量、高濃度之VOCs廢氣處理，係以沸石吸附

濃縮轉輪焚化系統為較佳之考量；工廠若有瓦斯及火源安全考量，則建議選擇活性

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除了系統選擇合宜之外，廢氣之分流處理、依VOCs特

性處理亦相當重要，所以自排放源頭時就依照VOCS特性進行分流之程序，並逐一

針對VOCs特性予以特定之控制設計，以冀彰顯污染防制設備之效能：如去光阻製

程所含VOCs屬水溶性、高沸點；光阻製程所含VOCs屬PGME、PGMEA、HMDS、

微量光阻固形劑(polymer類物質)；其他如清洗機台所含VOCs屬異丙醇及丙酮等。   

針對去光阻製程所散逸之 VOCs，其因為高沸點 VOCs 不適用於線上連續脫

附，如活性碳流體化床在 300℃高溫脫附所形成水解及碳化堵塞微孔現象或是沸石

轉輪吸附濃縮焚化系統中不易脫附之現象，都會影響設施之效能。建議以冷凝技術

配合吸收塔來分道施行控制，且目前技術可控制冷凝下之 VOCs 可達一定之程序，

因此甚至可加以回收、去除所含水分再回到製程使用。去光阻製程概況及高沸點與

其他 VOCs 之揮發來源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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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去光阻製程簡要及高沸點與其他 VOCs 之揮發來源  

 

至於光阻製程適用所揮發之PGME / PGMEA及其他如清洗機台所揮發之異丙

醇及丙酮，建議可以使用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此系統不論在實廠及學術研究

上，對於連續操作吸脫附處理上述VOCs之效率值均可達到 95%以上。實廠運作後，

所取下之沸石轉輪檢體顯示，HMDS對沸石轉輪不會造成任何的孔洞阻塞 [23]；此

外，活性碳流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亦是控制PGME/PMGEA與異丙醇 /丙酮效率可達

90% 以上之設備，不過本研究群在輔導裝置此設備之實廠時，首先發現當VOCS廢

氣中同時混有PGME及異丙醇時，當一般設計飽和活性碳之有效脫附溫度操作在介

於 250~400℃時，此兩物種將產生水解而形成幾乎不凝結且易爆易燃之丙烯類物質

(如反應式 1 及 2 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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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在活性碳顆粒上因丙烯重覆吸附、脫附及加熱、冷卻而可能於活性碳微孔洞

形成碳化堵塞微孔影響吸附功能，不凝結丙烯也將蓄積在冷凝塔內影響脫附及冷凝

功能。所以應用時需特別注意，需將 PGME/異丙醇分別分流控制，並調整脫附溫

度避免形成不必要之水解反應問題；但其 VOCs 去除效率則不若沸石轉輪吸附濃縮

來得高及穩定可靠。  

五、結    論 

本文針對現行 VOCs 控制技術提出分析，協助次世代 TFT-LCD 業規劃揮發性

有機廢氣處理設備及處理措施。結果顯示，欲處理次世代 TFT-LCD 之 VOCs 廢氣

首先必須先做好分流措施，如去光阻機台之高沸點 VOCs 物質(如 MEA、BDG 及

DMSO)，需要先行就地處理端先行處理控制，一些中低沸點 VOCs 再導引至管末進

行處理，以確保管末終端處理系統之效能正常；管末處理設備之選擇，建議仍為在

半導體業具有良好實績之沸石吸附濃縮轉輪並搭配 TO 或 RTO 爐作為最終焚化系

統，由於其能長時間維持在高效率、且操作維護費經濟，因此仍是次世代 TFT-LCD

業較佳之選擇。若工廠有瓦斯來源考量及火源工安之顧慮，建議可以選擇活性碳流

體化床吸附冷凝系統，搭配妥善 VOCs 分流處理措施，可讓次世代 TFT-LCD 仍然

可達到法規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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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 

氣 候 變 遷 問 題 經 過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遷 綱 要 公 約 (UNFCCC)及 京 都 議 定 書 (Kyoto 

Protocol)之後，確認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引發的全球氣候溫暖化，是全球共同面臨的

重要環境問題。因此，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實施，應該具體落實在國家、產業、和

企業等不同層次；以採取符合經濟效益的排放減量方式，降低其對全球氣候變遷的

影響。我國並非聯合國之會員，無法簽署京都議定書；但基於維護全球環境品質的

責任，我國於 1998 及 2005 年舉辦兩次全國能源會議，以凝聚國內各界對於溫室氣

體排放管制之共識。為了因應未來國際間的發展狀況，我國應將溫室氣體減量機制

的實施，配合參與各種符合彈性機制要求的相關國際排放減量計劃，以達成溫室氣

體排放持續減量的目標。  

本期專題為溫室氣體管制措施與清淨能源，邀請國內相關領域之專家針對溫室

氣體減量技術及管理部分之不同面向提供深入之論述，希望藉由國內各界之討論及

指正，闡明能源與環境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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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與實務之探討 

劉國忠* 

 

摘    要 

在注重氣候變遷效應的國家，溫室氣體減量已成為影響經濟及產業發展策略

的一項重要因素。較積極的跨國企業也多以「競爭力」、「碳資產」與「商機」的

觀點來長期經營溫室氣體減量工作。過去十年中，這些國家及跨國企業的努力已產

生若干績效。相形之下，我國的表現則遠遠不及。不僅在資訊的蒐集、整理與應用

上有待加強，在通盤考量、策略性思考以及積極因應上也都乏善可陳。產業界因而

難以由實務上做有效配合。以我國產、官、學、研界有限的資源與人力未來應如何

調整腳步，以免因應變不及而影響我國在國際社會的權益，顯然十分值得重視。本

文經過文獻蒐集、整理與宏觀考量之後，嘗試對我國的溫室氣體減量提出一些看法

與建議，包括強化規劃及推動機制，改善基本面，值得探討的重大議題與政策，以

及可考慮的策略與方向等，期有助於我國未來在溫室氣體減量上的整體規劃與實務

推展。  

 

 

 

 

【關鍵字】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規劃、實務  

*中國鋼鐵公司  生產部門  高級專業工程師  



54 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與實務之探討  

一、前    言 

1997 年底「京都議定書」的起草，為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危機開啟了一線

曙 光 。 此 議 定 書 是 在 「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遷 綱 要 公 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架構下協商產生，一旦經過 55%

以上締約國(包括國家數目及排放量)的批准生效，即對締約國具有法律效力。「京

都議定書」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針對溫室氣體「人均排放量(每一國民每年平均的

排放量)」較高的國家(簡稱附件一(Annex I)國家)，以 2010 年為期設定了第一階段

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以減緩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問題。  

眾所注目的俄羅斯普丁總統終於在 2004 年 9 月 30 日同意簽署「京都議定書」。

俄羅斯上、下議院亦相繼於 10 月下旬批准此項簽署，使「京都議定書」終能跨過

生效門檻。經過後續的行政程序與 90 天的等待，「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各國進行溫室氣體減量的活動也因而快速加溫。2004 年 12 月

在阿根廷布宜諾斯市舉行的COP 10 (10th Session of Conference of Parties, 第 10 屆

締約國大會)」，則成為「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前各方表態與尋求契機的前哨。  

在前瞻性的思維之下，先進國家及大企業已意識到溫室氣體減量的壓力會導

致「碳限制」時代的來臨，並已多以「碳資產」與「商機」的觀點來經營溫室氣體

減量的業務。我國政府以往對此議題的重視及努力不足，也少有具廣度與深度的研

究。以致我國產業界仍多在基本議題上躊躇不前，難以有效的因應與配合。  

本文嘗試以較宏觀的角度，先簡要討論「京都議定書」對我國的可能影響以

及我國進行溫室氣體減量的一些誘因。然後就國際上溫室氣體減量的結果與所採用

的對策等做簡要報告。在此基礎上，再就我國未來的策略與實務提出初步的看法與

建議。希望能有助於政府儘速擬定明確的政策與方向，使產業界知所遵循，並可進

一步展開其溫室氣體減量的長期規劃。  

本 文 所 蒐 集 的 數 據 與 資 料 大 都 來 自 態 度 較 積 極 的 先 進 工 業 國 (例 如 歐 盟 15

國、日本、加拿大)，以及與我國情況較接近的新興工業國 /區域(例如韓國、新加坡

及香港)，其中頗多可資參考及借鏡之處。由於溫室氣體減量涉及龐大而複雜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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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實務，筆者在人力及時間都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探討的深度不免有其限度，但

盼本文能有若干彙整、聚焦與抛磚引玉之效。  

二、「京都議定書」後續發展對我國的影響 

UNFCCC 公約 3.1 條中明白敘述：「成員承擔共同但程度不同的(溫室氣體減

量)責任」，因此「京都議定書」的生效不僅對已簽署的附件一國家產生無可逃避

的責任，即便非附件一國家也不得不思考未來對貿易的可能影響以及所需承擔的責

任，並及早納入其政策規劃。非附件一國家中，開發中國家(包括新興工業國，以

韓國及中國大陸為首)人口眾多，近年來經濟成長快速，導致其溫室氣體排放急速

上升，其對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減量的未來動向深受各方注意。  

開發中國家未來的溫室氣體排放潛力極為可觀，因此，是否共同參與減量活

動對能否有效減緩溫室效應確實至關重要。美國政府及國會均曾表示 [1]，除非開發

中國家也同意分擔某種溫室氣體減量的責任，否則美國不會簽署「京都議定書」(但

美國仍有因應氣候變遷的改善政策 [2])。為了更有效的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並爭取美

國簽署「京都議定書」，日本及歐盟諸國也都贊成對開發中國家另建一個溫室氣體

管制架構 [3]，以便與附件一國家共同致力於溫室氣體減量。  

開發中國家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目前「人均排放量」尚低的事實，大都

強烈反對立即設定減量目標。此問題在 COP 10 中再度成為爭論的焦點。由 COP 10

會議的內容看來，在 2005-2007 年之間，開發中國家的減量責任預期將持續被提出

討論。雖然開發中國家還未同意分擔減量責任，但在溫室效應新證據日漸明確且其

排放量大幅增加的情勢下，不少非附件一的國家早已擬訂政策並進行自願性的減量

工作，以韓國最具代表性。對我國而言，也可能因下列因素而需更重視此議題：  

2.1 要求我國減量的國際壓力 

我國非聯合國會員，也未參與「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因此沒有「溫室氣體

減量」的法律約束。但若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也需分擔減量責任而影響其競

爭力時，不太可能獨厚我國。由以往國際環保公約的經驗也可推測，屆時國際社會

透過輿論、政治壓力要求我國參與溫室氣體減量，應是最可能的發展。即便我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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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位特殊，中國大陸願意將我國排放量納入其國家總量中計算，使我國免受直

接的減量壓力，但中國大陸所提出的政治條件恐亦不易為我國所接受。  

2.2 我國從事減量的其他原因 

我國既未參加「京都議定書」的締約，相關的罰則或制裁自然並不適用。但

相關機構或國家透過我國希望參加的國際活動 (例如WTO、WHO、自由貿易協定

等)，要求我國分擔減量責任則是頗有可能的發展 [4]。再者，我國較具規模的國際

級企業或外銷產業，也可能因同業或相關國家以立足點平等為由，被要求比照達到

溫室氣體的減量目標。換言之，我國政府及企業為了參加國際活動以共享權益，或

為了業務需要及企業公平競爭，恐都難免要在溫室氣體的減量上做同步的努力。  

三、減量目標與排放近況 

自 1990 年至今，除了「京都議定書」附件一的東歐國家因經濟衰退尚能達到

溫室氣體減量的承諾之外，其他的附件一國家大都未能達到減量目標。以下先就較

代表性國家的減量目標與實績做簡要說明：  

3.1 歐盟 15 國 [5-7]

歐盟 15 國對溫室氣體減量及「京都議定書」的支持度最高。然而在 2001 年

時，其溫室氣體的排放僅較 1990 基準年下降了 2.3%，遠落後於 2010 年承諾的下

降 8%，顯示維持經濟發展的現實對溫室氣體減量確有不小的阻礙。若不改變現行

的政策，預估其 2010 年時的排放量反而會超出承諾目標 7.5%，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歐盟 15 國中只有瑞典及英國預期可低於 2010 年的溫室氣體排

放目標 3.3%及 1.4%，德國略超過目標 1.3%，盧森堡超過 5.6%。其餘將超過 2010

年目標的 9.5%~37.8%不等。15 國的總平均則將超出目標 7.5%。  

英國所採用的溫室氣體減量對策包括 [6]：提昇服務業及低能耗產業的比重，改

善住商的暖氣系統，以新技術提昇能源效率，擴大高效率低排放的天然氣發電等。

德國的改善對策則包括 [7]：東德工業體系重整，建築物結構改善，能源供應現代化，

降低每單位GDP的CO2排放，以及大幅減少CH4、N2O、SF6的排放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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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歐盟 15 國 2010 年的減量目標以及與目標之差距  (2003 年之資料) [5]

預估與  
2010 年目標的差距  

 1990 基準年

的排放量  
(百萬噸CO2) 

2010 年的  
減量目標

(%) 

現行政策

2010 年的  
排放預估

(%) % 百萬噸CO2

奧地利  77.2 -13.0 +11.5 +24.5 +18.9 
比利時  145.0 -7.5 +15.4 +22.9 +33.3 
丹麥  69.5 -21.0 +16.8 +37.8 +26.3 
芬蘭  77.2 0 +16.5 +16.5 +12.7 
法國  542.7 0 +9.5 +9.5 +51.6 
德國  1,218.2 -21.0 -19.7 +1.3 +15.4 
希臘  107.0 +25.0 +35.7 +10.7 +11.4 
愛爾蘭  53.8 +13.0 +39.8 +26.8 +14.4 
義大利  521.0 -6.5 +3.7 +10.2 +53.0 
盧森堡  12.7 -28.0 -22.4 +5.6 +0.7 
荷蘭  212.0 -6.0 +6.1 +12.1 +25.7 
萄葡牙  64.9 +27.0 +41.0 +14.0 +9.1 
西班牙  207.0 +15.0 +48.3 +33.3 +69.0 
瑞典  70.4 +4.0 +0.7 -3.3 -2.3 
英國  744.7 -12.5 -13.9 -1.4 -10.7 
歐盟整體  4,123.3 -8.0 -0.5 +7.5 +328.5 

 

表 1 亦顯示，歐盟 15 國在 2010 年被允許的排放目標中，顯著高於 1990 年基

準者有萄葡牙(+27%)、希臘(+25%)、西班牙(+15%)、愛爾蘭(+13%)及瑞典(+4%)。

這四個國家在國民所得、經濟發展水準上與我國相去不遠，值得多瞭解其被允許增

加排放權的理由，以做為我國未來爭取合理排放權的參考。  

3.2 加拿大、日本 [8,9]

加拿大及日本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都是 6 %。由表 2 可知：(1)其 1999 年時預

估 2010 年的排放量將超過承諾值 33.1%及 12.8%，以加拿大的落後較為嚴重。(2)

預估其 2010 年的排放量將超出目標 3.56 億噸，比歐盟 15 國超出的 3.285 億噸(見

表 1)還多。若考慮加拿大及日本在 1990 年的排放量(18.25 億噸)只佔歐盟 15 國排

放量(41.233 億噸，表 1)的 44.3%，且減量要求也低於歐盟的平均值 8%，可知加拿

大及日本的減量實績已遠遜於歐盟 15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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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拿大、日本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減量目標及差距（1999 年狀況） [8,9]

預估與 2010 年  
承諾目標之差距   

1990 基準年

的排放量 
(百萬噸CO2) 

1999 年政策

預估 2010
年的排放

(%) 

2010 年  
承諾減量  
目標(%) % 百萬噸CO2

加拿大  601 +27.1 -6.0 +33.1 +199 
日本  1,224 +6.8 -6.0 +12.8 +157 
合計  1,825 ---- -6.0 ---- +356 

 

3.3 韓國、新加坡及香港 [10-12]

韓國、新加坡及香港與我國均屬經濟發展快速的新興工業國 /地區，在溫室氣

體的「人均排放量」上已接近或超過附件一國家的水準。預期未來會一同面臨溫室

氣體減量的壓力，其衝擊則視各自的應變而定。因此韓國、新加坡及香港的動向頗

值得我國參考。其中，香港已回歸中國大陸，政治地位特殊，尤其值得觀察。  

表 3 所示為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在溫室氣體的排放近況。由此表可知韓國 2001

年的排放量為 5.43 億噸CO2，在 1990-2001 年之間大幅成長了 75%，年平均漲幅為

5.2%。為有效管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韓國政府在 1998 年 4 月組成了跨部會的委員

會，由總理擔任主席致力於相關工作。雖然在COP 10 中其環保部長仍重申不接受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的決心，但其國內的行動卻頗見積極，顯示已體會最終將難以逃

避溫室氣體減量的責任，並未雨綢繆期減少未來的衝擊。  

 

表 3  韓國、新加坡及香港之溫室氣體排放近況(百萬噸CO2) [10-12]  

 1990 年排放量  2000 年排放量  增加率(%) 
韓國  311 529* +70 

新加坡  27** ---- ---- 
香港  40 41 +2.5 

*2001 年為 543 百萬噸CO2。     **僅有 1994 年之數據。  

 

在新加坡方面，網站上可察查到的溫室氣體數據十分有限。1994 年的資料顯

示，其溫室氣體排放幾乎全來自CO2。其中，有 99.4% 是由能源消耗產生，0.6%

來自廢棄物焚化。因此，新加坡的溫室氣體減量幾完全取決於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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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中有 80%以上為CO2，約 10%為甲烷，<2%為N2O，其

他氣體約佔 1%。在 1990 年至 2000 年之間，香港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及能源需求都成長了約 50%，但溫室氣體的排放卻僅增加 2.5%（表 3）。其主要

原因包括：(1)向中國大陸投資並購買核能電力，(2)以低碳的天然氣替代燃煤發電，

(3)引進複循環的發電技術等。  

3.4 開發中國家 [13]

開發中國家過去長期處於低度開發狀態，因此溫室氣體的排放不多，「人均

排放量」約在OECD國家 *平均值的 1/3 以下。近年來，開發中國家基於經濟發展的

需要，以及人均排放量尚低，美國尚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等事實，大都認為有理

由暫不承諾減量目標，尤其以中國大陸最具代表性。但這些國家在快速開發過程中

遭遇能源、物質短缺問題，因此已開始注意能源與資源的有效利用。所擬定的改善

政策亦都有利於溫室氣體的減量。此外，開發中國家在引入先進的生產、環保技術，

以及開放國外投資設置高效能的工廠之後，也都有溫室氣體減量的實質效果。  

2002 年時，美國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曾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研究巴西、中

國大陸、印度、墨西哥、南非、土耳其 6 個主要開發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改善

狀況。報告顯示，在現行的新政策下，此 6 個國家每年約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3

億噸碳當量。來自中國大陸的 2.5 億噸碳當量中，人口成長趨緩的效果佔了 1.5 億

噸，而經濟體系重整、能源價格調整及技術提昇等約佔 1 億噸。  

四、減量對策的發展 

溫室氣體的減量對策易影響經濟發展，因此成為減量的最大障礙。而衡量經

濟發展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可以「每單位GDP的溫室氣體排放」為指標。此指

標的數值愈低，表示經濟發展對溫室氣體排放的依賴性愈低。其下降幅度愈大，則

表示依改善效果愈顯著，反之亦然。美國雖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但對於能兼顧

                                                           
* 為參加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組織的 30 個國

家，以歐盟及其週邊國家為主，也包括亞太地區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

韓國、澳洲、紐西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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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量與經濟發展的對策也高度認同，並承諾在 2012 年之前把「每單位經

濟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降低 18%[2]。  

1999 年時，主要工業國「生產每單位GDP所產生的溫室氣體數量」如表 4 所

示 [14]。其中，法國因大量使用核能，日本因產品的附加價值較高，分別僅有 0.20

及 0.207 公斤CO2/美元GDP，顯著低於其他國家。德國、荷蘭及英國處於次低集團，

美國及澳洲(均尚未批准「京都議定書」)則遠落其後。  

就 1990 年以來的下降幅度而言，以溫室氣體減量績效良好的德國及英國表現

最佳，分別下降了 26%及 22%；荷蘭次之，下降 16%；日本則僅下降 1.5%，顯示

日本在 1990 年之後產業結構的改善相當有限。令人較意外的是，韓國的整體表現

也不差，1990 年時已較德國為優，1999 年時則與德國相近。惟韓國在 1990 年之

後的下降幅度僅有 3.7%[10]，僅較日本略高而遠低於其他先進工業國，顯示其在 1990

年之後的調整並未十分顯著。  

 

表 4  主要國家每單位GDP的溫室氣體排放(公斤CO2/美元GDP) [10,14]

國家  1990 年  1999 年  下降幅度(%) 
法國  0.23 0.20 14.0 
日本  0.21 0.207 1.5 
德國  0.42 0.31 26.0 
荷蘭  0.42 0.35 16.0 
英國  0.55 0.43 22.0 
美國  0.73 0.64 12.0 
澳洲  0.82 0.72 12.0 
韓國  0.322 0.31 3.7 

 

降低「每單位 GDP 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包括：(1)減低產業及社會的能源

需求密度(或溫室氣體的排放密度)，(2)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在實務上有多種可行的

對策。其中，除了產業發展政策較與提高產業附加價值有關之外，其餘大都以降低

能源需求密度(或溫室氣體的排放密度)為主。茲就各國採用主要對策整理如下：  

4.1 多用低碳能源 

傳統能源的含碳量高，使用後會釋放出大量的CO2溫室氣體。「日本電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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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會」曾以生命週期方法估算各種發電方式的CO2排放量 [15]。在包含發電設備製

造、操作及使用燃料等整體考量下，燃煤發電所排放的CO2最多，達到 0.975 公斤 /

度電，燃油發電居次，為 0.742 公斤 /度電。天然氣發電的 0.608 公斤 /度電及 0.519

公斤 /度電(加上複循環技術)則顯著低於燃煤及燃油，但遠高於各種再生能源及核能

的 0.053-0.011 公斤 /度電(圖 1)。因此，多使用低碳能源是溫室氣體減量的一種有

效對策。  

由於各國客觀的條件與主觀的政策(例如是否反核)不盡相同，所使用的低碳能

源也有頗大差異。表 5 所示是一些主要國家使用低碳能源的概況。其中，法國、日

本、韓國、香港著重核能，歐盟 15 國及加拿大強調再生能源，許多先進國家也大

量使用天然氣。  

值得注意的是，近來因地球暖化的效應逐漸明確，報載美國有部份反核團體

在「兩害相權」的考量下，已認同核能發電是改善此問題的有效方法，並減弱了其

反核立場。在此種情勢下，美國政府有意藉提高核能比例來降低其溫室氣體排放，

美國的核能工業也開始有復甦的跡象。此種轉變未來可能擴大到其他國家，並成為

改變能源結構的一項重要考量。  

 
 

0.088
0.0150.0220.0290.053

0.1110.130
0.038 0.011

0.887

0.478
0.408

0.704

0.0

0.2

0.4

0.6

0.8

1.0

1.2

燃煤 燃油 LNG 複循環 太陽能 風力 核能 地熱 水力

公
斤

C
O2
/
度

電

燃燒 

設備/操作 

0

.975 
0

.742 0

.608 0

.519 

圖 1  以生命週期方法估算各種能源發電之CO 排放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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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國家使用低溫室氣體能源的狀況  [12,14-17]

低溫室氣體能源種類  主要的採用國家  
(1)核能  法國、日本、韓國、香港  
(2)再生能源  歐盟 15 國、加拿大  
(3)天然氣  荷蘭、英國、愛爾蘭、義大利、加拿大、日本、香港 

 

4.1.1 減少燃煤、燃油發電比例  

燃煤、燃油發電的成本雖低，但因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大，環境污染也較嚴重，

在注重溫室氣體減量及環保的國家，常以其他能低碳源(包括核能、再生能源、天

然氣)替代燃煤、燃油發電。  

4.1.2 提高核能發電比例 [14-16, 18-19]

核能發電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只有燃煤發電的 2.3%。因此，提高核能發電比例

可有效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法國的核能發電比例居世界之冠，高達 77%。以致

在 1999 年時法國「每單位能耗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只有 33.8 公斤CO2/GJ(十億焦

耳)，遠低於日本、荷蘭、英國、德國、美國的 53.7-58.8 公斤 /GJ，及澳洲的 71.0

公斤CO2/GJ (表 6)。在 1990 至 1999 年間的下降幅度方面，法國也與英國共居領先

地位，達到 13%，德國以 11.5%居次。  

 

表 6  主要工業國所用能源之溫室氣體排放量(公斤CO2/GJ)及下降幅度 [14]

國家  1990 年  1999 年  下降幅度(%) 
法國  38.8 33.8 13.0 
日本  57.5 53.7 5.0 
荷蘭  56.5 54.2 4.0 
英國  64.0 55.7 13.0 
德國  65.0 57.5 11.5 
美國  60.0 58.8 2.0 
澳洲  71.0 71.0 0 

 

與我國鄰近的日本、韓國及香港也是以核能發電為溫室氣體減量的一項重要

對策。韓國的核能發電在 2000 年時佔 37.0%，2001 年時上升到 39.3%，2015 年預

計可達到 46.0%(佔總能耗的 34.6%)。2000-2001 年時日本的核能發電約佔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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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年時預計將提高到 39.4%。香港在 1993 年底向中國大陸購入核能電力約

25%，其溫室氣體的排放因而大幅下降。我國因近年來反核聲浪高，核能發電的擴

充陷於停滯，目前約佔總發電容量的 16%，遠較上述國家為低。  

4.1.3 擴大使用再生能源 [17, 20-22]

再生能源包括水力、風力、地熱、生質能、太陽能及廢棄物能源等，具有規

模 小 及 分 散 的 特 性 。 再 生 能 源 用 於 發 電 時 其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量 只 有 燃 煤 發 電 的

1-5%，與核能發電相近(圖 1)，因此也是大幅降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方法。為帶

動再生能源電力的發展，歐盟已制定「再生能源電力法令(Directive 2001/77/EC)」
[22]並於 2001 年 10 月生效。  

基於再生能源的永續性及未來在全球的商機，歐盟諸國也十分重視再生能源

技術與實務的發展，在技術上已居於領先地位。表 7 顯示，1999 年歐盟 15 國的再

生能源電力佔 13.9%，2010 年時預期增加到 22.1%。其中，奧地利及瑞典將分別佔

其總電力的 78.1%及 60.0%，十分可觀。增加幅度則以丹麥的 20.3%，希臘的 11.5%

以及瑞典的 10.9%為最高。  

 

表 7  歐盟 15 國再生能源電力發展狀況及 2010 年之目標(%)[17]

比例(%) 比例(%) 
國家  

1997 年  2010 年  
國家  

1997 年  2010 年  
比利時  1.1 6.0 盧森堡  2.1 5.7 
丹麥  8.7 29.0 荷蘭  3.5 9.0 
德國  4.5 12.5 奧地利  70.0 78.1 
希臘  8.6 20.1 葡萄牙  38.5 39.0 
西班牙  19.9 29.4 芬蘭  24.7 31.5 
法國  15.0 21.0 瑞典  49.1 60.0 
愛爾蘭  3.6 13.2 英國  1.7 10.0 
義大利  16.0 25.0 歐盟 15 國平均  13.9 22.1 

 

在東亞方面，除了新加坡是以廢棄物焚化發電為大宗之外，其他國家也都有

廢棄物焚化發電，惟比例不詳。較大宗的再生能源來自水力發電，在日本約佔其發

電量的 10%，我國的水力發電約佔 14%，韓國較特別，水利發電只佔總能耗的

0.6%。其他的再生能源，例如風力、地熱、生質能、太陽能等，在東亞仍處於萌



64 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與實務之探討  

芽階段，比例相當低。  

4.1.4 多用天然氣 [16,18]

以生命週期方法做整體評估時，天然氣的CO2排放量只有燃煤的 62%，利用複

循環技術還可下降到 53%。若只考慮發電所用燃料的部分，其差距更大，分別為

54%及 46%(圖 1)。因此，以天然氣替代燃煤發電也可降低溫室氣體排放。但天然

氣的成本昂貴，常成為限制因素。再加上在供應量的取得、儲運設施及風險認知(尤

其是安全存量)等的不同，各國使用天然氣的比例有顯著差異，以歐、美、日本等

先進工業國較高(表 8)，佔其總能耗的 23~46%。在 2002 年時韓國只有 8.8%，較我

國的 7.3%略高。但韓國已積極設置天然氣輸送網路及設施，擬逐步提高天然氣的

比重。  

 

表 8 主要國家天然氣佔總能耗的比例 [16,18]

國家  佔總能耗之比例(%) 國家  佔總能耗之比例(%) 
荷蘭  45.8 紐西蘭  27.1 
匈牙利  38.8 美國  23.7 
愛爾蘭  39.6 日本  23.3 
英國  37.6 歐盟 15 國  23.2 
義大利  33.8 韓國  8.8 
加拿大  29.7 我國  7.3 

 
4.2 節約能源 [6,7,23-33]

節約能源可同時降低成本，歷來即是各界自願性溫室氣體減量的重點。過去成

效雖多，但因節能障礙的存在、新技術的發展以及能源價格上漲的新誘因等，預期

仍有不小的節能空間。以下是在不同部門下一些可能的重點：  

 

4.2.1 能源部門  
策  略  政  策  工  具  

以結構性的改造提高能源供應體系的效率。  
充分利用高效率的汽電共生技術。  
鼓勵建立「區域性能源網」，以互蒙其利的

方式提昇整體能源效率。  

能 源 產 業 的 自 由 化 、 現 代 化 及

輸配電系統的合理化。  
適度運用法令與財務工具。  
各縣市主動推展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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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產業部門  
策略  政策工具  

1.透過「綠色採購資訊網」(Green Purchasing 
Network)」帶動「低能耗供應鏈」的發展，

包括原物料、零組件及消費品等。  
2.了解國際上各行業的領先標桿，並引導企

業以合乎成本效益方式追上標桿。   
3.開發或引進節能製程及燃燒技術。  
4.透過 ESCO(能源服務公司 )協助中小企業

及行政、住商、學校機構節約能源。  

1.與高耗能產業簽訂「自願性協定

(Voluntary Agreement)」 並 提 供

減免稅等誘因。  
2.與低能耗產業協議節能目標。  
3.建 立 能 耗 標 準 、 「 綠 色 採 購 政

策」、能源之星、能源標章等制

度，並由政府機關率先採購節能

產品。  
4.支 持 「 綠 色 採 購 資 訊 網 」 的 建

立。  
5.對 ESCO 提供行政、財務協助。 

4.2.3 交通部門  
策略  政策工具  

1.建立交通能耗指標及降低交通能耗的對策。按

效果、難易度等逐步推展。  
2.推動低能耗交通工具的使用，例如大眾運輸系

統、內燃兩用汽車、低能耗汽機車等(降低能耗

25%）。  
3.研發及使用植物性的甲醇、乙醇燃料。  
4.探討省能耗的交通網路及運輸模式，改善交通

阻塞。  
5.培養節能的交通習性，彈性的上下班時候。  

1.列 入 交 通 建 設 的 通 盤 規 劃

與執行計劃。  
2.以財務工具引導。  
3.以 法 令 或 交 通 規 則 強 制 實

施節能措施。  
4.宣 導 並 由 政 府 機 構 率 先 實

施。  

4.2.4 住商部門  
策略  政策工具  

1.「節能綠建築」的設計及推廣。  
2.探討並制定簡單可行且不太影響生活品質及便

利性的節能觀念與習性。  
3.推廣「綠色採購」，促進節能消費品的開發與

購買。  
4.透過教育及宣導進一步養成隨手節能的生活習

慣。  

1.提供行政、財務及研發等協

助。  
2.建立相關法令規範。  
3.政府機構率先實施。  
4.廣為宣導。  

 

在節約能源方面，下列幾點值得特別強調：  

(1)帶動「低能耗供應鏈」的發展：透過政府「綠色採購政策」的制定與所提供

的誘因，可帶動購買低能耗產品的風氣。若再由政府部門率先帶頭以簡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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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低能耗用品(例如美國環保署所擬訂的e-化綠色採購計劃 [33] )，並協助建立

「綠色採購資訊網」(例如日本Green Purchasing Network已頗具基礎)提供低能

耗原物料、零組件及成品的供需資訊，可更提高產業界及消費者購買低能耗用

品的成效，並帶動產業界在「低能耗供應鏈」上的發展。  

(2)以國際上各行業的領先標桿做為改善目標：此政策已被荷蘭、比利時等歐盟

政府採用，產業界並與政府訂定自願性的「標竿契約(Benchmarking Covenant)」
[26,27,31,32]；政府則保證不採用強制性的能源稅、CO2稅(或費)等政策工具。其

優點是可產生良好的誘因及合理的減量目標，免除產業間「平頭式的減量配額」

與相關紛爭，對於已提早改善的企業亦較為公平。  

(3)企業的排放額度與排放交易：各企業的溫室氣體盤查結果以及與政府所協議

的減量目標，可做為未來分配排放額度的基礎。減量結果與目標的差距，則可

藉著參與國內外的「排放交易」來填補。  

(4)ESCO 產業的發展：節能專業或財務能力較薄弱的中小企業及行政、住商、學

校等機構通常有較大的節能空間，透過 ESCO 產業較容易助其實現。因此在

許多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都頗受重視。  

4.3 產業發展政策 [34-36]

提升「高附加價值服務業及製造業」的比重，是兼顧溫室氣體減量與經濟發

展的一種有效對策。韓國近年來已有相當不錯的成績 [10]。表 9 顯示，在 1990 至 1997

年之間，歐盟 5 個主要國家的「真實(real)GNP」以荷蘭的成長率最高，達到 18.2%，

德國以 14.9%居次，西班牙及英國分別為 12.9 及 12.6%，法國最低，只有 9.7%。

荷蘭的GNP成長中，以服務業的貢獻最大，佔 60%以上，而且每年仍以 2-3%成長。 
 

表 9  1990 至 1997 年之間歐盟 5 國真實GNP的成長率 [34]

國家  成長率  國家  成長率(%) 
荷蘭  18.2 英國  12.6 
德國  14.9 法國  9.7 

西班牙  12.9 歐盟平均  14.3 

 

提升「低能耗製造業」的比重是另一個兼顧溫室氣體減量與經濟發展可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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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990 年時韓國高能耗與低能耗產業的附加價值在比重上相近，分別佔 28.5%

及 28.2%。2001 年時則調整為 1 與 2 之比，分別為 27.1%及 54.3%[35]。此外，其

「Electro-0580 計劃」擬投入基金 2,000 億韓圓，以提昇「高附加價值核心零組件 /

材料」的自製率  (主要是電子、資訊及奈米產業)。預計在 2006 年時自製率可由目

前的 50% 提高到  80%，使韓國成為全球第二大供應國 [36]。  

4.4 農、林、牧業政策 [37-38]

1.保育森林，種植吸收CO2較快的樹種或經濟作物，增加植物對溫室氣體的吸收。 

2.鼓勵採用甲烷排放較少的栽種方式以及可吸收CO2的肥料。  

3.妥善處理農牧業的廢棄物及廢水，減少甲烷的排放。  

4.改善能源管理，提昇能源效率，包括效率較高的溫室(Greenhouse)、餘熱回收等。 

5.發展生質能並形成循環體系，例如以農林牧業廢棄物發電或堆肥，殘餘物製成

肥料或土壤改良劑，再用於農林牧業等符合永續發展的方向。  

4.5 廢棄物政策 [39-41]

1.透過宣導與教育改變國民的消費及拋棄行為，加強 3R(Reduce, Reuse, Recycle)

的觀念。包括減少不必要的浪費或奢侈，儘量重複使用物品及材料，或轉供他

人使用提高使用率。無法再使用的物品及物質經過分類後交給收集單位或回收

機構予以重複使用或資源化。均可減少對新品的需求，並減少製造新品所需的

能源與所衍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2.加強「資源化供應鏈」的建構，包括堪用物品的重複使用體系(含二手貨、二手

零件的修理及銷售)、廢棄物質的資源化體系、以及有機廢棄物的熱回收體系

等。使已生產的物品及物質能透過此種供應鏈獲得最高的使用率。再者，提高

既有焚化爐的廢熱回收效率也值得探討 [20]。  

3.透過「工業生態系統(Industrial Eco-system)」或「副產品綜效(By-product 

Synergy)」體系的發展，帶動產業內、跨產業或跨部門的合作性減量。例如將廢

塑膠、廢溶劑、廢油泥、下水污泥等用為水泥業、鋼鐵業的替代能源，或將煉

鋼爐渣、焚化灰渣、營建廢棄物等用為再生營建材料或水泥製造的原料等。  

4.6 政策工具 [6,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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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雖然是當今能源事業發展的主流，但若只考慮「內部成本」(即發

電本身的整體成本 )，而未包含「外部成本」(即對環境造成負荷所衍生的成本)，

則易扭曲相對的競爭力並阻礙清淨能源的發展。為了矯正各種能源在「外部成本」

的差異，歐盟諸國多運用法規來引導，並透過多種財務工具，包括碳基金、碳稅、

能源稅、氣候變遷費、燃料稅、低利貸款、保證收購價、減免稅、投資補貼等，來

提高發展清淨能源的誘因。  

在考慮比照NOx、SOx空污費的精神以碳稅或能源稅的方式抑制CO2排放時，

應注意CO2與NOx、SOx的重大差異：(1)燃燒廢氣中的CO2濃度高(通常在十幾%以

上，遠高於NOx、SOx的幾百ppm)、流量大，(2)目前尚無可行的管末處理技術來減

少其排放，(3)因而產業界的對策僅限於節約能源、廢熱回收及多用天然氣等。再

加上高耗能產業以往多已致力於節能工作以求降低成本，因此進一步減少CO2排放

的空間不大。若想藉著碳稅或能源稅由生產端減少CO2的排放，其效果將頗有限。 

「污染者付費」是徵收碳稅或能源稅的主要依據。但「污染者」究竟是「生

產者 /供應者」還是「使用者」，則需仔細考量。在市場機制下，由於「末端使用

者」的需要，「生產者 /供應者」才有機會供應其產品。因此，將「末端使用者」

視為主要的「污染者」並徵收碳稅或能源稅應屬合理(與「使用者付費」、「受益

者付費」的觀念相似)。向「末端使用者」徵收碳稅或能源稅的其他優點包括：  

1.給予「末端使用者」的減量信息頗為直接，因而由使用行為中減少消耗的動機

較高。  

2.「末端使用者」的主動性及調整空間較大，例如減少浪費，加強含碳物品、物

質的重複使用、分類回收、改用節能的產品或材質等。  

3.對進口貨與本國貨可公平對待，不影響國內產業的競爭力。  

然而，向消費大眾收稅 /費時，作業成本可能較高，如何降低頗值得研究。在

另一方面，「生產者 /供應者」若在其減量的責任範圍內未達應有的國際水準，也

可考慮對其差額徵收稅 /費以促其改善。  

前述的諸多減量對策中，比碳稅 /費或能源稅更有效果的不在少數，所付出的

社會、經濟代價也較低，有些對策甚至兼具經濟效益與其他的污染防治效果(例如

能源節約、再生能源、區域性能源網、資源化供應鏈及工業生態系統等)，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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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 公約 3.3 條所述的「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與「最低成本」原則，

因此較碳稅或能源稅更應優先採用。在使用溫室氣體減量的財務工具上，應考慮的

其他原則包括：  

(1)能源商品的「外部成本」考量：向溫室氣體排放量高的能源收取適當的稅 /費

做為此種能源的「外部成本」，可矯正以往的「立足點不平等」並藉以節制其

用量。例如向技術較成熟的燃煤發電產業收稅 /費，補貼技術較不成熟但較永

續的再生能源產業，使後者有合理的發展機會。  

(2)收入用於溫室氣體的活動：財稅收入通常視為政府的一般收入，用於政府的

各種支出。但若將相關財稅收入改為「費用」方式徵收，並用以補助溫室氣體

減量的其他對策，將可收到加成的減量效果，應頗值得考慮，例如將能源費的

專款收入用於補助低碳能源的生產者 /使用者，提供 ESCO 產業優惠與貸款，

或者帶動各種節能活動等。  

(3)與法規工具一併運用：多種法規、財務工具的同時使用，可擴大溫室氣體減

量的誘因。例如以再生能源法提供再生電力的保證收購與電價補貼，以稅法提

供賦稅減免，以相關優惠措施提補助硬體投資，或以行政命令強制回收與分類

等。  

(4)合理的配套措施：在使用財務工具前，應仔細衡量各影響層面並充分與利害

相關者(例如產業界、專業團體)溝通，期對利害相關者達到真正的公平合理。

如何設計低成本而可行的費用收取及應用體系亦頗為重要。  

(5)務實的精神：對關鍵成員(Key Players)能有良好的誘因及制衡效果以匡正其發

展，並有便民的友善措施以減少各種障礙，使財務工具能與實務的需要緊密配

合。  

4.7 其他 

1.節能及「低溫室氣體能源」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技術先進的國家如美國、歐

盟等對此領域都相當積極。例如「氫能(Hydrogen Energy)」與燃料電池、零排

放的燃煤發電廠、核融合(Fusion)技術等 [49]。  

2.低能耗產品與市場的擴大：上下游產業可將「綠色設計」或「綠色供應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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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作開發的重點。政府則可透過「綠色採購法」及「率先購買」等政策協助

帶動買氣，擴大其市場與生產規模。  

3.國內的排放交易(Emissions Trading)制度：已在不少先進國家試行或正式實施，

可協助業界以較低的成本達到其減量配額 [50,51]。歐盟各國之間的排放交易制度

在今年也將正式登場。  

4.「京都機制」與「非京都機制」的運用：先進國家多將國內各部門的改善對策

列為優先。在國內對策無法達到減量目標時，才運用「京都機制」所提供的「共

同減量(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交易」及「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等國際合作減量對策。除了此三大類之外，「京都議定書」之外

的國際合作減量方式(一般以「非京都機制」稱之 [52-54])，也開始受到注意，期協

助美國、澳洲及其他不適用「京都機制」的開發中國家降低減量的成本。  

5.二氧化碳匯(CO2 Sink)：先進國家對此類方法已有不少的探討，包括種樹、海洋

吸收、地質隔離(Geological Sequestration)等。世界銀行(World Bank)掌理的「有

機碳基金(BioCarbon Fund)」已將此列為一項業務 [55]。然而，目前除了種樹的績

效較受肯定之外，其他方法的長期成效與成本尚有待釐清，參加者應審慎選用

[55,56]。  

五、我國的現況與未來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可更了解我國當前的處境，也有助於思考未來在

溫室氣體減量上的對策。根據以上的資料整理，可對我國溫室氣體減量的策略與實

務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5.1 規劃及推動機制的強化 

以我國百廢待舉的情況看來，「強化規劃及推動機制」應是溫室氣體減量的

首要工作。鄰近的日本、韓國均由總理擔綱來整合各部會功能，擬定相關的方向與

政策，並與各界定期溝通檢討 [10,30]，其用心與績效頗值得我國參考。  

自去年以來，我國環保署、經濟部等政府機構已在若干領域採取具體行動，

包括以較專業的方式輔導高耗能產業進行「溫室氣體盤查」，進行「溫室氣體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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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制定，以及「全國能源會議」等。然而，在已荒廢數年且人力有限的情況下，

政府部門能否快速重建領導及整合的功能，強化規劃及推動機制，則尚待觀察。為

紓解我國政府部門的人力限制，產、學、研界也應儘量提供協助。主其事的學者、

專家尤應深思下列的重要觀念與原則，使規劃及推動機制更見成效：  

1.資訊的蒐集與整理：與溫室氣體減量相關的國內外資訊十分繁多，而且範圍相

當寬廣。如何持續的蒐集、篩揀，並整理出有用的資料供主事者掌握狀況做出

正確的判斷與決策，並供各界使用，將是十分重要但並不容易的工作。根據筆

者的觀察，我國在此方面的改善空間頗大。  

2.「客戶導向」與「同理心」的思考模式：溫室氣體的減量的規劃最終將透过各

界的執行落實於實務之上。因此，提高實務的合理性、可行性應是規劃與推動

工作的核心。而如何制定出讓各界(可視為客戶)覺得簡單易懂而友善(Friendly)

的辦法以有助於落實，端賴「客戶導向」與「同理心」的思考模式。  

3.以良好的團隊合作截長補短：我國在溫室氣體減量上的規劃與推動相當倚重

學、研界的專業。但溫室氣體減量必須落實於實務，因此協助政府的學、研界

除了與政府部門有良好的互動外，也應與實務界(包括各產業界、顧問公司、專

業團體等)充分溝通及合作。在我國人力不足的情況下，此種溝通與合作應以截

長補短、集思廣益為導向。  

4.綜觀全貌與循序漸進：在「應做之事頗多但人力及資源有限」的處境下，我國

的主事者更需運用成熟的觀念與邏輯來規劃及推動溫室氣體的減量工作。而能

否透過綜觀全貌明辨輕重緩急，並據以擬訂良好的方案循序漸進，將考驗主事

者的功力。  

5.嘗試、檢討與調整的機制：在溫室氣體減量龐大而複雜的議題上，我國對相關

策略或方案的掌握不太可能樣樣精準。因此，以就事論事的態度做檢討及調整

頗有必要。對於不明確者則不必倉促決定，而透過專案研究或「小規模試行計

劃(Pilot Project)」先予以釐清，則是較穩健而週延的做法。  

5.2 基本面的改善 

以我國的現況看來，在溫室氣體減量的基本面上也有值得改善之處，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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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盤查(Inventory)與查驗(Verification) ：是決定溫室氣體排放量

與減量目標等所需的基本資料，但並不容易做得準確。文獻上所載各國的盤查

數據即常有所出入，德國政府在 2002 年時的盤查數據也曾扣除重複計算的部份

[57]，顯示盤查過程需相當嚴謹小心，否則頗易產生錯誤。對我國而言，以往的

國家級盤查結果恐怕並未完全遵照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指引(Guidelines)來計算，數據來源也未必可靠，因此尚不宜做為整體

規劃或對外交涉的依據。再者，對國內各部門、各產業的盤查是否已建立適當

的盤查指引，結果加總後是否確與國家級盤查結果大致吻合等等，也都有必要

儘速確認或調整(各產業的盤查結果需與國家級盤查結果相啣接，故二者均應遵

循IPCC的原則)。而透過有經驗國際機構的查驗可提高準確性及可信度，應有必

要儘早實施。  

2.溫室氣體減量資訊平台的建立與運用：可做為促進國內交流、討論、研究與擴

大共識的一個主要管道。筆者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曾透過網路蒐尋到許多有

用的國外文件、數據與研究報告。但是本國的同類資料並不多見，相關的訊息

也較為分散而不易蒐尋，顯示我國在溫室氣體的資訊平台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  

3.提高全民參與的程度：溫室氣體減量的對策與民眾多有相關，減量的後果亦將

由全民共同承擔，因此全民參與恐無可避免。在我國起步已晚的情況下，有必

要透過適當的指標，隨手做減量的設計，以及媒體的宣導等來教育民眾，並提

高全民的參與程度。  

5.3 重要的議題與政策 

在溫室氣體減量上，有不少值得我國儘速加以探討的議題與政策，例如：  

1.國內未來排放量的預估：未來的排放趨勢的預估，需在 BAU (Business As Usual)

情境下(意指人口、經濟、技術、人為措施等都以相同之趨勢持續發展的基準情

境)，依據現行政策及未來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等來綜合進行。由於涉及性質不

同的各種部門、產業及其未來動態，將不是一件容易的事。  

2.排放權與減量目標的爭取：應參考與我較接近之韓國、西班牙、葡萄牙、希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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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的資狀況並運用專業與說理，為我國爭取適當的排放權與減量目標。這將

是一項重要而艱鉅的工作。其中，韓國的情況可能與我國最接近，其爭取排放

權的論點及模式尤其值得我國重視。而如何組成具有專業說服力的團隊來構思

與交涉將是關鍵。  

3.國內的減量分配與落實：在減量目標確定之後，應如何分配到各部門及各企業

較為公平合理，如何推行較易落實，也都不是簡單的問題。由於影響深遠，值

得投入心力做周密的思考。在高排放產業方面，若能比照荷蘭、比利時與政府

簽訂「自願性減量方案」，並以「追上國際領先標竿」為目標，將優於「業界

各自爭取排放額度」的混亂與「平頭式減量」的不公平(尤其對已提早改善的企

業)，較適合我國目前需要「快刀斬亂麻」的處境。未來向國際社會爭取合理排

放權時此種做法亦較具說服力。然而，同業之間在製程、原料上可能有頗大的

差異，在建立國際領先標竿或與標竿比較時，均應有標準化程序以求立足點平

等。因涉及專業性及客觀性，由各產業公會或協會自行建立「國際領先標竿」

較為恰當。  

4.國內的排放交易制度：各產業的排放額度及減量目標明確之後，可參考先進國

家的國內排放交易制度與經驗，制定在我國的可行方式，以協助業界降低溫室

氣體減量所需的成本。未來若有機會參加國際間的「排放交易」(包括「京都機

制」與「非京都機制」)，此經驗也會有相當助益。  

5.能源政策的釐清與調整：除了再生能源的發展應列為重點之外，也應通盤檢視

其他的能源政策，例如應否運用政策來節制民生用電？如何進行較為有效？天

然氣發電的比例應否大幅提昇？配套措施如何？在與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差距太

大時，可否充分運用既有的核能設施來降低高碳能源的比重等等？以我國的現

況與歐盟及日本、韓國相比，應釐清與探討之處不少。     

6.再生能源的推展：再生能源固然是未來能源部門一項發展重點，但最適合我國

國情的策略與方式則並不明確。在我國過去通盤規劃及經驗不足的情況下，多

參考奧地利、瑞典、丹麥、希臘及德國等先進國家的做法並建立一些良好的範

例，應有助益。  

7.產業結構的走向：我國高能耗與低能耗產業目前的比例以及「每單位GDP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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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排放量」為何？未來的走向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差異如何？是否需調高服

務業與低能耗產業的比重？對於新設之高CO2排放產業應否設限？或者要求其

利用排放交易制度減量？如何進行排放交易較合理等等？都頗值得探討。經濟

部最近有意核准一些高能耗產業在雲林縣離島地區設廠，惟在溫室氣體排放的

論點上頗欠專業性與前瞻性，因而難具說服力。有必要再對此做深入的研討及

釐清，並使全民有合理的參與機會。畢竟，未來若因而招致國際制裁，其後果

將由全民概括承受，政府官員或設廠企業無法擔此責任。  

8.住商、農業及交通部門的減量：以我國的現況估計，此部份的改善空間應頗大。

但以何種指標較易呈現其全貌與改善重點？何種對策較容易落實？代價也較低

等等？都值得列為優先研究的項目。  

9.法令與財稅工具的運用：對於先進國家的相關法令與財稅工具，應先深入了解

其實施經驗與整體評價，再考量我國國情差異，慎選較適合者研究及實施。需

注意的是，學者以經濟、財稅的角度或模式所做的研究，常是建立在「其他條

件都不改變」的假設之上，也往往忽略了實務上的諸多限制，因此常有「簡化

問題」的傾向。例如財稅學者在強調徵收碳稅的「雙紅利(Double Dividends)」

效果時，易忽略碳稅對國內產業競爭力及國際間公平性的傷害 [58]。因此，在應

用其研究結果時，應明辨其他條件的差異與實務上的限制一併列入考量，才不

致誤判與誤用。此外，實施的時機也頗為重要。例如較具爭議性的碳稅 /費 [46]若

過早搶在其他亞洲國家之前實施，不僅損及害我國產業的競爭力(徒然幫助競爭

對手)，也可能排擠應優先進行的其他對策。若要實施，較合理的時機應是大多

數亞洲國家均已決定實施，而且我國已確知如何徵收及妥當運用碳稅 /費之時。  

5.4 可考慮的策略與方向 

1.全球性的思考與本土化的作為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主事者若能注重宏

觀考量及因地制宜，有助於其策略的品質與方案的可行性。  

2.機制及基本面優先：先強化規劃及推動機制以及基本面，可為「溫室氣體減量」

的各項工作奠定良好基礎，從而衍生較佳成效。  

3.發揮「投入小、產出大」的環保精神：近代硬體發展所強調的「輕、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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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能強而持久」或永續發展所強調的「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都符合

此種「投入小、產出大」的環保精神。值得強調的是，「投入小、產出大」的

環保精神更適合各類軟體工作(沒有技術瓶頸)，亦即以「輕、薄、短、小的文件

來達到功能強而持久的效果」應廣受重視。但由不少環境管理規範、法規等看

來，其立意雖佳，但在執行上卻常有「過度文件化而失焦」的缺失(投入頗大，

產出卻小)，形成「以不環保的方式從事環保工作」的矛盾。未來在規劃與推展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時，應掌握「投入小、產出大」的環保精神，使有限的

資源與人力發揮最大的效果。  

4.擬定減量對策的優先順序：由於可考慮的溫室氣體減量對策千頭萬緒，有必要

鑑別其相對的重要性與優先順序，並據以分配有限的資源與人力。若有不易鑑

別的項目，應透過探討先予以釐清。  

5.較遙遠或不明確者宜暫緩或先釐清：若過早投入較遙遠或不明確的項目，會錯

用資源並排擠更易見效的工作。例如「京都機制」中的CDM，即便在適合採用

的國家其做法都尚未成熟，交易所需的成本也不低，未見得「先做先贏」。再

者，CDM是UNFCCC之下的一個計劃，我國若以非聯合國會員的身份參加CDM

計劃，其困難不言可喻，中國大陸的強力干擾亦可預期。因此，過早強調以CDM

計劃來解決我國的溫室氣體問題並不恰當，而先釐清CDM計劃對我國的可行性

及困難則較為實際。例如比照其他國家嘗試派遣「指定國家代表(Designat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59]到CDM計劃；或由大企業嘗試參加「國際排放交易

協會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60]或「有機碳基金

(BioCarbon Fund)」 [55]的減量專案等。由此過程應可充深入了解CDM及其他減

量機制對我國政府及企業是否適用？適用範圍及所需時程如何？交易成本是否

具有吸引力等？   

6.「合作性減量」值得重視：跨部門、跨產業的「合作性減量」因涉及不同的專

業與行政障礙，往往較難推動。相對的，其未來的改善潛力則較大，如何助其

落實頗值得重視。此種操之在我而代價頗低的減量方案往往還有其他的環保及

經濟效益，應列為優先的項目。然而，能否制定「績效共享的辦法」給予參與

者更多誘因，並減少行政障礙，提供專業協助或研發，將頗為重要。可能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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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間的領域包括：  

(1)建立「綠色供應鏈」、「綠色採購網」：經由上下游產業與客戶間的合作，

可降低綠色產品的能耗及溫室氣體的排放。典型的案例包括輕、薄、短、小、

低能耗的馬達、機具及家電用品，以及低耗油率的汽、機車等。  

(2)強化水泥業的資源化功能：在歐盟及日本 [61,62]，水泥業已轉型為兼具「水泥

製造」及「資源回收」的雙重功能。例如歐盟水泥業可大量使用住商、農牧業、

產業界、水處理等所產出含熱值的廢棄物，2003 年時共達到 393 萬噸，相當

於每噸水泥使用 14.56 公斤廢棄物(約為我國統計數據的 9 倍)，而且未來還有

頗大的發展空間。此種做法不僅對溫室氣體減量有甚大貢獻，對也有於「零廢

棄物」政策的實現。  

(3)擴大高效率的「區域性能源網」：透過不同產業在同一地區的橫向整合，常

可建構互蒙其利的能源供需體系，降低整體的能耗與成本。例如共用高效率的

汽電共生系統或大型能源設備，在廢熱、剩餘蒸汽供需上的合作等。若能再與

住商、政府機構的能源需求相結合，「區域性能源網」的效果會更大。  

(4)加速ESCO產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及行政、住商、學校等機構因較缺乏節能專

業或財力，易成為節能工作的死角。透過ESCO產業的協助，其節能潛力不難

轉變為實績。ESCO產業於 1970 年代能源危機時在美國萌芽。1980 年代前後

傳入瑞典、英國及加拿大，現已遍及數十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以亞洲為例，

從事ESCO業務的韓國機構超過一百個，中國大陸有 23 個，日本 21 個，泰國

6 個，菲律賓 5 個，新加坡也有 3 個 [63,64]。據估計，我國以ESCO進行節能的

潛力也相當可觀 [65]。由能源報導月刊可知，經濟部近來已注意到以ESCO協助

進行節能的重要性，並且成立了「節能服務團」擬藉以催生國內的ESCO產業

[66]。  

(5)充分利用有機廢棄物 [67,68]：將有機垃圾、殘餘食物、污水、養殖污泥等有機

廢棄物經過厭氧菌「消化處理」後，所產生的沼氣可用於發電，殘餘物則可用

為肥料或土壤改良劑等。因而可減少最終處置所產生的甲烷或CO2，並且避免

製造人造肥料時所需的能源與資源。此種循環利用體系在農業社會時代已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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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微的經驗。近年來其工藝化、大型化的發展在歐盟已頗見成效，正逐漸擴

大到其他先進國家，也值得研究並引進國內。  

(6)以人工漁礁發展「多功能的海洋牧場」：以煉鋼爐渣等工業副產物製成的人

工漁礁，其所含鐵、錳等元素可對益藻及海洋生物提供較佳的生長環境。透過

益藻的不斷繁殖與供應，不僅有漁獲、食物、藥物等經濟價值 [69,70]，也可加

強海洋對CO2的吸收庫效果，因此可形成「多功能的海洋牧場」。此種構想已

在日本、俄羅斯、加拿大及中國大陸等積極進行研發。對於四面環海及漁業發

達的我國，應值得重視。但因涉及漁業、工業、環保及海域管制等業務，以及

對CO2減量績效的認定等，有不少需協調及釐清之處，也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規

劃與研發才會進入實用階段。因此可考慮列為長程的溫室氣體減量對策。其初

期的協調與研發由政府主導可能較為恰當。  

5.5 提高誘因與排除障礙 

溫室氣體減量方案中，除了少部份同時兼具成本與環保效益而本身即有良好

誘因之外，多需付出成本或其他代價(例如便利性、舒適性)，有觀念上、資訊上、

執行上的阻礙者也不少。因此推動誘因不足時將不易落實。這也是過去我國減量成

效不佳的一個原因。未來如何透過法規、政令、績效認定、財稅工具等提供良好的

誘因與環境，相當值得重視。  

溫室氣體減量工作頗為龐大而複雜，過程中遭遇問題或困難在所難免。如能

以開放及就事論事的心態定期做檢討，並透過產、官、學、研界代表彼此的協商，

應有助於各種障礙的排除。  

六、結    語 

1.「京都議定書」已於民國 94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全球的溫室氣體減量活動

亦已快速加溫。以往較忽視此工作的國家未來應會面臨較大的國際壓力與衝

擊。我國雖非聯合國的會員，但根據以往國際環保公約的經驗，我國應盡的國

家責任恐難以逃避。  

2.「京都議定書」的附件一國家中，除了東歐諸國因經濟衰退而能達到 2010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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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的的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外，只有瑞典、英國及德國在正常的經濟發展下

尚能接近 2010 年的減量承諾，其餘多有大幅的落後。韓國、中國大陸等新興工

業國及開發中國家在 COP10 中雖仍強烈反對有減量承諾，但因其排放量的快速

增加已嚴重影響附件一國家的減量效果，預期未來會持續面臨減量的討論與壓

力。在未雨綢繆之下，部份新興工業國及開發中國家已積極採取減量對策，尤

以韓國最具代表性。  

3.溫室氣體的減量對策可分為多用低碳能源、節約能源、調整產業結構、採用低

排放的農林牧業與廢棄物政策、運用政策工具等。由於國情的差異，各國採用

的對策不盡相同。其中，荷蘭、比利時等國以國際上領先的企業為標竿要求高

排放產業追隨，較能免除業界「各自爭取排放額度」的混亂與「平頭式減量」

的不公平，頗值得我國參考。  

4.在經過文獻蒐集、整理與宏觀考量之後，本文嘗試對我國的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與建議，對我國各界正進行中的法規與實務規劃工作希望

能有所助益。由於我國資源及人力有限而需進行的工作頗為龐雜，主事者能否

運用智慧及「投入小、產出大」的環保精神帶動各項相關工作，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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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風力發電技術之評估及建議  

馬小康*、唐敏** 

摘    要 

隨著平均每人用電量逐年增加，及化石燃料的日益枯竭，世界主要國家紛紛

著手開發潔淨新能源─再生能源之領域；在各類再生能源所佔百分比中，以風能、

太陽能、氫能等三種最受重視。面對 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的溫室氣體減量京都

議定書，風力發電明顯已成為未來再生能源中較經濟、使用較廣泛的技術之一。本

文 以 風 力 發 電 為 主 題 ， 概 述 其 技 術 上 之 可 行 性 與 目 前 應 用 之 現 況 ， 並 以 3-E 

(Engineer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評估法及 6-Risk (技術風險、商業化風險、

產業風險、法規風險、生態風險、健康風險) 指標來評估我國風力發電之潛能及障

礙，並提供我國未來風能發展之方向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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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能源，可說是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的原動力。然而，人類的經濟活動大量使

用化石燃料，已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度急速增加，產生愈來愈明顯

的全球增溫、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現象，對環境各層面造成日益明顯

的負面衝擊。根據研究，溫室氣體中的  CO2 濃度已從工業革命前的 280 ppm急遽

上昇至 1994 年的 359 ppm，而我國 2002 年溫室氣體排放結構，總量為 352.808 百

萬噸  (Mt)二氧化碳當量 [1]，而情況仍然惡化當中。溫室效應、臭氧層的破壞及酸

雨等議題引起世界各國關注，具有法律效力的溫室氣體減量議定書—京都議定書遂

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生效。京都會議中列入管制目標的溫室氣體包括  CO2、CH4、

N2O、PFCs、HFCS 及  SF6 等，其中以  CO2 排放量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依世界

化石燃料可用年限來看，煤炭約可使用 230 年，天然氣為 60 年，石油僅約 40 年，

且全球人口用電需求量逐年增加；1983 年至 2003 年間，我國每人年平均用電量成

長率為 6.6%，而每人能源消費年平均成長率為 5.1% (圖 1)[2]。在化石燃料持續攀

升之今日，世界各國均朝向潔淨新能源之開發與使用技術而努力：包括燃料電池、

氫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質能等。  

 

 
圖 1  平均每人能源消費量與用電量變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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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BCC公司於 2004 年 8 月公佈報告”World Markets for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A Business Review” 顯示，由 2003 至 2008 年間，全球再生能源產值以

9.3%年成長率，至 2008 年達 416.2 億美金(表 1) [3]。其中，各類再生能源所佔之百

分比，以風能、太陽能、氫能此 3 種最多(表 2)[3]。而我國規劃之 2010 年總再生能

源將為 5,140 MW/224 億度(佔總需電量：10 %)，其中風能將佔再生能源總發電量

之 14.5%，低於水力及生質能而列居第三位(圖 2) [21]。就短期內的未來而言，風能

是最具發展前景的再生能源之一：風力機的研究在既有的風車基礎上，再融入近代

科技後，其性能與效益皆大幅提升。現在風力發電已經是再生能源中較經濟、使用

較廣泛的技術之一，尤其在歐洲風能已經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電力來源。  

表 1  全球再生能源產値 [3]

再生能源產値 (US$M) 
能源種類  

2003 年  2008 年  
2003-2008 之  

年成長率 (%) 
大型風能  9,300.0 13,400.0 7.9 

太陽能  7,889.4 10,572.7 6.0 
小型氫能  5,385.9 7,396.1 6.5 
生物質能  1,305.0 1,200.0 -1.7 
微型氫能  1,000.0 4,082.5 32.5 

地熱能  997.0 1,019.0 0.4 
沼氣能(Biogas) 554.4 734.4 5.8 

小型風能  200.0 1,800.0 55.2 
海洋能  6.5 1,406.1 193.1 

合計  26,638.2 41,610.8 9.3 
 

地熱

4%

太陽光電

4.7%

風力

14.5%

生質能
34.9%

水力
41.8%

 

圖 2  我國 2010 年之再生能源發電容量比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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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各類再生能源所佔之百分比 [3]

再生能源所佔百分比 (%) 
能源種類  

2003 年  2008 年  

大型風能  35.4 32.4 

小型風能  0.8 4.3 

太陽能  30.4 25.5 
小型氫能  20.8 17.9 
微型氫能  3.9 9.9 
生物質能  5.0 2.9 

地熱能  2.6 2.5 
沼氣能 (Biogas) 1.1 1.2 

海洋能  0.02 3.4 

 

二、風力發電技術及其優缺點 

風力發電是輔助性能源，風能來自大自然，有時大有時小，因此風力發電具

有輸出不穩定的特性。在台灣地區，冬季時東北季風強勁，使得風力發電量甚為可

觀，但夏季缺電時，卻因為西南季風微弱而發電量有限，因此風力發電在現階段仍

僅能做為輔助性能源，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發電並作為基載之發電。  

2.1 風力發電基本原理 

風力發電機主要是藉由空氣的流動來轉動葉片，把風能轉換成電能。葉輪受

風吹而轉動，因此葉輪氣動性能對風力機輸出效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近年來由於

葉片的設計應用了航太技術，大大地提高了風力機的輸出效率。  

但風力機尚無法轉換全部風能，輸出效率僅介於 20 ~ 45%間。目前商業化風

力機都使用微電腦監控，可隨風速、風向的變化而自動啟動、關機、迎風轉向，並

具遠距監控及異狀保護功能。正常狀況下可自動運轉，不需人員操作，因此有「無

人電廠」的稱呼。風吹過地面時，會因障礙物的影響而減弱，離地面愈高風速愈大，

因此為擷取更多風能，除須改進扇葉氣動性能及傳動發電系統效率外，也要增加塔

架高度以提高迎風風速，或增大葉輪直徑以增加受風面積，因此風力機乃不斷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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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化發展，目前大型風力機組之發電能力，已達 2.5 MW 以上。  

2.1.1 風力發電設備  

1.設備功能及用途  

(1)整體功能：風力發電係利用風力渦輪機技術將風能轉換成機械能並產生電力。 

(2)主要用途：應用於鄉村、離島以及主要電網未能輸送電力之區域，可取代燃

煤、燃油之電力系統並減少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2.設備構造及運轉方式  

圖 3 [4]為風力發電基本構造。基本構造包括葉片、渦輪機控制器、發電機、軸

承箱及塔柱。葉片一般採用可動葉片(pitch regulation)或固定葉片(stall control)之方

式來調節葉片之氣動性能及葉輪之輸出。葉片的數量亦影響風力發電機的輸出，一

般而言，多葉片的風車效率較低但機械力矩較高，適用於汲水等工作：少葉片型(1~3

葉片)效率較高而力矩較低，其中又以 2 葉型及 3 葉型效率最高。此外，現在風力

發電機的葉片多採機翼翼型，以便更有效率的擷取風能  [5]。其運轉方式為風吹過轉

子葉片產生推動力，並藉由葉片產生之扭矩(torque)帶動軸承箱之轉子旋轉，藉軸

承箱轉子旋轉與發電機聯結產生電力。  

 

 
圖 3  風力發電基本構造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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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優點 

1.風力發電無污染：風力發電在操作過程不但不會排放二氧化碳及污染物質，更

沒有放射性物質的困擾，是非常乾淨的能源。  

2.風力發電是自產能源：大自然的風是道地的自產能源，多加利用可減低對進口

石油、煤炭等的依賴，促進能源多元化。  

3.風力發電具分散式特性：傳統大型、集中式發電機組如核能與燃煤發電在電力

輸 送 過 程 中 會 造 成 電 力 的 損 失 ， 因 此 分 散 式 發 電 已 成 為 電 力 系 統 發 展 的 新 趨

勢。風力發電機可分散設置於各地區，減少輸電損失，並可滿足區域的尖峰負

載，降低供電成本。  

2.3 缺點 

1.對環境生態之影響：風場之設置可能破壞當地的地面景觀，影響附近動、植物

的生存，特別是當地的鳥類與候鳥。機組之設立造成防風林區之局部裸露後，

可能會有擴大效應。風力機旋轉之範圍內，防風林可能會長期受擾流影響而無

法維持其生長之正常。  

2.發電成本仍高：風力發電沒有燃料成本(因風力資源是免費的)，其主要的成本為資

本設備成本，約佔總成本的 75%~90%，其餘為操作與維護費用。依台電公司資料

顯示，在潛能區設置風機每 kW 年發電量大致可達 2,000 kWh 以上，以 20 年折舊

估算，發電成本約 1.86 元/kWh 左右，雖較全公司平均發電成本 1.43 元/kWh(2004

年資料)為高，但較天然氣發電成本 3.62 元/kWh 及燃油 2.26 元/kWh 便宜。 

3.我國之製作技術尚不成熟：除土木基礎工程外，轉子葉片及風力渦輪機等設備

於國內尚無相關之生產製作技術。  

三、風力發電發展現況 

3.1 國外發展現況 

3.1.1 全球現況  

美國風力能源協會與歐洲風力能源協會發表的統計數字顯示，2003 年全球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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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發電量較 2002 年新增四分之一以上，主要因為德國與其他歐洲地區的風力發電

量大增所致。截至 2004 年 10 月，有超過 2,700 MW的風廠裝機容量，而在 2003

年同一時期則為 2,500 MW。全球風力發電產業在 2004 年所安裝發電容量共增加

了 20%，即 7,976 MW的總發電量 [6]。  

截至 2004 年 10 月，世界風力發電能力達 42,137 MW。風力發電的世界冠軍

是德國，達 15,600 MW，西班牙第二，為 7,049 MW，美國以 6,371 MW位居第三  (表

3)[7]。整個歐洲仍持續主宰 2004 年風力發電的全球市場，佔新裝設發電容量的

72.4%(5,774 MW)。亞洲則有 15.9%的市場佔有率  (1,269 MW)，接著是北美洲的

6.4% (512 MW)，以及太平洋地區的 4.1% (3,252 MW)。拉丁美洲、加勒比海地區(兩

區共 49 MW)以及非洲(47 MW)則分別有 0.6%的市場佔有率。  

2005 年 3 月，新成立的「全球風能委員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之全

球風力發電論壇開議，結合了風力發電工業及其相關產業。其成員遍及 50 餘國、

並有超過 1,500 個硬體製造商、計畫開發、發電廠商、金融及顧問等相關產業，亦

包括了研究人員及學者。  

3.1.2 主要國家風能設置現況  

1.風力發電量全球居冠之國家  

(1)德國  

根據德國風力能源協會與官方統計數字，截至 2004 年 9 月底止，德國共

裝置 16,017 座風力發電機，風力發電總裝置容量為 15,688 MW，已經超過水

力發電裝置容量。德國的風力發電團體希望在 2010 年時，風力發電裝置容量

（內陸與離岸風力發電）能夠佔全國總發電裝置容量的 10%，2030 年時達到

30%。  

Wybelsumer Polder 的風力公園，是全歐洲最大的岸邊風力公園，共有 54

座風力機，今年 5 月才啟用新的一座風力機，為全球最大的風力機，發電量

為 4,500 kW。此座全球最大的風力機，屬 Enercon 公司所有，2000 年時開始

規劃，申請建照。因附近土質較軟，2003 年又開始整建土地。此區域內所有

的風力發電機的發電量，足供 Emden 附近所有的用電量，甚至包含附近一家

福斯公司的工廠用電，供電量甚大。其發電量分為 660 kW、1,500 kW 及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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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三種，機型分別有 43 公尺、70 公尺及 120 公尺，而葉片長度則為 23 公

尺、35 公尺及 56 公尺。  

Holeriem 的風力公園，屬 E-66 型，發電量為 150 kW，可以讓遊客爬上

塔頂的暸望台，眺望附近遼闊的景觀。此座風機塔高 65 公尺，塔重 127 噸，

機房重 85 噸，葉片重 4 噸。德國的風力機均設在農林漁牧地，空曠處降低對

人生活的影響。  

 

表 3  各國目前風電累積裝置容量(單位：MW) [7]

歐洲 2004 年初 2004 年 10 月前 亞太地區 2004 年初 2004 年 10 月前 
德國  14,609 15,600 印度  2,120 2,169 
西班牙  6,202 7,049 日本  644 740 
丹麥  3,115 3,121 中國  566 585 
荷蘭  912 1,002 澳大利亞  198 252 
義大利  891 904 紐西蘭  38 100 
英國  704 770 台灣  8 17 
奧地利  415 457 南韓  8 8 
瑞典  399 426 斯里蘭卡  3 3 
希臘  398 398 總計  3,585 3,874 
葡萄牙  299 362 中東及非洲 2004 年初 2004 年 10 月前  
法國  240 248 埃及  69 93 
愛爾蘭  225 233 摩洛哥  54 54 
挪威  112 112 突尼西亞  20 20 
芬蘭  47 78 伊朗  11 11 
比利時  68 68 以色列  8 8 

波蘭  58 58 
非 洲 和 維

德角  3 3 

烏克蘭  51 57 南非  2 2 
盧森堡  16 24 約旦  2 2 
土耳其  20 20 總計  169 193 
捷克  10 10 拉丁美洲  2004 年初 2004 年 10 月前  
俄羅斯  7 7 哥斯大黎加 71 71 
瑞士  5 5 加勒比海  13 55 
總計  28,803 31,009 巴西  29 29 
北美  2004 年初  2004 年 10 月前  阿根廷  26 26 
美國  6352 6371 墨西哥  5 5 
加拿大  326 441 智利  2 2 
總計  6,678 6,812 總計  146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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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  

美國截至 2004 年 10 月底止，風力發電總裝置容量為 6,371 MW。加州管

理電網的獨立系統營運商(ISO公司)，宣布將建設一條長約 40 公里的輸電線，

以將Antelop峽谷和Tehachapi地區的風場電能傳輸至加州各地用戶。ISO公司

證實這條輸電線是為了滿足加州新能源發展總量目標(到 2017 年，要求有 20%

的新能源比重)而建設的。耗資約 0.94 億，預計 2006 年開始使用  [7]。  

(3)西班牙  

西班牙有使用風力的傳統，早在 15-16 世紀，西班牙人就利用風力進行

提水和磨面。到目前為止，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還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舊時代

的風車和建築造型為風車的餐廳和酒吧。此外，西班牙的風力資源豐富，分

別範圍比較廣闊：從北部的加里西亞，阿拉貢，那瓦勒，巴斯克地區，東部

的加泰羅尼亞，中部的卡斯提亞和雷昂和卡斯提亞拉曼切地區，到南部的安

達露西亞地區，以及加那列群島，可以說，幾乎全國各地都有可利用風力資

源的地區。西班牙也有建立風場的條件，現代的風場大部分建在丘陵地區(山

頂)，但土地貧瘠，可耕地面積少，有的地區只能種橄欖樹和放牧，或者根本

不能進行農牧業生產，建立風場不會對農牧業生產造成影響，而且，因為使

用了他的土地，農場主可以得到一定的補償，所以農場主樂意接受。  

在西班牙，截至 2004 年 10 月底止，風力發電總裝置容量為 7,049 MW。

主要安裝在北部加里西亞、阿拉貢和中部的卡斯提亞和雷昂地區。例如，卡

斯提亞和雷昂省(Castilla Y Leon)在 2002 年建立了 47 個風場，裝風機 1,108

台，總容量為 814 MW，在全國發展最快。  

西班牙 EHN(Energia Hidroelectrica de Navarra)公司在 Navarra 公立大學開

發了第一座專為電解水生為氫氣的風力發電裝置。該裝置將為一個 5 kW 的電

解裝置供電，從水中分解出氫氣。EHN 還將開發 1.5 MW 用於此目的的風機。

EHN 表示，此實驗在全球都是一個新穎的嘗試，是乾淨而具競爭力的能源生

產設備，必將在未來再生能源發展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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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洲國家概況  

(1)中國  

中國在新疆和廣東南澳等地興建之裝置容量約達 340 MW的風力電場，預

估 2006 年可達 1,706 MW。中國河北張北滿井風場風能資源良好，初期將在

該地興建 45 MW的風力發電廠，計劃安裝 30 台單機容量 1.5 MW的風力發電

機。在張北滿井風力發電廠加速建設的同時，新疆托里 30 MW的風電廠也在

加緊進行，總裝機容量達到 100 MW。中國大陸可開發的風能資源居世界前

列，目前已有 40 個風力發電廠，而 760 MW的裝機容量，佔中國大陸發電總

裝機容量的 0.2% [5]。  

(2)日本  

由於風車發電需要的用地廣闊，在地型及風力資源較不足的日本目前尚

無大規模興建風力發電的計畫，只有利用小型風車作為照明、取暖和汲水等

用途，為利用西伯利亞吹過日本海的季風發電，日本東北電力公司轉投資東

北自然能源開發會社，在日本本州西海岸能代，設置 24 部 600 kW 風力發電

機組，減少 3,300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一年發電 3,400 萬度，只能供應當地

一萬用戶使用。儘管日本政府採取措施發展風力能源，但目前風力發電占日

本配比只有 0.12%，發電量為 677 MW，日本打算將風力發電逐年提升至 2010

年目標為 3,000 MW(佔全國的 3%電力配比)。  

3.2 國外現行政策、措施 

3.2.1 再生能源推動制度  

鑑於再生能源發電之成本仍高於傳統能源，在傳統發電方式對社會環境影響

之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仍未納入其成本計算時，再生能源在開放市場之競爭力仍

屬有限。為長遠發展再生能源之利用，除了以計畫方式提供再生能源補助或獎勵

外，部分先進國家已推動制訂推廣「再生能源利用之專法」，或在相關法律中納入

再生能源利用之相關推廣規定，以降低行政規章可隨時變動之不確定因素，增加政

策穩定度，提昇民間業者投資意願。歸納各國現行再生能源推動制度，主要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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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電價系統(fixed-price systems)：由政府制訂再生能源優惠收購電價，而由市

場決定數量。  

2.固定電量系統(fixed quantity systems)：又稱再生能源配比系統(renewable-quota 

system，美國稱為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由政府規定再生能源發電量，

而由市場決定價格。  

兩種推動制度之用意為形成保護市場，透過政府的力量讓再生能源於電力市

場上更具投資效益，而其最終目的為提升技術與降低成本，以確保再生能源未來能

於自由市場中與傳統能源競爭。表 4[8]將針對此兩大系統做介紹：  

 

表 4  再生能源推動制度表 [8]

制 度 分 類 系 統 分 類 說    明 

設備補助  
(investment subsidies) 

由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投資龐大，政府提供一定比

例之設備補助 (通常為 20~50%)，可有效降低業者初期

設置成本。   
‧優點：可於短期刺激業者投資意願。  
‧缺點：無法確保設備的品質及有效的運轉與維護，如

印度早期風機的發展；更無法鼓勵技術的研發，故設

備補助僅可做為推動初期之短期獎勵手段。  
歐洲國家如丹麥、德國及西班牙等在風力發電發展

初期，皆採行設備補助的方式。  

固 定 電 價

系統  

固定收購價格  
(fixed feed-in tariffs) 

政府依據再生能源成本等因素，訂定再生能源固定

價格及收購年限，可提供業者長期而穩定之投資保障。 
固定優惠價格為目前歐洲最廣泛採用之獎勵機制，對於

德國、丹麥及西班牙等國於風力發電推動上皆有驚人之

成效。  
‧優點：簡單明確、大幅降低業者之投資風險，並可間

接鼓勵技術的提升與有效的管理。  
‧缺點：缺乏彈性，如可能由於融資利率的提升而導致

經濟效益減少，降低業者投資意願。  
固定電價的訂定為一複雜之工作，應有長期而多量

之實際裝設及運轉資料進行分析，另需考慮補貼再生能

源導致電價提升對於整體經濟之影響，才能決定一合理

之價格。過高或過低的收購價格，對於再生能源整體發

展皆有不利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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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再生能源推動制度表 [8](續) 

制度分類 系統分類  說明  

固定補貼價格  
(fixed-premium 
systems) 

固 定 補 貼 價 格 ( 如 環 境 津 貼 ， environmental 
premium)為前項固定收購價格之另一種變化機制，其主

要差異為政府並不固定再生能源收購價格，而是於市電

價格再加上固定的補貼金額。  
該機制可反映傳統能源之外部成本，使再生能源於

自由市場上能夠公平而有效地競爭。  固 定 電 價

系統  

稅賦抵減  
(tax credits) 

政府提供業者一定比例之稅賦抵減，以鼓勵再生能

源之設置，以美國為最主要之施行國家。  
對業者而言只要具投資效益，固定電價或是稅賦抵

減並無太大的差異；但是就政治及社會的角度而言，固

定電價之補貼係由電力用戶支付，而稅賦抵減卻是由納

稅人來承擔，可能有失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競比系統  
(tendering systems) 

由政府公告再生能源容量目標，開放投資者競標，

由每單位電價低者得標。  
由於各種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有所差異，因此競比的

對象為單一再生能源種類，即風力計畫間相互競爭，但

不與其他來源如生質能競爭。  
競比系統主要施行的國家包括英國、愛爾蘭及法國

等，而丹麥亦考慮引進該機制進行離岸式風力發電的開

發。  
‧優點：以市場的力量降低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但實

際執行上卻面臨業者低價競標卻不興建之問題。  
如 英 國 先 前 實 行 之 「 非 化 石 燃 料 能 源 購 買 義 務 」

(Non-Fossil Fuel Obligation；NFFO)競比機制，由於設

計制度不佳，造成業者低價搶標以取得配額，但於期限

內 延 後 設 置 以 取 得 較 便 宜 之 設 備 ； 再 加 上 缺 乏 懲 罰 機

制，導致業者以不合理之價格取得購電合約而不興建，

造成發展目標達成時程不易掌控。  固 定 電 量

系統  

可 交 易 綠 色 憑

證系統  
(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 systems) 

政 府 訂 定 電 業 之 再 生 能 源 配 比 義 務

(renewable-quota obligation)，即電業一定比例之電力需

來自再生能源，可以自產、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收購，

或向其他電力公司以綠色憑證 (green certificate)方式交

易。  
英國由於先前施行之競比系統設計不佳，導致再生

能源發展停滯不前，因此於 2000 年改採可交易綠色憑

證系統。  
瑞典、比利時、義大利及亞洲的日本亦採用該制度。 

‧優點：電業為滿足再生能源配比義務，經由自由交易

市場決定再生能源的價格，可較真實反應再生能源之

成本，並間接鼓勵技術的提升以降低成本增加市場競

爭力。  
‧缺點：此機制頗為複雜，且價格係由市場短期之供需

決定，對於再生能源業者之投資風險較高，亦會造成

融資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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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各國現行風力相關推動政策  

以風能設置容量全球前三名的國家：德國、美國、西班牙為例，其中德國使

用「再生能源優先法」，配合其他優惠與收購保障措施，並積極投資經費於研發單

位，成效相當卓越。而美國則使用「生產税抵減法案」(PTC)，以政府提供業者一

定比例之稅賦抵減，以鼓勵再生能源之設置。西班牙是風能使用歷史悠久的國家，

對於風力發電採補貼制度，保障了風力發電的市場和利潤。在集資方面，西班牙政

府允許發行債券。例：加里西亞地方政府、銀行(Caixa Galicia)和風力發電開發公

司(Desarrollo Eolicos)共同發行風力發電債券(Bonnos Eolicos)，讓民眾和企業參與

開發風力發電。  

亞洲國家方面，日本經產省於 2004 年提出 2030 年新能源產業藍圖。經產省

考慮除了以補貼的方式支援企業設備投資外，應向加強市場環境建設、提高產業競

爭力的方向轉變。而中國早在 80 年代就制定「乘風計畫」和「特許權計畫」，目

的為促進風電的開發。其中風能特許權計畫是套過招標方式，根據政府制定的特定

條件選擇投資者。在風場建設和管理過程中引入競爭機制，透過政府鼓勵和市場機

制的結合，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  

以上五個國家之風力相關推動政策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國風力相關推動政策表  

國   家  風  力  相  關  推  動  政  策  

德   國  

德國「再生能源優先法」自 2000 年 4 月 1 日開始施行，與風能相關之內容如

下：  
‧立法宗旨為保護氣候與環境，落實能源之永續供應。  
‧明定強制提高再生能源於現有能源組成結構中之佔有比例，並期望藉由優先

法之實施，達成歐盟與德國所訂定之推動目標：於 2010 年達到再生能源發電

量佔總體能源結構之比例，至少提昇兩倍以上之目標。  
‧適用對象係指：利用水力、風能、太陽能、地熱、沼氣、污泥及有機廢棄物

所產生氣體能源 1、生質能等再生能源來發電者。  
‧德國藉由再生能源法之法制奠基，推出許多優惠及收購保障措施，已導引許

多投資業者及相關資金積極投入，相關研發能量亦呈現持續突飛猛進之勢，

此法案所設定的 2010 年達到再生能源發電量佔總體能源消耗之比例至少提

昇兩倍以上之推動目標。  
‧採用固定電價收購，由政府按最終用戶電價的 90 % 收購業者所發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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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國風力相關推動政策表(續) 

國   家  風  力  相  關  推  動  政  策  

美   國  

‧美國市場的成長率如預期般緩慢，因為聯邦風力發電「生產稅抵減法案」(PTC) 
已在 2003 年 12 月終止，之後又展延到 2004 年 10 月，新的展延計畫則延宕

許久尚未定案。新的展延計畫現在正提送快速審查流程中，美國風力能源協

會 (AWEA)預期在 2005 年，全美新裝設的風力發電容量將達 2,000 MW 以上。 
‧政府提供業者一定比例之稅賦抵減，以鼓勵再生能源之設置，以美國為最主

要之施行國家。  
‧根據美國風能協會預計，在 2004 年 7 月有超過 20 億美元的風能交易，總容

量超過 2,000 MW 專案的開發，正在等待「生產税減免法案 (PTC)」的通過。

PTC 作為能源政策法的一部分，於 1992 年生效，並持續更新。然而在 2003
年年底包含 PTC 的能源法案到期，也就意味著 PTC 制度的終止。根據 PTC
條例，風能公司依據其發電量獲得稅收減免優惠。  

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在 1997 年 11 月 27 日頒佈了有關電力工作的 54 號法，對利用可

再生能源發電建廠做出了有利的規定。  
‧1998 年 12 月 23 日發佈了 2828 號有關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廢棄物發電，和合

併發電的法令：對利用可再生能源所發出的電，電力公司必須收購的強行規

定。  
‧對於利用可再生能源發出的電的價格也做出了有關規定。規定了其售價是市

場價  + 補貼（補貼可達到發電成本的 50 %左右）。另外，如果發電廠認為

合適，還可按政府規定的固定價格 (保護價格 )銷售給電力公司。  
‧1999 年 12 月 30 日西班牙部長聯席會議通過的 2000-2010「西班牙促進可再

生能源發展計畫」( Plan de Fomento de Las Energias Renobables en Espana），

對發展風能的規劃比較具體。目標為：到 2010 年西班牙各項可再生能源發電

量要達到全國總發電量的 12 %以上。此發展計畫對發展風能的技術、對環境

的影響、 投資成本的計算、障礙、鼓勵措施、市場預測等都做了詳細的分析，

實行性強。  
‧ 歐 盟 對 西 班 牙 的 補 貼 方 面 ， 「 歐 洲 地 區 開 發 基 金 會 」  (Fondo Europeo de 

Desarrollo Regional，簡稱Feder) 對西班牙的衛生及科技 2都提供補貼。使其

可用於研發機構、醫院、大學、技術中心等等。  
‧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風力發電亦有財政補貼，在規劃發電廠，提出

專案申請時，就得到優先照顧。而且國家法令規定可再生能源發出的電電力

公司必須收購。  
‧在工廠正常運行後，中央政府也根據發電量來進行補貼（每發一度電，補貼

多少金額）和實行價格保護 3。  
‧2002 年 12 月 27 日有發佈了關於調正 2003 年電力價格的第 1436 號法令，規

定了 2003 年的電價。  
‧對風力發電發出的電，每度的補貼是 0.026640 歐元，政府規定的固定價是

0.062145 歐元，保障了風力發電的市場和利潤。  
‧據瞭解，投資風力發電一般可以在 8 - 10 年內收回投資，由於現在的風機壽

命一般要超過 20 年，故之後的 10 - 12 年可說盡是利潤。  
‧在集資方面，政府允許發行債券。例：加里西亞地方政府、銀行 (Caixa Galicia)

和 風 力 發 電 開 發 公 司 (Desarrollo Eolicos) 共 同 發 行 風 力 發 電 債 券 (Bonnos 
Eolicos)，讓民眾和企業參與開發風力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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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國風力關推動政策表(續) 

國   家  風  力  相  關  推  動  政  策  

日   本  

‧日本政府是在 1997 年通過「新能源法」中，對發展再生能源提供補助。對於

發展風力，日本政府不提供保證收購價格，而是針對風力事業的發電設備，

中央政府對民間業者補助三分之一，對地方政府設置風力電廠則補助二分之

一。  
‧日本經產省 2004 年為鼓勵利用太陽能和風力發電等新能源產業發展，提出

2030 年新能源產業藍圖。過去，經產省主考慮以補貼的方式支援企業設備投

資，但當前能源、石油等領域世界性競爭加劇，認為除補貼之外還應向加強

市場環境建設、提高產業競爭力的方向轉變，例如：  
(1)強調加強生質能發電 (biomass)和燃料電池 (fuel cell)等的利用，並形成網路，

作為穩定的電源加以利用。  
(2)對新型清潔能源考慮發放「清潔證書」，提高品牌形象，制定相關制度，並

考慮進行稅制改革，降低新企業參與門檻，同時加強人才培養。  
(3)希望通過出口相關技術及設備等，領先世界市場，為世界能源革命做出貢獻。 
‧據推算，上述政策實施後，日本太陽能、風力、生物三種新能源的市場規模

將從 2003 年的 4,500 億日元擴大到 2030 年的 6 倍以上，達 3 萬億日元。  

中   國  

‧中國風能工業協會、歐盟風能協會及綠色和平組織宣布，將協助中國實現其

在德國波昂昭開的「國際新能源大會」上宣佈新的目標。中國政府表示，到

2020 年，中國將有 12 %的能源來自新能源，而且正在草擬促進風能發展的市

場架構法案。  
‧中國早在 80 年代就制定「農村能源建設專案」，為偏遠地區提供基本電力需

求：「農村電氣化計畫」主要是小型水電站、「光明計畫」和「鄉鎮電氣化

計畫」則為偏遠地區提供基本電力供應、「乘風計畫」和「特許權計畫」則

促進風電的開發。  
‧目前風能特許權計畫是透過招標方式，根據政府制定的特定條件選擇投資者。

在風場建設和管理過程中引入競爭機制，透過政府鼓勵和市場機制的結合，

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  
1.gasfromsanitarylandfills, sewagetreatmentplants, and mines 
2.對於西班牙相對發達的地區，如巴斯克地區，馬德里地區，加泰羅尼亞地區等，

補貼標準是專案經費的 50%；對落後地區，如加里西亞，卡斯提亞和雷昂，安

達路西亞，艾斯特萊馬度拉等地區，補貼標準為專案費用的 70%。2003 年歐盟

給西班牙的補貼將達 1 億 6 千萬歐元。開發風力發電也可以申請得到補貼。  
3.在西班牙發電廠獨立經營核算，它發出的電賣給電力公司，電力公司通過它的

輸變電系統，再賣給用戶。  

 

3.3 國內現況  

3.3.1 台灣風力資源之發展  

台 灣 位 於 最 大 陸 塊 與 最 大 海 洋 交 界 處 ， 明 顯 的 東 北 季 風 與 西 南 季 風 季 節 交

替，具有豐富的天氣變化。加上台灣海峽兩側山脈形成「狹管」的地形效應，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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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過時受到擠壓而加速，因此冬季風力相當強勁。依據工研院能資所與中央大學大

氣物理所共同研究完成的風能分布圖顯示(圖 4) [9]，台灣地區風力資源相當豐富，

主要分布在台灣海峽、西部沿海與澎湖離島等地區，多數地區年平均風速可達 5~6 

m/s以上，風能密度達 250 W/m2以上，甚具開發潛力，初估陸上型風機發電潛力約

100 MW。  

主要的風能蘊藏區域包括：北部從桃園的大園到新屋沿海，新竹的新豐到香

山一帶，苗栗的後龍至苑裡沿海一帶；整個中部沿海，自通宵、大甲、經梧棲、大

肚，一直到彰濱及麥寮沿海一帶；南部的嘉南沿海及屏東墾丁等地也富風力潛能。 

由於西部沿海大多是農田、漁塭及防風林，地區廣闊可與農漁業共生利用，

非常適合大規模風力發電的開發。國內風能研發應用在 1961 年就已開始，台電公

司曾在澎湖白沙鄉設置一台 50 kW 級風力發電機進行試驗。而工研院能資所也在

1982 年至 1990 年間進行長期而系統性的風能研究，除了分區完成台灣地區的風能

潛力評估，並在新竹湖口風力試驗場陸續完成 4 kW、40 kW、150 kW 三型風力發

電機的開發。可惜因當時油電價格偏低且風力發電成本仍高，缺乏市場機緣而中止

研發，國內風能應用因此未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澎湖地區海岸線總長度達 320 公里，年平均風速在 7 m/s 以上，發展風力潛能

優越。秋末初冬的東北季風通過管狀的台灣海峽時加速形成特殊之風能發展條件，

風向多為北北東，加上缺乏地形的屏蔽，使得澎湖地區冬天風速相當大，自 10 月

後至翌年 1 月風速多維持在 6 m/s 以上，平均風速約相當於 4 級風；當有結構完整

之大陸冷氣團南下時，風速常常達到 8 級以上，陣風亦達 12 級以上。在海面上，

風速比陸地上更為強勁。夏天時，亞洲的季風改由太平洋吹向亞洲大陸，澎湖的風

向也因而改變轉為南風，風速較為和緩，平均風速在 3.5 m/s 左右，相當於 3 級風。

澎湖風速季節變化大，冬季 10 月至翌年 3 月風速超過 10 m/s 的出現率為 56%，夏

季 4 至 9 月僅 7.5%；風速低於 5 m/s 的出現率冬季僅佔 15%，夏季則約為 54%。  

澎湖縣是全國第一個利用風力發電轉換成民生用電的地方，為利用澎湖優越

的風力資源，台電公司自 2000 年 7 月起於澎湖白沙鄉中屯村設置 4 部風力發電機

組，每部機組裝置容量 600 kW，總計 2,400 kW，於 2001 年 9 月正式商轉。該機

組為無齒輪式設計，啟動風速低(2.5 m/s)，機組塔架高 46 公尺，葉輪直徑約 4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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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最大可耐風速為 65 m/s。澎湖中屯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由經濟部能源會補助部分

設置成本，至 94 年 4 月底之累計發電量為 1,628 萬度，約佔澎湖用電量的 2%。台

電預估將規畫開發 5 億瓦的離岸型風力發電廠，設置每部風力機組裝置容量為 2 

MW，共計架設 250 部風力發電風車，再逐步規畫陸域風力園區，總開發目標 10 GW 

[10]。  

海上風力優於陸域，國外已逐漸朝向於海域設置離岸式風力發電場 (offshore 

wind farm)，丹麥、瑞典、英國、荷蘭均已有設置實例(表 6)，多國並規劃於其海域

內大規模開發離岸式風力發電，澎湖離島地區亦具有發展潛力。然而海洋生態環境

脆弱，澎湖海域是否適宜大規模設置風力發電設施仍有待釐清，況且國內尚未有離

岸式風電開發案例，風險仍高。為瞭解台灣地區風力潛能，工研院能資所自 2000

年 度 起 執 行 經 濟 部 能 源 會 委 辦 之 「 風 力 示 範 推 廣 計 畫 」 ， 與 中 央 大 學 合 作 利 用

1996~2000 年 5 年風力資料進行模擬分析，所得之 50 公尺高度風速與風能密度分

佈 圖 如 圖 4。 澎 湖 離 島 地 區 50 m高 度 年 平 均 風 速 達 7m/s以上，風能密度則達

600W/m2以上，甚具開發潛力  [11]。  
 

 
 

圖 4  台灣地區 50m高平均基本風速( m/sec)與風能密度( × 100 W/m2 )分佈圖  [9] 

我國繼 2004 年「綠色能源開發應用論壇會議」後，屏東縣政府決定同時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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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太陽光能和生質能三項綠色能源。目前積極已在開發的是風力發電，屏東縣

政府將把恆春半島規劃為風力發電專區。從民國 2002 年開始，由日本企業所組成

的屏東風力發電公司開始在屏東縣車城鄉海口村小尖山附近，利用恆春半島每年

10 月至次年 3 月的落山風，開發風力發電，屏東縣環保局預計 2008 年讓風力發電

上路。屏東縣是全台第 2 個正在進行風力發電計畫的縣市，故可以設置離岸式的風

力發電機，成為國內第一個風力發電的示範展示中心。  

 

表  6 全球已設立離岸式風力發電場之海工規格概況表  

地點 /國家  啟用  
年代  

裝置容

量(MW) 
風機  
數量  

排列

方式

離岸距

離(km)
水深

(m) 
軸承高

(m) 
基座 

Nogersund/ 
瑞典 1990 0.22 1 1 點 0.35 6 37.5 三腳式 

Vindeby/丹麥 1991 4.95 11 2 列 1.5 ~ 3 2.5 ~ 5 37.5 水泥沉箱 

Lely 
Ijsselmeer/荷蘭 1994 2 4 1 列 0.8 4 ~ 5 39 

單樁式 
(打樁) 

Tunφ Knob/丹
麥 1995 5 10 2 列 6 3 ~ 5 40.5 水泥沉箱 

Irene Vorrink/
荷蘭 1996 16.8 28 1 列 0.03 1 ~ 2 50 

單樁式 
(打樁) 

Bockstigen/瑞
典 1997 2.5 5 1 群 4 6  

單樁式 
(鑽鑿) 

Utgrunden/瑞
典 2000 10.5 7 1 群 12 7 ~ 10  

單樁式 
(打樁) 

Blyth/英國 2000 4 2 2 點 1 6 58 
單樁式 
(鑽鑿) 

Middelgrunden
/丹麥 2000 40 20 

1 弧

列  2 ~ 3 2 ~ 6 60 水泥沉箱 

Yttre 
Strngrund/瑞典 2001 10 5 1 列 5 8 60 

單樁式 
(鑽鑿) 

 

3.3.2 國內風力設置之現況  

行政院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納入再生能源之推動。目前在

台灣已設置台塑麥寮(2,640 kW)、石門鄉、澎湖中屯(2,400 kW)、天隆造紙廠(3,500 

kW)在竹北工廠區設置 2 台丹麥 Vestas 風力機組，總發電量達到 3,500 kW，於 2002

年 10 月完工運轉，總裝置容量達到 8,540 kW。  

1.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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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是國內第一座商業化運轉之新式風力發電場，也

是經濟部自 2000 年 3 月 22 日頒布「風力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後第一個

接受補助設置之風力發電示範系統。該示範系統共獲得補助款新台幣 3,800 萬元，

於 2000 年 11 月底設置完成，並於 2000 年 12 月 27 日啟用。  

「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位於雲林縣麥寮鄉台塑六輕工業區東緣之綠帶。

該示範系統採用 4 部丹麥 Vestas V47-660 kW 風力機組，總裝置容量共 2,640 kW，

產出之電力併入六輕工業區之電力網系統，主要提供台朔重工機械廠自用。圖 5

為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發電量與風速圖。  

 

 
圖5  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發電量與風速圖  

 

「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的所有發電相關設備除風力發電機及控制系統直

接自丹麥進口外，其餘均由國內廠商自製：塔架在台朔重工麥寮廠區直接生產，基

礎、電纜線埋設等亦由台朔重工自行設計施工，其餘零組件由其他國內廠商供應。

此 示 範 系 統 之 設 置 除 了 宣 示 我 國 政 府 及 民 間 對 風 力 發 電 等 綠 色 淨 潔 能 源 之 重 視

外，亦對我國建立本土風力發電零組件工業具起頭效應。目前台朔重工已與丹麥

Vestas 簽訂製造增速齒輪箱之合作契約，若能合作成功可激勵國內業界投入風力發

電工業之信心；藉由示範系統之設置創造國內風力發電市場，亦為國內業者營造投

資風力發電工業之環境。  

2.台電風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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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已規劃中之風力發電計畫，包括澎湖中屯風力(擴充)、風力發電第一

期計畫(核一廠、核三廠、台中電廠、大潭電廠、桃園大園觀音、新竹香山、台中

港)及風力發電第二期計畫(彰工、雲林)，裝置容量達 227,360 kW。其中核能一廠

風力發電計畫係屬台電公司「風力發電第一期計畫」之子計畫，投資金額達 2.2 億

元，共設置 6 部 660 kW 風力發電機組，總裝置容量為 3,960 kW。2005 年初，已

在核一廠區內正式啟動。經濟部能源局計劃除了現有的陸上及離岸地點外，也考慮

要將丘陵、國營事業土地等陸域，適合架設風扇或風力發電機組的地段，全面開放

鼓勵風力發電。還將陸續興建在台中、桃園、新竹的風力發電站。  

未來，台電還會在彰濱工業區，雲林海濱再興建 60 幾部風力發電機組，繼續

擴增風力發電容量 12 萬千瓦。台電公司擬定的「風力發電十年發展計畫」，規劃

於台灣西部沿海風能資源豐富地區優先辦理，未來十年內以設置 200 台風力發電機

或總裝置容量 300 MW 以上為目標。  

此外，「風力發電十年發展計畫」，規劃在民國 2011 前設置至少 200 部風力

機組，總裝置容量達 300 MW 以上。台電第一期計畫將裝設 60 部共 100 MW 的風

力發電機組，預計在 2005 年底可全部完工商轉。  

3.彰化濱海工業區之風力發電系統(英華威公司) 

預計設置 47 部發電機組(包括線西區佈設 15 部機組，崙尾區佈設 10 部機組，

鹿港區佈設 22 部機組)，每座機組容量約 2,000 kW~3,000 kW，總裝置容量合計

94,000 kW~114,000 kW之間  [12]。本計劃預估年發電總量為 30.18 MW( 264,375 

MWh/A ÷ 24 ÷ 365 = 30.18 MW )，而彰濱工業區在 93 年度最大負載量為 179.9 × 2 

= 359.8 MVA( 約 360 MW )， 所 以 本 計 劃 風 力 發 電 約 佔 彰 濱 工 業 區 用 電 量 之

8.38%；且依據台電公司預估 94 年彰濱工業區之最大負載量將上升至 186 × 2 = 372 

MVA( 約 372 MW )，屆時本計劃風力發電量約佔彰濱工業區用電量之 8.11% [12]。 

4.其他規劃  

目前民間業者已規劃風力發電計畫達 421,300 kW，包括英華威風力發電公司

(苗栗竹南、苗栗大鵬、桃園觀音、桃園新屋、苗栗通霄 /苑裡、彰濱工業區、台中

縣林地、新竹竹北 )、台灣輸送機械公司(新竹新豐、桃園新屋、屏東車城)、台朔

重工 (麥寮二期 )等，其中英華威竹南風力電廠 (7,800 kW)、英華威大鵬風力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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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 kW)及新豐風力電廠(20,000 kW)已獲經濟部核准籌設。  

 

3.4 我國政策與經濟效益評估 

因應高能源價格時代來臨，並早日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行政院鼓勵民間發

展再生能源，2004 年 7 月正式要求台電進一步擴大每度 2 元收購再生能源的額度，

由原本的 30 kW提升至 600 MW，同時保證購買期限也延長至 15 年。政府公布概

估我國 2003 年風力發電系統的發電成本約為每度 1.25 元至 1.64 元(20 年折舊)或

是每度 1.78 元至 2.34 元(10 年折舊)，故以 20 年折舊的平均成本，只略高於我國平

均發電成本的每度 1.30 元  (表 7) [13]；但是 10 年折舊的平均成本，就高出我國平

均發電成本每度 1.3 元約二成多到四成多。然而，目前風力發電成本已可控制在每

度 2 元以下，比燒天然氣及水力便宜，維持穩定供電為技術上的關鍵。  

 

表 7  各類發電成本分析  [13,15]

發電系統別  2003 年度  2004 年度  
台電全公司  1.30 1.43 

天然氣  3.71 5.62 
燃   油  2.12 2.26 

燃   煤  0.83 1.07 

核   能  0.66 0.65 

慣常水力  2.00 1.87 
抽蓄水力  2.27 2.34 

風  力  1.445 (10 年折舊 ) 
2.06 (20 年折舊 ) 1.86 

單元：元 /度  
 

表 8 顯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所需投入之設置成本及產出能源之估算，預估自

2004 年至 2010 年，需另投入新台幣 660 億元，而自 2010 年到 2020 年則須再投入

2,567 億元之設置成本，屆時之累積發電度可望達到 250 億度。  

回顧我國政府之風力相關推動政策，於 2002 年提出之「再生能源發展方案」，

不僅立法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並研訂「台灣電力公司收購再生能源電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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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台灣電力公司再生能源發電併聯技術要點」，也獎勵企業購置利用再生能

源設備或技術，輔導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此外，2005 年修訂的「挑戰 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中對於 2002 年至 2007 年之間，再生能源項目也提出主要之發展

目標。而過去五年內所提出之「再生能源 5 年示範推廣計畫─風力發電示範系統設

置補助辦法」、「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風力發電十年發展計畫」等也有較具體

的執行辦法  (表 9)。  

 

表 8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所需投入設置成本及產出能源估算 [14] 

                          期程  
項目  

短期  
(至 2004 年)

中期  
(至 2010 年)

長期  
(至 2020 年) 

累計投入設置成本(新台幣：億元) 219 879 3,446 
累計年產量(萬公秉油當量) 284 434 748 
累計裝置容量(萬瓩 , MW) 236 363 650 
累計發電量(億度) 96 146 250 

 

表 9  我國風力相關政策與計畫  

我國風力相關政

策與計畫  制定日期  內容與實例  

挑戰 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  
(2002-2007) 

2002/05/31 
(2003/01/06、

2005/01/31 修

訂 ) 

有關水與綠建設計畫中，除積極推動再生能源立法，進行再生

能 源 研 發 與 推 廣應用外，並規劃風力電場 (Wind Farm)示範推

廣計畫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方

案  2002/1/17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經參考國外成功案例，並彙集國內各界專

家意見，以兼顧環境保護、能源安全、經濟發展之三贏策略，

期藉由建立穩定獎勵措施，充分反映此綠色能源整體效益，

以期使再生能源具投資效益，加速再生能源開發利用。  
‧有關風力之重要措施包括下列重點：  

(1)立法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  
(2)研訂「台灣電力公司收購再生能源電能辦法」與「台灣電力

公司再生能源發電併聯技術要點」。  
(3)企業購置利用再生能源設備或技術給予財稅獎勵，並研議擴

及自然人、非企業法人、機構及團體亦給予投資減免所得稅

及低利貸款之可行性。  
(4)加強再生能源利用示範及宣導，研訂再生能源利用示範補助

辦法，以獎勵各界設置。  
(5)建立再生能源資料庫，並持續研發高效率、低成本量產技術

及穩定供電技術。  
(6)研 議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系 統 及 其 併 聯 線 路 用 地 取

得及使用變更之可行作法，檢討修訂相關法規或明定申請及

審核作業程序及期限。  
(7)輔導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並獎勵協助相關業者開發低成本量

產技術及產品。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4 期(Apr. 2005) 107 

‧依據方案內容，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應率先評估

規 劃 設 置 再 生 能 源 利 用 設 備 之 可 行 性 ， 並 編 列 預 算 逐 步 設

置，俾經由政府單位之帶頭示範作用，以激勵民間跟進投入

設置。  
‧經濟部亦將主動規劃幾個重點示範計畫，配合地方政府整體

觀光遊憩規劃，在新竹或澎湖地區建立風力發電示範系統。  

表 9  我國風力相關政策與計畫(續) 

我國風力相關政

策與計畫  制定日期  內容與實例  

風 力 發 電 十 年 發

展計畫  2001 

‧規劃在民國 2011 前設置至少 200 部風力機組，總裝置容量

達 30 萬瓩以上。  
‧已完成「風力發電第一期計畫可行性研究」，並於 2002 年 7

月由行政院核定實施，將於 2001 年 2006 年間，於台電公司

現有電廠及彰濱工業區、台中港、新竹、桃園海濱等地興建

60 部風力發電機組，總裝置容量為 10.08 萬瓩。  
‧多家民間廠商亦積極規劃在桃竹苗、中彰、雲嘉南及屏東濱

海地區大規模開發。  

再生能源 5 年示

範推廣計畫─  
風 力 發 電 示 範 系

統設置補助辦法  

2000/3/22 
(實施至  
2004 年底 ) 

‧補助民間設置 1.8 萬瓩以上之風力發電示範系統  
實例：  

(1)第一座 0.264 萬瓩的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總經費約 9 千

萬元，補助 3,800 萬元 (補助比例 42.2%)。  
(2)第二座 0.24 萬瓩的澎湖中屯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總經費約 1

億 4,800 萬元，補助 3,450 萬元 (補助比例 23.3%)。  
(3)第三座 0.35 萬瓩的竹北春風風力發電示範系統，總經費約 1

億 1,500 萬元，補助 5,600 萬元 (補助比率 48.7%)。  
‧此三座風力示範系統總容量為 8,540 瓩，估計共可供應近 3,000

戶住家的用電。  

第五條  
在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利用新及淨潔能源之機器設備，得按 2 年加速

折舊，但在縮短後之耐用年數內，如未折舊足額，得在所得稅法規定

之耐用年數內 1 年或分年繼續折舊，至折足為止。  

第六條  
在 公 司 投 資 於 利 用 風 力 發 電 等 新 及 淨 潔 能 源 之 設 備 或 技 術

時，得在支出金額 5%至 20%限度內，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

業所得稅，當年度不足抵減，得在以後 4 年度內抵減。  

第八條  

‧為鼓勵風力發電等策略性產業 1,2，營利事業或個人原始認股

或應募屬該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公司發行之記名股票，持

有時間達 3 年以上者，得依下列規定抵減其當年度應納之營

利事業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額，當年度不足抵減時，得在

以後 4 年度內抵減之：  
‧營利事業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20%限度內，抵減應納之營

利事業所得稅額。  
‧個人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10%限度內，抵減應納之綜合所

得稅額，其每年度之抵減金額，以不超過該個人當年度應納

綜合所得稅額 50%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此限  
‧第 2 款之抵減率，自 2000 年 1 月 1 日起每隔 2 年降低 1%。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條例  

第 二 十一

條  

1999/12/31 修

正公布  

規劃辦理融資貸款輔導產業，僅包括從事清潔生產、節約能源

及降低溫室效應等有關之計畫，其設置之開發基金目前只辦理

「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尚未包括風力等新及淨潔能

源部分。  
1.關於製造業者，投資計畫之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應在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上，公司於投

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前、後 1 年度之 3 年期間內，研究與發展支出達新臺幣 2,000 萬元符合中小

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前、後 1 年度之 3 年期間內，新投資創立者，

於該期間內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實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 10%；增資擴充者，於該期間

內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增加實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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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工程技術服務業者，投資計畫之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應在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上，

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前、後 1 年度之 3 年期間內，研究與發展支出達新臺幣 1,500 萬元，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年度及其前、後 1 年度之 3 年期間內，新投資

創立者，於該期間內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實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 10%；增資擴充者，

於該期間內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投資計畫增加實收資本額之比率，應達 10%，且公司至少要有 10
人以上專職大專相關科系畢業或具 3 年以上專業經驗之人力之創立或擴充。  

四、風力發電之評估及二氧化碳減量效益 

風能為乾淨之再生能源，源源不絕不虞匱乏，利用風能發電時因不會排放二

氧化碳、硫氧化物等污染物質，加上設置成本較一般再生能源低，安裝工期亦短，

近十年來成為國外成長最快速之再生能源，於 1998 年至 2002 年五年間全球累計

裝置容量平均年成長率達 33.2%，迄 2002 年底已超過  32,000 MW，預估年發電量

可達 620 億度。由於風力之發電效益受設置地點之風力資源良窳影響甚劇，風力條

件優秀處所(如澎湖) 每 kW 裝置容量每年可產出超過 3,000 度電，但在風力條件差

之地點每  kW 每年僅可產出 2,000 度或更少之電力。麥寮與澎湖中屯示範系統均

屬風力資源較佳處，至 2003 年 7 月底止，總發電量分別為 1,948 萬度及 1,763 萬

度；在其 20 年運轉壽齡內，估計分別共可產出 14,256 萬度及 15,360 萬度電。  

在CO2減量效益方面，依據台灣綜合研究院執行之「再生能源分期推廣目標及獎

勵法之研訂」計畫，以 2001 年我國燃煤、燃油、燃氣及汽電共生發電使用之燃料量與

發電量，加上不同燃料種類每度電排放之CO2量，計算出我國每年每度電平均CO2排放

約介於 560~620 公克。由於風力機於發電時並未排放任何CO2，亦即風力機每產生 1

度電即可減少 560~620 公克之CO2，據此可計算出麥寮及澎湖中屯風電示範系統在其

壽齡內分別共可貢獻 7.98~8.84 萬噸及 8.60~9.52 萬噸之CO2減量效益。 

配合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加強推廣再生能源之政策，經

濟部能源局於 2002 年 6 月初步設定我國風力發電之長程推廣目標為於 2020 年總

開發容量達 1,500 MW，其中陸域為 1,000 MW，海域為 500 MW。則在總裝置量達

1,500 MW時，依我國整體風力資源情況取每  kW 裝置容量每年平均可產出 2,500

度電估計，每年約可產出 37.5 億度電，可減少 210~232.5 萬噸CO2之排放量；在

20 年內共可產出 750 億度電，CO2減量效益則累積為 4,200~4,650 萬噸 [16]。   

然而，風力發電易受氣候與短期天氣之影響，而使其發電出力不穩定，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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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基載電源；加上我國特性為冬季風強而夏季風弱，在缺電之炎夏無法有效供應

尖峰用電，故現階段仍僅能做為輔助能源，無法替代傳統能源  [16,17]。以 2004 年夏

季尖峰日為例，我國遭海上封鎖假定下，預估各類發電佔比例如表 10 [20]，表中顯

示核能、水力及再生能源成為僅有之發電方式，其中再生能源仍可於封鎖一季至一

年間保持 4.5 % 之一定比例，比燃煤、燃油、燃燒天然氣之零發電量更具優勢。

以我國 2004 年之電力系統結構觀之(圖 6) [20]，風力雖僅佔 0.01%，但以表 11 計算

出來之績效表現，風力為 1.00，僅次於核能 1.40 與燃煤 1.38 而位居第三位。  

 

表 10  我國遭海上封鎖假定下預估各類發電比例表 [20]

      發 電 佔

比       
 
燃料  

封鎖一週  封鎖一個月 封鎖一季  封鎖半年  封鎖一年  

燃煤  57.2 % 57.2 % 0.0 % 0.0 % 0.0 % 
燃油   12.9 % 12.9 % 0.0 % 0.0 % 0.0 % 
天然氣  0.0 % 0.0 % 0.0 % 0.0 % 0.0 % 
核能  24.4 % 24.4 % 81.7 % 81.7 % 81.7 % 
水力  4.1 % 4.1 % 13.8 % 13.8 % 13.8 % 
再生能源  1.3 % 1.3 % 4.5 % 4.5 % 4.5 % 
合計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缺電量 (億度 ) 135.7 135.7 469.2 469.2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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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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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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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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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

0.01%

燃油

6%

核能

20.93%

水力

3.60%
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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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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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電共生

7.17%
天然氣

11.29%

 
 

(a) 

34.60 

百萬千瓦 (GW) 

1812.45 

億度

(b)

 

圖 6  2004 年台灣電力系統結構  (a)裝置容量  (b)發購電量  [20]

 

表 11  2004 年台灣電力系統之績效指標 [20]

 發購電量(%) / 裝置容量(%)  =  績效指標  

核能  20.93 / 14.90         =   1.40 

燃煤  32.30 / 23.40         =   1.38 

風力  0.01 / 0.01          =   1.00 

民營電廠  18.70 / 20.90         =   0.89 

天然氣  11.29 / 17.60         =   0.64 

燃油  6.00 / 10.20         =   0.59 

水力  3.60 / 13.00         =   0.28 

 

根據目前所蒐集的風力相關資料，初步以 3-E 及 6-Risk 之評估方法，針對風

力發電技術在「工程」、「經濟及法規」、「環境」三項指標中之風險來做評分(表

12)，總分為 45 分(滿分為 100，分數越高，表示風險越高)，由表中觀察得知，於

「工程」和「經濟及法規」表現上，普遍呈現中、高等級之風險；而於「環境」指

標中則為低風險。其中，「產業風險」和「技術風險」為風險最高之項目，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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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及 11 分，歸咎其主要原因不外乎是我國之本土技術欠佳，對於國外之商品缺

乏競爭力所致。圖 7 為以 3-E 及 6-Risk 指標之評估結果分析。  

綜上所述，大量設置風力機於發電運轉時仍會對環境及景觀帶來環境生態之

衝擊，此外，在「產業風險」和「技術風險」風險性仍高，在考量促進自產能源改

善環境品質之設置系統之發電量效益與本土化技術之考量上，未來仍宜視階段成效

逐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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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風力發電技術 3-E 與 6-Risk 評估表  

評分對應等級  
評估因子  評  估  指  標  評

分
極

低
低 中 高  

極

高  
1. 技術風險  (15 分) 11    √  
 (1)關鍵技術突破之困難度  0.30 4     √ 
 (2)本土之技術能力配合程度  0.25 2   √   
 (3)材料與零組件供應能力  0.15 2.5    √  
 (4)技術整合困難度  0.15 1   √   

 (5)可預見的技術進展進度  0.15 1.5    √  
2. 商業化風險  (15 分) 6.5   √   
 (1)周邊環境與基礎設施之配合程度  0.30 1  √    
 (2)資金需求量與取得困難度  0.20 1  √    
 (3)達 到 商 業 化 所 需 之 製 造 技 術 與 /或

時間  
0.20 2.5    √  

 (4)原料與零組件取得之困難度  0.15 1   √   

一 、 工 程
(Engineering) 
30 分  

 (5)使用之操作、維護與訓練之困難度 0.15 1  √    
1. 產業風險  (20 分) 12    √  
 (1)與國內外相關產品之競爭力  0.25 5     √ 
 (2)產品使用之經濟效益  0.25 2.5   √   
 (3)對能源貢獻 (供應或節約 )之潛力  0.20 1.5  √    
 (4)帶動內需產業之潛力  0.15 2    √  
 (5)民眾對新技術使用之接受度  0.15 1  √    
2. 法規風險  (20 分) 9   √   
 (1)推廣時新法規之需求度  0.25 3   √   
 (2)修訂現有法規之困難度  0.25 1.5  √    
 (3)新法規產生之效益  0.25 1.5  √    

二、經濟與法規  
(Economy and 
Regulation) 
40 分  

 (4)政府執行能力  0.25 3   √   
1. 生態風險  (15 分) 4.5  √    
 (1)溫室效應影響  0.25 0 √     
 (2)污染排放量  0.20 0 √     
 (3)對水土與環境資源影響  0.20 1  √    

(4)對動植物生態影響  0.20 2  √    
(5)環境時間與空間影響   
(污染之持續時間與擴散範圍 ) 0.15 1.5 √     

2. 健康風險  (15 分) 2 √     
 (1)毒性 /有害物質  0.25 0 √     
 (2)安全衛生  0.25 1  √    
 (3)職業災害  0.25 1  √    

三、環境  
(Environment) 
30 分  

 (4)民眾之環保與健康意識  0.25 0 √     
總  分  / 總  計  45 4 10 8 4 2 

(分級依據─ 0%~20%：極低，20%~40%：低，40%~60%：中，60%~80%：高，80%~100%：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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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鍵技術突破之困難度 
(2)材料與零組件供應能力 
(3)可預見的技術進展進度 

技術風險 商業化風險
產業風險

法規風險 生態風險 健康風險

(1)對水土與環境資源影響 
(2)對動植物生態影響 

(1)推廣時新法規之需求度 
(2)政府執行能力 

(1)達到商業化所需之製造技術

與/或時間 
(2)原料與零組件取得之困難度

(1)與國內外相關產品之競爭力

(2)產品使用之經濟效益 
(3)帶動內需產業之潛力 

(1)安全衛生 
(2)職業災害 

11 6.5 12

9 4.5 2

 

圖 7  風力發電之 6-Risk 指標評估結果  

 

五、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面臨之關鍵問題 

我國政府於 1998 年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會議結論為至 2020 年，再生能

源應佔總能源供應比重之 1 % ~ 3 %，並佔電力總裝置容量 1 % ~ 3 %，預估 2020

年電力總裝置容量 71,200 MW計算，該目標相當於再生能源裝置容量應介於 710 

MW至 2,140 MW。若以 2002 年 7 月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草案)」

中預估 2020 年電力總裝置容量約 61,900 MW計算，則該目標相當於 620 MW至

1,860 MW之再生能源裝置容量；以 2002 年 11 月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我國再生能

源發展目標規劃(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修正)」中預估 2020 年電

力總裝置容量約 57,460 MW計算，推動目標則相當於 570 MW與 1,720 MW之間。

在風力發電發展的目標設定上，政府規劃我國風力發電發展目標為 1,500 MW (表

13)，其中我國陸域規劃開發 1,000 MW，而海域開發 500 MW。則我國陸域設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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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密度將達每平方公里 84 kW，較陸域風能高度開發的丹麥之每平方公里 59 kW及

德國的每平方公里 25 kW高出許多  [18]。  

 

表 13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表(與日本、德國比較) 

2001 年我國實績 我國中長期 
發展目標 日本/德國中長期發展目標 

推廣項目  
10 MW / 億度 10 MW / 億度 日本 10 MW / 億度 德國 10 MW / 億度 

慣常水力  182 / 52 250 / 115 2,000 / 823 450 / 200 

風     力  0.5 / 0.13 150 / 40 300 / 55 1,600-2,000 / 
300-410 

地     熱  －  15 / 11 60 / 41 －  

太陽光電  0.03 / 03003 100 / 13 482 / 48 35-120 / 3.5-12 
(2000 年為 334 萬m2) 

太陽熱能  (103 萬m2/8.6 萬

KLOE) 
(600 萬m2/50 萬

KLOE) 
(5,600 萬m2/450 萬

KLOE)  

生  質  能  40.3 / 14.4 135.96 450 / 241 250 / 138 
合     計  223 / 67 650 / 275 3,292 / 1,208 2,820 / 760 
預 估 總 容

量 /總 需 電

量  
3,964 / 1,679 5,746 / 2,504 28,500 / 11,170 －  / 6,090 

佔 總 容 量 /
總 需 電 量 支

配比 (%) 
5.62 / 4.00 11.30 / 11.00 11.6 / 10.8 －  / 12.5 

 

預估 2020 年再生能源發展達成初步規劃目標時，當年再生能源之年貢獻度約

可達 505 萬公秉油當量(含大水力則約為 748 萬公秉油當量)，每年可節省進口能源

支出約新台幣 182 億元(含大水力則約為 270 億元，以 2000 年進口能源平均為 3,600

元 /KLOE作估算)，二氧化碳排放年減量約為 1,430 萬噸(含大水力則約為 2,118 萬

噸)，全國累計投資再生能源設備約達新台幣 2,667 億元(含大水力則約為 3,446 億

元)，積極帶動我國再生能源產業發展 [19]。  

由於再生能源具有能源密度低、供應不穩定、成本仍較高之特性，在實際開

發利用時，應考量是否有足夠發展之土地(土地開發密度)、再生能源電力供應較不

穩定之特性及其成本較高之事實，爰其經營管理有異於傳統能源，現階段僅能作為

輔助性能源。歸納台灣地區推廣風力發電仍存在下列問題：(1)離島與離岸式風力

發電之差異分析，(2)風力發電對現有電網衝擊評估，(3)風力發電場場址及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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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關問題，(4)環保與建管法令對再生能源設置與營運許可之規範更明確化，並

簡化相關行政程序，(5)本土化關鍵技術之突破，(6)再生能源分配比例之調整，(7)

審慎評估我國風力發電發展之經濟誘因及補貼方式。  

綜上所述，為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降低溫室氣體排放，1998 年「全

國能源會議」、「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及「經濟發展諮詢會議」在考量其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均不盡相同，經濟部能源局宜於 2005 年 6 月之「全國能源會議」作確認。 

 

六、結論與建議 

1.考量國家安全及降低燃料進口依存度：核能、水力及再生能源係必須考量之發

電方式，其分配比例，宜再適當之調整。  

2.風力電價之補貼方式：目前風力發電之平均發電成本約為 1.86 元 /度，仍較平

均發電成本 1.43 元為高。因此，風力電價之補貼是採設備補助、固定收購價格、

固定補貼價格稅賦抵減或其他方式？宜進一步分析並朝向提升國內自製風力發

電之方向，以避免政府的補貼造成均為補貼國外廠商。  

3.風力發電關鍵技術之自製率之提升：除了土木工程及一些資訊軟體外，宜進一

步界定我國可以自行製作之關鍵零組件。  

4.考量風力發電設置場所之適當性：宜考慮運用風力發電機分散性特性，並結合

區域電廠直接提供附近區域用戶使用，減少輸送至高壓電網之電力調度方式。  

5.風力發電之環境評估：本島應訂定土地開發密度，避免破壞防風林及鳥類生態

之影響。  

6.風力發電已成為CO2減量成效之主要方式，但仍宜考量在工程、經濟與法規及環

境風險下之評估方法，審慎推動並提出階段性之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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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的危機與商機 
  -淺談溫室氣體與企業因應之道 

黃正忠* 

 

摘    要 
全國能源會議終於落幕了，擾嚷之後，公私部門都應該要沉靜下來，從長計

議。據估計，以目前耗能與替代能源科技發展的狀況，需要 20-50 年的時間，才

有可能替換全球以化石燃料為主之 80%的能源供應體系，再加上今後 10 年內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如何整合全球對抗氣候變遷，仍有許多不確定性，

所以冷靜與深入的分析目前國際就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之政治角力的現況，以及

未來能源發展的趨勢，遠比我們貿然使力來得重要。  

本文的重點主要是從全球能源與氣候變遷問題的演進現況，檢討相關的風險

與商機，以思索台灣企業因應之道。  

 

 

 

 

 

 

 

【關鍵字】氣候變遷、替代能源、京都議定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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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是要角? 

歐盟雖然積極因應京都議定書的要求，但截至目前為止，一般認為原歐盟 15

國可能只有德國、瑞典及英國可達成第一階段的減量目標。英國之所以可以達標，

主要原因在 1990 年代許多燃煤電廠改用天然氣，不過英國在 2003-2004 年溫室氣

體(GHG)排放不減反升，就是因為天然氣近來價格大漲，導致許多電廠的燃煤量增

加。  

英國布萊爾政府採取比京都議定書更為嚴苛的標準，悍然決定要在 2010 年達

成較 1990 年減 20%的目標，但現實是在 2004 年 12 月 8 日被迫承認無法達標，只

能達到減 14%的成果(京都議定書英國的減量義務為 12.5%)。儘管如此，英國在 2005

年同時擔任歐盟及 G8 工業化國家的主席，已致力於將氣候變遷列為首要的議題。 

國際能源總署(IEA)公佈的最新數據顯示，中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後，全球CO2排

放排名第 2 的國家，若以全部的GHG計算，則排名第 7。CO2排放排名前 22 的國

家總排放量佔全球CO2的 80%，排名分別為美國 (23.5%)、中國 (13%)、俄羅斯

(6.2%)、日本 (5%)、印度 (4.2%)、德國 (3.5%)、英國 (2.2%)、加拿大 (2.2%)、南韓

(1.9%)、義大利(1.8%)、與法國(1.6%)。  

果然在 2004 年的 COP 10 會議中，除了美國外，中國問題成為熱門討論的關

鍵議題。近年來，中國大陸缺電的危機日愈浮現，尤其中國許多地方因為缺煤緊張，

而導致早已封礦的煤坑重新開採，卻因為安全狀況不周而造成多起傷亡慘重的礦

災。以 2003 年為例，中國的煤、鐵、鋼、銅消耗排名世界第一，石油與電力的消

耗，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2003 年中國煤耗 15 億噸，佔全球的 30%，然而

其 GDP 卻僅佔全球 4%不到。目前尚且如此，未來更不用說了。中國 2020 年的國

家目標為 GDP 要成長 4 倍，達人均 4,000 美元。若耗能速率與經濟成長率相同，

屆時中國的煤耗量將達 60 億噸。  

據 BP 的統計，2003 年中國 GDP 成長 9.1%，但是能源需求卻成長了 13.8%，

油、天然氣、煤與核能的消耗，均成長超過 10%，全球石油需求成長量中光是中

國就佔了 41%，石油進口成長 32%。 這些數據均顯示中國在未來對於全球氣候變

遷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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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每年從耗能產生的人均CO2排放量為美國的 8 分之 1；人均耗電量為美國

的 13 分之 1。這正是中國不願意承擔溫室氣體減量承諾所辯解的理由。中國在

COP10 的談判代表指出，除非美國加入京都議定書，否則中國不會考慮任何新的

減量議定書。中國重申，會協助國際社會進行減量，但不會削減國內的排放量。  

對於後京都的新協定，中國設定了 4 項條件：  

1.已開發國家應負擔更高的承諾，而開發中國家應取得資金與技術援助。  

2.在有害成長與消弭貧窮的情況下，絕不會做出任何減量承諾。  

3.必須設法讓美國與澳洲回到京都議定書。  

4.必須提高更多的技術轉移，以協助減量。  

二、「非京都」(non-Kyoto)的影響力不可忽視 

京都議定書能否有效對抗全球暖化，的確令人存疑，因為目前批准的國家中，

會受到管制的已開發國家排放量僅佔全球的 25%左右，更何況受到管制的 38 個國

家中，只有 2-3 個國家可望達標。易言之，九成以上第一階段受到管制的國家，可

能無法符合減量的要求。可是偏偏京都議定書對於無法達標的國家，根本沒有罰

則。再者，京都議定書也是一個沒有貿易措施的規範，連 WTO 都尚未把京都議定

書納入未來貿易與環境談判可能產生爭端的議題範疇。  

如此一來，反而排放總量佔全球 75%的美國及其他未受管制的開發中國家，

卻成了氣候變遷能否改善的關鍵，因此美國在去年 COP10 的會議中，儘管受到諸

多責難仍穩若泰山，而布希在今年 7 月初的 G8 高峰會中，對於京都議定書仍持強

硬態度。美國堅持開發中國家應列入管制，主要目標為中國、印度與巴西。  

總的來說，即使京都議定書開始實施，受到減量管制的國家之 GHG 總排放量，

僅佔全球的 25%，難怪許多人認為京都議定書對於改善氣候變遷並無太大功效。

換言之，另外的 75%是關鍵，那就是美國、印度、中國、韓國等國家了。很明顯

地，在 UNFCCC 底下，愈來愈多人已可接受，甚至積極為美國在「非京都機制

(non-Kyoto)」下加入 GHG 減量的陣營，尋求解套的方案。先進國家官方代表急於

尋求一個趕快讓美國回到共同減量的機制。歐盟也建議 2012 年後，可採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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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京都議定書與 UNFCCC 並行，以讓美國可以持續在公約的體制內不與京都

機制脫節。  

美國的影響力是不容忽視的，2004 年 11 月，阿根廷、巴西、中國、哥倫比亞、

奈及利亞、俄羅斯、印度、義大利、日本、墨西哥、英國、澳洲和烏克蘭等全部共

計 13 國，在美國的領導下，簽訂正式創立「甲烷到市場」伙伴專案 [1]的權限文件。

此專案的目的在把甲烷轉換為具有價值的清潔能源，具有在 2015 年前每年減少 5

千萬CO2當量公噸的潛力，相當於在馬路上一年減少 3,300 萬輛車子，或減少 50

座 500MW的燃煤電廠之排放。美國承諾將在未來 5 年投入 5 千 3 百萬美元，在開

發中及轉型中國家開發及執行甲烷回收能源再利用專案，由美國環保署領軍，結合

美國國務院、能源部、貿易與發展署及國際發展署等的資源一起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的投資必須有企業的支持，減量的成本與效益是企業投資決策

的重要考量，將來碳排放權能否全球流通，是企業投資風險評估的要素。面對現實

與來自企業界的壓力，連歐盟都不得不正視京都體系與非京都體系未來融合可能所

產生的問題。目前英國正在帶頭檢視歐盟排放交易體系之排放權，與非歐盟之 CDM

減量信用額度，及未來美國東北部 8-9 個州在 2006 或 2007 年實施的排放權之相互

承認與交易的問題。京都機制與非京都機制的排放權或信用額度，將因為這些努

力，在未來有更高的機會可以融合，而不致於使企業在減量投資上面臨不同體系無

法交易的風險。跨國企業對於此趨勢的發展，表示高度的歡迎。  

從這些發展來看，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我們身為非公約成員國，要注意及

密切觀察的是以美澳為首的非京都體系，如何進行盤查與減量專案，如何主導國際

減量的投資，以及京都體系積極為未來與非京都體系相容鋪路的方向。  

三、CDM 真有這麼容易 ? 

CDM 的相關程序一直以來即成為來自金融界與工商界強力抨擊的對象。在

2004 年  COP10 中，企業界批評 CDM 批准程序過於複雜，也受限於 CDM 執行理

事會最近批准所通過關於建立專案額外性 (additionality)的工具與方法學。對於

CDM 專案的範圍過於狹小，且 CDM 執行理事會在批准 CDM 專案上的進度又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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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這些業界代表也表達了他們的失望。企業界期待每年批准通過的專案數目應

該數以千計，而不是現在的個位數。  

再者，目前 CDM 的決策與審核過程太過繁瑣、冗長與不合理，成本與時程對

企業來講都太高。目前平均核定一個 CDM 專案的時程要 13 個月，準備作業的成

本就要 47,000～270,000 美元。企業界認為審核的時程必須在 6 個月以內，否則空

有此彈性機制，卻無法有效吸引廣大的企業界參與。  

如何運用 CDM，無論是投資國與主辦國，其實是各有不同立場。國際永續發

展研究中心（IISD）針對 COP 10 期間的場邊會議所做的簡要分析即指出：「各開

發中國家與區域人人想當領導者，並為自己尋找最合適的定位。大家認同 CDM 相

關專案確實能為非附件一國家帶來額外的巨大利益。」  

四、風向球 

關於後京都時期溫室氣體減量方式所設計的各種方案，目前有包括產業法

(sectoral approach)、會聚機制 (converging mechanism)、自願性協定 (voluntary 

agreements)、清淨科技 (clean technologies)、總量管制與交易系統 (cap and trade 

system)、束縛性國家目標(binding national targets)等。地方性與國家層級的行動，

也提供了未來氣候變遷管控體系多元性的可能之ㄧ。  

2005 年 3 月 10 日歐盟各國環保部長集會，提出 2020 年設定較 1990 年低

15-30%，2050 年較 1990 年低 60-80%的減量目標草案，供 2005 年 3 月 22-23 日的

歐盟領袖春季峰會核定。歐盟在 2005 年 2 月發布一項 2012 年氣候政策的策略文

件中，歐盟執委會已表明拒絕設定精確的目標，而聚焦在把世界上主要的碳排國

家，納入全球共同減量的體系中。歐盟領袖峰會最後決議「應考慮」在 2020 年設

定 15-30%的減量目標，而在德國與奧地利的堅持下，否決了部長會議所提在 2050

年設定 60-80%減量目標的提議。歐盟領袖也堅持 2020 年 15-30%的範圍，須考慮

未來如何達成目標的工作而定，包括成本效益的面向。此決議可能將會與 2005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9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的 UNFCCC 締約國大會(COP11)的談

判結果有密切關聯。歐盟領袖強調未來的談判，應達成促使所有國家加入減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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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無論是新興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應把耗能大國納入減量範圍，如中國及印

度。歐盟雇主組織 UNICE 對歐盟領袖同意 2020 年的特定減量目標，表示失望，

他們主張應與其他全球的伙伴共同商議減量目標。環保團體則批評 2020 年新目標

太過模糊，「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即主張歐盟每年都要有定額減量，到

2020 年應達減量 30%。世界野生動物基金會(WWF)則認為，歐盟領袖現在要回去

在自己的國家追蹤減量工作的落實與成效，在下列領域中作出進一步的決策，包括

能源效率立法、再生能源目標，強化歐盟排放交易體系等。  

2005 年 6 月，全球 100 家績優跨國企業暨多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齊聚日本

愛知博覽會，商議地球與企業如何邁向永續發展。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2005 年代表大會暨總裁峰會，於 6 月 6 日至 10 日在日本名古屋暨博覽會會場舉行。

杜邦、BP、Shell、P&G、Lafarge、Sony、Toyota 等公司總裁均出席此盛會，探索

科技、商機、責任、優勢、文化、自然睿智與明日世界邁向永續發展的旅程，為人

類勾勒出 21 世紀企業永續發展的藍圖。  

WBCSD 未來 10 年將把資源投入在「能源與氣候」、「發展」、與「企業的

角色」等三項焦點的領域，能源與氣候將關注的議題如下：  

1.未來 25 年能源需求成長的 62%來自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亞洲  

2.化石燃料仍是未來 25 年的主要能源  

3.能源價格勢必持續上漲，油與氣的供應安全，日益受到關注  

4.儘管京都議定書生效，但仍缺乏長期的全球性架構，來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5.政府因應行動增多  

(1)英國布萊爾與 G8 

(2)布希：核能及能源效率  

(3)EU 排放交易  

6.碳捕捉及貯存科技研發經費增加  

7.企業界的意見與力量日愈受到重視  

8.能源效率逐漸成為焦點  

9.對替代能源的興趣日愈增高  

(1)核能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5 期(July. 2005) 125 

(2)大型水力發電  

(3)再生能源  

10.對清潔煤技術(clean coal technology)的興趣日愈增高(用於碳捕捉及貯存) 

11.後京都時期及非京都體系的解決方案  

經過討論後，總裁們針對於 WBCSD 未來的焦點領域，訂出優先議題，「能

源與氣候變遷」領域獲得 66%的總裁支持，總裁們認為應列為首要領域，而企業

應關注的關鍵議題，主要有：  

1.能源效率  

2.創新與研發支出  

3.與利害相關者的溝通和議和  

4.開發中國家的問題  

跨國企業評估，因為能源價格攀升，以及油氣取得及供應的安全性考量，使

得各界對於「能源效率」提升的問題興趣日益增高。可能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之

外，成為未來國際談判的新寵議題。聯合永續發展委員會 (UNCSD)已決定在

2006-2007 的大會中聚焦在「能源」議題，因此 WBCSD 將與國際商業總會(ICC)

和世界能源協會(World Energy Council)合作，將在 2005 年元月正式成立一個「企

業能源行動聯盟」(Business Action for Energy,BAE)。全球績優跨國企業對於能源

與氣候變遷的態度和做法，值得我們密切觀察。  

五、日本領航 

筆者在 2004 年曾寫過幾篇文章，說明了日本在因應能源與氣候變遷上現況，

在此不再贅述。日本企業為因應歐盟反污染的新指令及京都議定書，大幅削減工業

及產品中鉛與有毒物質的使用，積極開發太陽能，以及從甜菜中研發生物可分解塑

膠，這些均使得日本企業在永續發展領域取得全球領先的地位。以日本的電子及汽

車業為例，產品行銷全球，而近年來，這二個產業也率先成為產業環保化的先鋒。

日本政府一直想要採用碳稅來抑制溫室氣體，但遭企業界強力反對，但是企業並未

怠於減量，反而積極帶領日本邁向減量之路。富士通(Fujitsu)設定 2004 年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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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氣要較 1990~91 年水準減量 25%的目標，結果以 28.6%的結果超標。富士通、

富士通實驗室有限公司與Toray Industries, Inc於 2005 年初宣布，三家公司聯合研

發的環保筆記型電腦，將應用在富士通 2005 春季推出的FMV-BIBLO NB80K型，

外殼 50%源自植物塑膠外殼，不僅減少了石油塑膠的使用，產品的生命週期中CO2

減量達 15%。東芝(Toshiba)要求旗下工廠商與實驗室 2010~11 要較 1990~91 減量

25%，但是 2003~04 即已達到 10%的減量。  

日本產業經濟省(METI)所屬的「獨立行政法人新能源 ·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NEDO)，專門資

助使日本成為更綠化經濟的計畫，2004~05 共有預算 22.74 億美元，其中 14.95 億

美元用於研發。NEDO 利用 2005 年為期半年的愛知國際博覽會，來展示日本對環

境友善的科技，例如日本館採用燃料電池與太陽能，博覽會所在地即為日本最大的

企業豐田汽車的故鄉，Toyota 是世界第一家在車內零件使用生物塑膠的汽車廠，

已經興建生產 1,000 噸來自甜菜的生物可分解塑膠。Toyota 與 Honda 也是全球首

先製造使用氫燃料電池汽車的車廠。根據日本汽車檢驗協會的數據，目前全日本已

有 29.2 萬輛的汽車使用天然氣。日本目前也是全球太陽能的領先者，以發電量計，

2004 年全球 51%的太陽能光電池係由日本製造。其中，Sharp 已連續 5 年蟬聯全球

光電池產量排名世界第一，佔 27%，另一家日本企業 Kyocera 則佔世界第二。  

日本環境省在 2005 年 4 月公佈自 1991 年以來，每年定期舉行的日本企業環

保活動調查結果，最新調查的問卷寄發給日本 6,354 家上市公司，有效回覆 2,795

家企業。60%回覆的企業有訂定環境目標，較上年度高 3%。有完整環保活動方案

者佔 65.7%，較上年度高 5%。在揭露方面，39.7%表示已公開環境資訊，較上年度

上升 3.8%。回覆之企業在 2003 年度共有 743 家發行環境報告書，另有 238 家將在

2005 年會計年度發行環境報告書。65.5%的企業認為需要環境績效評等系統，以讓

社會公斷企業的環保活動。結果也顯示，愈來愈多的日本企業開發與環境相關的商

機，同時積極推動防止氣候變遷惡化的工作。  

日本處心積慮要在GHG減量上，比歐盟略勝一籌，日本企業當然也不落人後，

目前已成為全球排放權市場的要角。日本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減量目標，為 2008-2012

年間的平均排放量，得降為 1990 年水準(12.4 億噸CO2當量)再減 6%。日本政府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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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修訂的減量方案為：國內減量 0.5%，森林吸收 3.9%，另外短缺的 1.6%則將

取自排放權的購買。不過日本在 2002 年的排放總量，較 1990 年高出 7.6%，每年

達 13.3 億噸。減量之困難可想而知，對外購買排放權，已成為必要的選擇。以下

簡要介紹截至 2005 年初日本公私部門投入減量交易的進展：  

‧2004 年 9 月，Sumitomo 公司開始向聯合國進行在印度從事氟氯碳化物(CFCs)

減量專案而產生 5 百萬 CFCs 減量的註冊作業，成為全球在 CDM 機制下第一家

註冊轉移排放信用額度的公司。  

‧2001 年三菱等公司與一家美國公司在日本聯合成立一家專門仲介與轉移排放信

用額度給日本企業的公司。  

‧2002 年三井公司也與一家美國公司合資投入 CDM 業務。三井表示，自俄羅斯

批准京都議定書後，來自日本企業詢問相關業務的狀況比以前更為熱絡。  

‧伊藤忠、Marubeni 與 Sojitz 等公司也相繼開始尋求進入排放信用額度交易市場

的可能性。  

‧日本政府目前已核定 12 個 CDM 專案，其中有 7 個是由電力公司所投資。東京

電力公司在智利投資一個從養豬場收集甲烷的專案，而可以取得 40 噸的排放

權。Chubu 電力公司則因為在泰國投資一個興建以稻草為燃料的電廠，而可以

取得 8.4 噸的排放權。  

‧2004 年 12 月 1 日，包括三菱、東京電力、Toyota與Sony等 35 家公司，集資 1.415

億美元的資金，在日本國際合作銀行與日本開發銀行的協助之下，成立一個「日

本溫室氣體減量基金」(Japa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Fund)，將在開發中國家

投資再生能源、廢棄物管理與化學製程升級等專案，以換取CO2減量信用額度。

這是亞洲第一支碳基金，也是日本達到減量目標的重要措施，預計在 2012 年前，

取得 1 千到 2 千噸的CO2排放權。日本政府特別成立了一家碳金融公司Japan 

Carbon Finance來營運此碳基金。  

‧日本經團連在因應氣候變遷上的自願性措施及盤查方案也是領先全球，2004 年

共有 34 個日本產業加入盤查，佔所有產業排放的 45%，由公司提報給公會，公

會再彙整提報給經團連。日本政府與企業界的合作夥伴關係，已被視為是日本

溫室氣體減量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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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子設備製造廠採鐵路運輸來削減CO2排放  

日本電子公司在產品運輸型態上，為了降低溫室氣體排放，正在發生重大的

變革，逐步擴大對鐵路運輸網的使用。以三菱電子為例，自 2005 年春起，該公司

在大東京地區，把起動器與其他自動設備之零件交貨給客戶的運輸，把過去仰賴火

車運輸的 10%提高到 82%，此舉每年可降低 420 噸CO2，減量達 83%。松下電器也

自 2005 年春起，將神戶廠的汽車音響設備及其他零件，以鐵路運輸方式交貨。松

下初期將先以鐵路來運輸從客戶收集來的零件箱，到了 2005 年夏天再開始運輸成

品，希望此舉CO2可減量 70%。若一切順利，將擴及其他廠的產品運輸。三菱電子

的目標是在 2003 至 2005 年的三年會計年度內，公司的CO2總排放量要較 2002 年

減量 20%。松下則是從 2003 年至 2010 年，要較 2002 年減量 15%。  

歐盟與日本企業在全球 GHG 減量投資專案上的競爭，已經日愈的白熱化，不

過日本國內的減量專案則明顯較歐盟略遜一籌，因此認為日本國內減量工作應急起

直追的呼聲日愈增高。  

六、南韓揚帆 

南韓為全球 GHG 排放第 9 的國家，雖未在 2008-2012 第一階段管制期被要求

減量，但已正式宣稱將自願進行減量。南韓環保部長 Kwak Kyul-ho 2004 年 12 月

在 COP10 部長級會議的演講中重申，對於京都議定書的管制目標，南韓恕難照辦。

但是他指出，UNFCCC 需要發展一個新方法，以鼓勵發展中國家進行自願性的減

量。南韓對於雙邊與多邊國際合作減量的興趣日愈濃厚，2004 年 12 月與墨西哥簽

訂合作備忘錄，雙方同意在後京都時期共同合作，包括重要產業的排放計算、如何

為必要的減量做好準備、交流減量方面的科學與技術資訊，以及調適減量壓力的政

策制定架構等。值得注意的另一點，墨西哥是全球第一個與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合作，正式引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作為全國溫室氣

體排放盤查的國家，故韓國應用 GHG Protocol 到國家層級的排放盤查，應該是遲

早的事。此外，2005 年 12 月南韓也與加拿大共同同意簽署一項合作備忘錄，將就

包括 CDM 在內的各種減量行動，進行長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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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預期有可能自 2013 年起，被要求加入減量義務。南韓經濟由於太過倚賴

能源密集度高的產業，如石化、鋼鐵、水泥與其他製造業等，因此排放量仍將持續

增加，這也是南韓不得不戒慎恐懼的主要理由。南韓環保部長在 COP10 部長級會

議中的專題演講，意謂南韓身處 OECD 會員國，排放排名世界第 9，但卻列名開發

中國家的處境已被盯上，並且正式浮出國際檯面。  

韓國大企業已積極準備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南韓最大的鋼鐵公司

POSCO也是CO2的最大排放源，佔南韓CO2總排放量的 10%，該公司表示，其能源

效率僅次於歐盟與美國，若以日本為 100，POSCO的能源效率為 105，歐盟的鋼鐵

公司為 110，而美國的競爭對手居首，為 120。POSCO在條鋼鑄造的製程上，改善

許多能源效率上的缺失，某些製程甚至節省 85-90%的耗能。該公司也積極研發Ultra 

Low Carbon Dioxide Steel，這是一種低碳煉鋼技術，2002 年歐盟的鋼鐵公司也共

同開發類似的科技。POSCO也出售溶渣水泥給需要的公司，對南韓的節能與CO2減

量，也有不小的貢獻。  

LG 化學公司正在規劃成立一個溫室氣體任務小組，目的在盤查與訂定 2006

年各單位的減量目標。該公司希望藉此凝聚公司的因應能力，之後再考慮碳交易方

面的工作。現代汽車則以燃料效率和柴油車種，作為該公司的重要方針，目標為在

2012 年前柴油車產量提高到總產量的 50%。該公司也在製程中引進節能科技以提

高能源效率。其他還包括發展油電雙動力汽車、引進碳排放交易體系及風能與太陽

能等。  

三星電子也朝每年削減 4%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向努力。儘管如此，韓國綠色基

金會批評，目前大公司仍只是劃大餅，行動力仍不足。該基金會強調韓國需要的是

企業間的合作，而非個別公司單獨行動，也呼籲政府出面整合，並協調一項聯合的

減量方案。  

韓國，一個讓我們看得見其因應能力不斷提升的國家，早已把台灣遠遠拋在

後面。  

七、碳資產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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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國布希政府仍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許多人相信美國的跨國公司

絕無僥倖機會。以杜邦為例，全年 269 億美元的營收，有 3 分之 1 係來自批准京都

議定書的國家，因此杜邦早在 10 年前就積極展開 GHG 減量工作，至今已減量

65%。此外，美國東北部 9 個州及亞特蘭大中部地區，均計畫在 2005 年實施總量

管制與交易(cap-and-trade)體系。  

美國雖然在再生能源科技方面落後歐盟，但是仍然堅持科技才是解決氣候變

遷最有效的方法，近年來美國每年均耗資 50 億美元在減緩氣候變遷的新科技研發

上。以奇異(GE) 公司為例，「Ecomagination 專案」是 GE 對於因應下列挑戰的承

諾，諸如需要更清潔、更有效的能源，降低廢氣與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尋求大量清

潔的水資源。GE 有許多因應這些挑戰所研發創新的科技、產品與服務，該公司表

示將準備開始靠 ecomagination 來賺錢。GE 2005 年 ecomagination 的產品營收為 100

億美元，預計到 2010 年將成長 2 倍，達 200 億美元。2005 年 ecomagination 產品

的研發費用為 7 億美元，2010 年將成長 2 倍達 15 億美元。  

2005 年美國股東大會旺季，截至 2005 年 2 月 17 日止，根據投資人組織 Ceres

和 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的統計，在美國有 31 項排入股東大

會議程的股東決議案，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有關，又破了歷史記錄，

2004 年才只有 22 件。目前這些決議案係由退休基金、勞工組織、基金會、宗教團

體和其他法人股東所提出，分別針對 9 家油氣公司、6 家製造商、3 家電力公司和

2 家汽車公司，主要係要求這些公司揭露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風險和溫室氣體減

量方案。目前被要求的公司，均是美國境內主要的排放者，也是受到 CO₂ 管制衝

擊最大的公司。此外，還有高達 84 家的其他美國公司，還在與相關股東就氣候風

險的揭露議題進行協商。美國雖然未批准京都議定書，但是許多美國企業卻受到股

東大會上股東決議案的壓力，要求降低其在歐洲、加拿大、日本與其他國家的排放。

2004 年油氣業受到的壓力最大，獲得股東最高支持率的決議案為 37%，去年的 22

件中，有 7 件因為公司已同意採取氣候風險評估的因應行動，及承諾特定的減量目

標，而由提案人撤回。  

143 家管理之資產高達 20 兆美元的大型機構投資人，在今年春對全球市值前

500 大企業發出信函，要求揭露其與溫室氣體相關的投資資訊。這項名為碳揭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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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今年已是第 3 次進行調查 [2]。許多的證據顯示，人類所引起的氣候變遷加速惡

化，已使得在全球投資時，氣候變遷對於投資價值有意義的商業風險與商機，愈來

愈明顯。例如氣候型態的變化、政治與法規面對於巨額排放戶的壓力、對於排放敏

銳之科技的發展、新產品與服務、和因為公司對於氣候變遷的立場而產生的消費者

觀感之轉變等，這些都是投資人有必要去改善其對於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之掌握的

重要因素。目前企業提供的數據，不是沒有就是品質不良，或是可比較性不佳。碳

揭露計畫的目標是鼓勵發展出一套排放量測的共同方法，並促使碳風險納入一般的

投資分析中。收到要求揭露的企業有 4 個月的時間來準備與回覆，所有回覆的數據

將由Innovest Strategic Value Advisors進行分析，預計在 2005 年 9 月在網路上公開

所有揭露的數據與分析結果 [3]。  

碳資產狹義而言，指的是碳排放權及信用額度，已成為可交易的有價金融衍

生商品。透過節能、創新管理與低碳科技的發展，或是減量投資專案的參與及排放

權的買賣，均有機會取得此資產。然而廣義而言，未來誰能為客戶供應低碳的產品

與技術，勢必將成為市場的贏家。2004 年北美汽車市場成長最快的車種，就是油

電雙動力的 Hybrid。豐田與本田汽車由於持續積極投入而得以獨占鰲頭，美國車

廠顏面盡失，並遭致國會議員及各界的非議，也使美國對於汽車產業政策有深入的

省思。  

2005 年 3 月美國東北永續能源協會(Northeast Sustainable Energy Association) 

在波士頓舉行的第 30 屆年會中，超過 1,500 位建築師、能源、營建、投資及環保

等專家不斷強調溫室氣體減量的商機，光是檢視快速發展中的清潔能源與科技革

命，即可隱約看見未來的商機的確是無可限量。企業界人士證明溫室氣體排放絕對

可以與經濟成長脫鈎，以 BP 為例，投入 2,500 萬美金在能源效率提升的專案，不

僅節約了 6.3 億美金的成本，減量效果還可達到 10%。愈來愈多企業考慮綠建築，

優點很多，包括保障員工與社區的健康、改善盈餘和形象等。綠建築成本可能會增

加 2%以上，但是卻可在未來的營運成本上降低 20%。目前在美國，不走綠建築，

將反而面臨財務上的風險。  

根據德國雜誌PHOTON International的 2005 年 3 月公佈的最新調查數據顯

示，2004 年全球太陽能發電量為 1,256 MW，相當於 120 萬戶美國一般家庭用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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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用電量，較 2003 年的 750 MW，成長了 67%。在 2002 年時，全球太陽能發電

量較前一年成長 40%。美國的能源研究與出版公司Clean Edge, Inc.出版一本「清潔

能源趨勢 2005」(Clean Energy Trends 2005)[4]，指出，太陽能、風能與燃料電池的

市場，將會從 2004 年全球營收的 160 億美元，在 2014 年成長至超過 1,000 億美元。

研究報告預測太陽能光電市場會從 2004 年的 72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392 億

美元；風能會從 2004 年的 80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481 億美元；燃料電池會

從 2004 年的 9 億美元，成長到 2014 年的 151 億美元。該研究追蹤了下列幾個關

鍵趨勢：生質能源如何變成美國軍方的重要能源？在日照強之地區的集中太陽能面

板區，如何照亮整個城市？綠建築風起雲湧，如何帶動高能源效益之科技的發展？

Clean Edge與能源科技創投公司Nth Power合作，也同時聯合發布了能源科技創投的

年度報告。創投在美國能源科技公司的投資 2003 年為 5 億 9 百萬美元，2004 年小

幅成長至 5 億 2 千萬美元，僅佔 2004 年美國總創投資金的 3%。  

整體而言，能源趨勢發展的觀察重點，包括：  

1.生質能燃料在歐美的成長  

2.因為高能源價格，故能源效率提高  

3.集中式太陽能發電站再現  

4.氫燃料供應基礎建設的出現  

5.綠建築的成長如何促進新產品與新科技的市場  

八、台灣的衝擊與因應 

最近接受許多媒體的採訪，總會問到一個同樣的問題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

對台灣企業的衝擊是什麼?如何因應? 」以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對於世界

性的議題，一直以來倒還不至於處於「不知不覺」的狀態。那麼就剩下「先知先覺」

與「後知後覺」可以選了。筆者以為，台灣如果採取一如往昔的態度，技術面絕對

可以應付未來的法令要求，重點是要付出多少成本?能源供應的取得有無戰略上的

優勢?將來企業、產業與國家的成長策略如何與全球能源供應體系變遷趨勢結合?

在台灣目前 97.7%的能源仰賴進口的狀況下，實在是無法想像未來 25-50 年，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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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應體系中，我們仍需仰賴進口的處境。  

當台灣已名列全球最富有的 25 個國家之一；全球前 20 名投資國；各項競爭

力指標，台灣均名列全球前 20(甚至是前 5)最具競爭力的國家；全球 1,000 大企業，

台灣因有 18 家企業上榜，而名列全球排名第 9 的國家。如果能源供應系統與科技

發展將使全球競爭優勢在 21 世紀重新洗牌，我們實在不知道台灣有什麼具體理由

不採取「先知先覺」的態度與做法。  

筆者以為，台灣會受到的衝擊有 : 

1.依目前的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台灣不會因為溫室氣體而遭遇任何的貿易制

裁，但是肯定會因為相關成本的增加，而逐漸降低出口競爭力。  

2.全球供應鏈中納入溫室氣體的考量，儘管目前尚未普及，但遲早將會受到買主

要求減量的壓力。  

3.國際金融市場要求企業揭露碳風險，將成為企業經營與全球佈局必須面臨的挑

戰，除非台灣不走向國際化，不然台灣的大企業絕對成不了漏網之魚。  

4.受碳限制的時代，所有的產業都無法倖免。節能、溫室氣體減量，以及低碳科

技的研發，若要為公司創造價值，絕對需要全面的創新。但是目前我們對於能

源與氣候變遷的趨勢與事實，認識極為淺薄，因此創新動力不足，創新企圖不

強。至今仍然看不出來，在受碳限制的未來，台灣的產業發展將如何開發碳優

勢。  

要因應能源與氣候變遷和任何京都與非京都可能產生的衝擊，我們第一要務

是『認識問題』，第二要務是『能力建構』，第三要務是『邊做邊學』。筆者常感慨

台灣在 UNFCCC 與京都議定書的議題上，極度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直接參與遊戲的

國際級智庫，協助台灣在上述四項要務中奠定基礎。政府部門如此，環保組織如此，

民間企業也是如此。  

總歸，台灣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過去 8 年先進國家做過的事好好的起而行。認

清現實，承認錯誤，有樣學樣，長期操作。多年過去了台灣在溫室氣體減量方面，

與工業化國家相較，幾乎等於沒有可以稱道的成就。現在，做點像工業化國家該做

的事。  

我們期望各界能夠靜下心來，深沈地思考如何穩紮穩打地建構台灣整體的應



134 能源與氣候變遷的危機與商機-淺談溫室氣體與企業因應之道  

變能力，就算重新歸零也不足為懼。最怕就是又錯失了這次以退為進的大好時機。 

多年來筆者的幾點期許仍然沒有改變，台灣需要：  

1.願景、策略與目標明確的「能源與氣候變遷」總體計畫（總體計畫）  

2.建構相關中央部會整合性與組織化的應變團隊（組織）  

3.建立長期性的公私部門合作伙伴計畫（伙伴關係）  

4.宏觀的視野及與國際接軌的合作計畫（國際合作）  

5.適當且分配合宜的因應預算規劃（預算）  

6.耕耘一個從意識宣導到共識建立的過程（議合）  

7.夠資格、具前瞻性及立場中立的智庫（人才）  

此外，我們也呼籲政府，趕快引領企業走向對的方向、無悔的方向：  

1.建立產官學研的「能源與氣侯變遷」公共論壇，持續探討台灣在因應全球暖化

的風險與機會  

2.組織應發起類似美國的企業自願減量方案，並提供必要的工具、資源與輔導。  

3.積極規劃如稅賦抵減的經濟誘因，以鼓勵企業即早行動。  

九、結    語 

根據 GlobeScan 在 2005 年 2 月底公佈全球永續發展專家的調查結果顯示，未

來 5 年最重要的永續發展議題，依序為：氣候變遷(84%)、再生能源(77%)、能源

節約 /效率(76%)、企業責任(67%)、污染對人類健康的效應(53%)、淡水供應(52%)、

生物科技的安全性 (49%)、永續消費 (47%)、人類疾病的擴散 (45%)、貧富差距

(40%)、生物多樣性 (36%)、化學品安全性 (35%)、奈米科技的安全性 (30%)、海洋

生態系保護(30%)。「能源與氣候變遷」的重要性不言而喻。專家認為能源價格會

成為能源供應改變的最主要驅動力，再來是政府法規及綠色稅制。未來 25 年，風

力發電首度取代天然氣，被視為是成長最具潛力的電力。  

台灣絕對沒有掉以輕心的本錢，當我們看見再生能源成本屢創新低、發電容

量屢創新高，技術可行性屢獲突破，我們實在是不能漠視多元性再生能源的開發，

那將是未來國力與商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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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能源與氣候變遷」在台灣能受到高規格對待的時候，就表示台灣翻身的

曙光有出現的可能。只是當下千里馬在此，還真不知伯樂何處尋。  

十、參考文獻 

1.參考網址為：http://www.epa.gov/methaneto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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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參考網址為：http://www.cdproje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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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材料之開發與使用技術 

陳志恆*、楊顯整** 

 

摘    要 

地球氣候溫暖化的問題是當前地球環保最迫切的課題。從 1992 年「地球高峰

會議」制訂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到 1997 年「京都議定書」，各國無不積極進

行二氧化碳排放減量的工作。過去國內產業採行高耗能、高污染的構造設計，不但

額外增加產業的成本，更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因此節省能源的開發與使用對於

因應『京都議定書』對我國產業所造成的衝擊，為十分重要之策略。本文針對於『節

能材料之開發與使用技術』作探討分析，以瞭解包括絕緣、傳導、及其他材料等相

關科技項目之研發成果，以作為未來制定科技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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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我國自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後，工業部門的自願減量措施已具成效，由國外

的研究顯示，運輸部門、住商部門將是未來的節能的重點對象。因此本研究從材料

的觀點，針對運輸部門、住商部門及工業部門所可能使用之絕緣、傳導及其它材料

進行探討。內容包括綠建築節能材料的技術以及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  

二、綠建築節能材料技術 

在建築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起因於能源使用，建築產業的能源使用可分

為兩大類：包括空調、照明、電機等「日常使用能源」，以及使用於建築物上的鋼

筋、水泥、紅磚、磁磚、玻璃等建材的「生產能源」。本文主要針對於綠建築節能

材料的技術對於「日常使用能源」之節約進行探討，其內容包括：低耗能建築材料、

建築及營建廢棄物再生建材科技、斷熱絕緣建材之技術以及防火耐高溫建材技術。 

2.1 低耗能建築材料 

住商部門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主要是源自於「日常使用能源」，其中以照

明、空調為最大的能源消耗，兩者合計約佔住商部門的總耗電量的七成到九成。其

中照明技術與節能材料的開發有很大的關係。綠色照明技術對於建築產業的節能有

相當大的影響，根據文獻指出我國若採高效率節能照明，將會產生每年 250 億元的

電能源節約，相當於減少台灣地區 5%空氣污染 [1]。例如以螢光燈取代鎢絲燈可以

增加 4 到 5 倍的用電效率。螢光燈搭配電子式安定器又可增加 20%~30%的發光效

率。常用的高效率節能照明包括高效螢光燈、省電螢光燈泡（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ing）、高照度氣體放電燈（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Lamp）等。在燈具材料

部分，鋁是照明系統最主要的材料，從燈管（複金屬燈氧化鋁管）、電極、燈箱、

格柵及至於決定燈具效率的關鍵的反射面等，由於鋁材非常易於配合需求加工處

理，舉如電鍍、拋光、蝕刻等。因此，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對照明燈具效率提升非

常重要。與其他反射材相比較，傳統白色塗漆之反射率為 60%，鋁鏡面為 70%，而

高反射率鋁材反射率最高為 87%[2]。德國Alanod 公司所推出的  MIRO系列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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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射率 95%，是專為照明系統所研發之材料，材料本身採用高純度鋁材(Al 99.99%)

並利用PVD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製程，塗佈反射鍍層。日本  Musashi 公司

的產品資料亦顯示，反射板的全反射率已可達到 95%，利用此種材質可迅速將照度

提高 1.5 至 2 倍 [2]。以往國內相關法規對於燈具效率沒有限制，再加上的國內燈具

材料(高反射率鋁材)主要仰賴進口，所以國內在燈具效率與設計能力不足，也缺乏

開發高水準燈具的誘因。過去的十餘年來，由於缺乏人才，新技術的開發緩慢，同

時外在大陸低價競爭下，企業競爭力下降、產值逐年減少，導致產業投入研發意願

低，技術與國際水準落差日漸拉大。因此未來如能夠輔導強化在高級照明材料方面

的研發，應可提昇國內照明產業之技術能力，並恢復產業的榮景。  

以目前照明設備的使用情況來看，國內照明設備的效率仍有提升之空間。例

如：推動螢光燈安定器由傳統向電子式改進、燈管由低頻 T10 向高頻 T8 改進、高

壓鈉燈取代水銀燈、適當使用複金屬燈、小型化螢光燈取代白熾燈、採用照明管理

系統、節能概念的照明設計與照明廢棄物的防制回收。國內欲研發高效率的照明技

術，則關鍵技術將落在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上。另外，LED 照明材料的開發亦為將

來產業發展的重點。  

2.2 建築及營建廢棄物再生建材科技 

建築廢棄物的再利用可以有效的減少原生建材的使用，進而減少建材之生產耗

能與CO2排放。因此，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營建剩餘物質之減廢、處置、處理

及再利用十分重視。為配合都市更新政策推動，發展建築廢棄物回收系統研究，目

前國內相關研究包括：「混凝土磚石建材回收再利用技術及回收系統之研究」、「木

質建材回收再利用技術及回收系統之研究」及「可滲透式人行道施工方法之研究」，

以促進地球資源有效回收再利用。  

水泥及磚塊等建材的生產為高耗能的製程，如果能將建築廢棄物中的廢混凝土

塊及磚塊加以回收再利用，將可間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對於混凝土塊及磚塊回

收再利用技術而言，回收再利用之產品主要是將建築廢棄混凝土與磚塊開發應用於

產製具商業性的高壓混凝土磚產品。建築廢棄混凝土物質包含廢陶瓷面磚、破損紅

磚及廢混凝土，這些廢棄物經由粉碎、篩分製成各種適合的骨材級配料，再經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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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原料配比高壓成型、養護處理、產品物性測試與改善等研發後，將廢棄混凝土物

製成具商業性之高壓混凝土塊，產品包括：外牆磚、庭院造景磚、植草磚、透水磚

等等。產品種類多且數量繁大，是公共造產使用最大的建材之一。就木質建材產製

而言，過去振昌興業公司生產粒片板（已停工），現在僅尚有數家小型生產仿木家

具組件的工廠，分散於台中附近，但主要生產重心均已外移。僅管如此，國內對於

新一代板材，如代替三夾板的粒片板、MDF 板、難燃纖維板、粒片水泥板仍有其

市場需求，因此相關之技術開發，尤其是以營建廢棄物作為再生原料之綠色建材，

更是急待加速進行之課題。  

運用再生材料，減少能源消耗已是全球趨勢，歐美、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家，均

已全力推動營建工程採用再生材料，特別是用於與人體較無接觸之道路工程等。瑞

士、丹麥及荷蘭上透過開採天然材料及掩埋徵稅方式以強迫業界採用再生材料；美

國甚至強制規定聯邦補助瀝青路面工程應採用一定比例再生材料。推廣道路工程使

用再生材料行動需由環保單位、工程單位與民間組織分工合作，而再生材料的採

用，通常需考慮環境、工程及經濟等因素。我國目前在道路工程使用再生材料部分

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以熱拌再生瀝青為例，國外使用再生工法已達 20 年之久，

且證實新瀝青混凝土中添加舊路面刨除料，進行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路面品質甚至

優於傳統路面。台灣地區各單位養路使用之熱拌瀝青混凝土總數量，一年超過 1,300

萬公噸，而台北市每年就超過 20 萬噸舊路面刨除料 [3]。因此，未來如何推動再生

材料於道路工程方面的應用，應為目標的重點之一。  

2.3 斷熱絕緣建材之技術研究 

對於建築物的斷熱絕緣而言可以分為屋頂、外牆及窗戶三個部分。其中，在屋

頂與外牆的隔熱方面，目前研發可應用的材料有省能隔熱塗料(如氣凝膠壓克力樹

脂、氧化矽氣凝膠原)、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隔熱外牆板、各式隔熱磚、發泡樹脂隔

熱材以及泡沫玻璃等。隔熱材依使用的材料分為有機及無機系兩種，其中塑膠發泡

體是熱效率高、安裝容易且價格具競爭性的隔熱材。國內發泡樹脂隔熱材則多用於

屋頂隔熱，若用於隔間壁板大多著眼於發泡基材之吸音機能。主要的材質為硬質發

泡 PU、交聯 PE 泡棉及發泡 PS 板，而酚醛樹脂發泡材亦有使用。一般絕熱建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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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熱係數約在 0.05~0.2W/mK之間，混凝土約在 0.2~1.8W/mK之間，自然石材約在

1~4W/mK之間，建築用金屬約在 50~400W/mK之間。氧化矽氣凝膠原應用於真空保

溫片之芯材，在壓力達 10 torr之際，其導熱係數可降至 0.008W/mK[4]。因此，以氣

凝膠作為隔熱塗料的填充材，僅需少量添加就能達到有效降低塗料導熱性能，尤其

在添加有機化學凝膠至 40%時，其效果更為顯著。氣凝膠有低密度、高孔隙度特性，

此特性能有效抑制熱傳導，若能與常用之中空玻璃球、陶瓷隔熱材搭配使用，更能

增進隔熱效果 [4]。  

泡沫玻璃(foamglass)防火、防水、耐腐蝕、不燃、防囓、防蛀、無毒、不老化、

無放射性機械強度好、尺寸穩定性好等特點，是環保型隔熱保溫材料。泡沫玻璃在

建築節能領域中的應用包括，建築屋頂隔熱保溫、建築外牆外保溫、鋼構烤漆鐵皮

內層隔熱 [5]。用研碎的玻璃和碳粉混合，在模具中加熱，即可得各種形狀的泡沫玻

璃，其密度為 120 ~ 150 kg/m3、導熱係數為  0.038 ~ 0.042 W/mK、抗壓强度為  7 ~ 

9 kg/cm2、操作温度範圍  -268℃ ~ 482℃、完全不燃、防酸性能優異，是良好的隔

熱材 [5,6]。  

利用河川淤泥、燃煤飛灰、石材污泥等廢棄物，經添加劑及混合、造粒、燒成

可以製得比重＜1 的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這種骨材在歐美各國已發展有相當長的歷

史，台灣利用廢棄物製造此種材料尚在推廣階段。此項輕質骨材具有輕量、絕緣、

無機質、球狀等特性。  

除了屋頂與外牆的隔熱，窗戶的隔熱方面亦相當重要。考慮節能特性的窗戶，

其基本構造分成窗框、玻璃 /塗層間隙 /充氣以及絕熱隔材四部分。其中，窗框的材

料多採不鏽鋼、鋁合金或強化塑膠。使用不鏽鋼或鋁合金時，會在其中加入熱斷橋

的設計，減少窗框部分的熱傳導。除了窗框外，窗的最大導熱與輻射面積就是玻璃，

因此會在玻璃上一層塗層來減低輻射能進出。此外，利用絕熱隔材來維持兩層或多

層玻璃間的間隙，並在期間填充空氣或氬氣降低其導熱係數，達到節能的效果。玻

璃塗層的目的可歸納包括隔熱或保溫、隔紫外線、防霧、防撞擊及耐刮。但是，從

追求舒適及節能的功能來看，可將塗料層分為靜態及動態。靜態型包括Low-E金屬

氧化物塗層、光致變色塗層、溫致變色塗層。動態型包括液晶型調變塗層、電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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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塗層、懸浮粒子式裝置 [5]。其中光致變色塗層、溫致變色塗層節能效果較差，而

液晶型智慧窗則因為，液晶在日照下容易老化、液狀材料有洩漏之虞，而且大面積

的玻璃其間充填液晶的間隙不易維持，尺寸受限、製程複雜，價格偏高等原因，導

致難以推廣。Low-E金屬氧化物塗層是目前節能建築最常使用的玻璃塗層。電致變

色塗層、懸浮粒子式裝置目前則因為製造技術困難、價格較高，因此尚未普及化。 

2.4 防火耐高溫建材技術研究 

防火建材的使用不僅對於建築物的安全有重要的影響，間接的對於防止溫室氣

體的產生亦又正面的貢獻。不燃建材均屬無機材料，而有機建築材料則多為可燃材

料，但人們喜歡生活於有機的舒適環境，因此必須兼顧材料的防火安全性，室內裝

修材料的耐然化處理方法包括(1)減少可燃物：將材料混入水泥、玻璃纖維等，降低

其發熱量，如纖維水泥板、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板(FRP)、木絲水泥板。(2)遮斷氧氣：

在材料表面以金屬箔片做成薄層，阻止可燃氣體放出，達到耐燃的功效。如三明治

式複合層結構材料。(3)抑制熱傳導：將材料塗布發泡性防火塗料等，以降低朝向基

材的熱傳導，或利用脫水反應的吸熱過程，與利用碳化層以降低熱傳導。如防火塗

料的途布利用。(4)抑制氣相反應：將具有抑制燃燒反應效果之物質釋出於氣相中，

含鹵素化合物相當有效。如添加鹵素的難燃劑，或經難燃藥劑處理。(5)複合化處理：

將材料利用多種耐燃處理手法，達耐燃的目的。無論採取何種手法作耐燃處理，只

要材料的整體性能合乎法令之防火材料性能需求，即可歸類於耐燃的防火材料 [8]。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耐燃材料包括石綿板、裝飾石綿板、紙面石膏板、纖維石膏

板、岩棉吸音板、岩棉保溫材、噴覆用岩棉、玻璃棉保溫板、玻璃棉裝飾板、彩色

鍍鋅鋼板、聚氯乙烯樹脂金屬積層板、纖維矽酸鈣板、碳酸鎂板、玻璃纖維強化水

泥板、鍍鋅鋼板石膏複合板、塗裝不銹鋼板、蛭石板、結晶化玻璃板、木粒水泥板、

木絲水泥板、纖維水泥板、鍍鋅鋼板貼覆樹脂發泡板、鋁板塑膠複合板，玻璃纖維

強化塑膠板(FRP)等等。除了上述的防火耐燃建材之外，防火塗料對於建築物的防

火處理應用，亦相當普遍。防火塗料是在火焰與被被覆物之間，形成一阻絕層，以

斷絕兩者間熱能與空氣之傳播，並阻礙燃燒的進行，或抑制火焰蔓延傳播的特殊機

能性塗料。防火塗料依其組成成分與耐火機制不同可分為膨脹型防火塗料與非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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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防火塗料。膨脹型防火塗料(Intumescent Fire Retardant Coating)，其塗裝後外觀如

一般塗料，但是當發生火災時塗膜的厚度能膨脹數倍到數十倍，形成緻密的碳化層

來 阻 隔 熱 能 的 傳 遞 ， 故 稱 之 為 膨 脹 型 防 火 塗 料 。 非 膨 脹 型 防 火 塗 料  

(Non-intumescent Fire Retardant Coating)依塗膜燃燒特性的不同而分為不燃性與難

燃性塗料。前者之成份以無機質系塗料為主，後者則以有機質系為主。  

三、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 

對於工業部門斷熱保溫材之技術，其內容包括，斷熱材料、保溫材料以及高效

率熱傳導材料。茲分別敘述如下： 

3.1 斷熱材料  

高溫耐火陶瓷纖維在各種不同高溫狀態下具有防火、斷熱、耐溫及取代石綿的

功效。其特性為熱傳導率低，耐熱衝擊性高，斷熱性優良及化學性安定，並且可做

成各種形狀。陶瓷纖維棉製品是將氧化鋁與氧化鈣，經高溫熔融製成陶瓷纖維，再

加工成不同用途的陶瓷纖維毯、板、管、紙及散棉等。其特性為纖維長且柔軟細緻、

低熱傳導率、完全不燃、耐衝擊與震動、在高溫下收縮率極低、最高使用溫度  可

達 1,430OC，可應用於管道保溫、高溫窯爐隔熱 [9]。另高溫耐火斷熱磚具有高溫、

機械性強、耐衝擊性高等特質，主要供應石化、鋼鐵、非鐵金屬、玻璃、窯業、熱

處理設備等行業。  

傳統的矽酸鈣是由矽酸質粉末、石灰及石棉混合均勻，經過化學反應後，使製

成產品，成型品中不混含有機纖維。如入之石棉纖維以重量計在 3.0~15%之範園。

但近來石棉對人體危害，因此傳統的矽酸鈣已由其他纖維取代。目前市面上的矽酸

鈣耐火產品，是以矽酸質原料(矽藻土、矽酸鈣)、石灰質原料、以及補強纖維(如強

化賽璐珞纖維)為主要成分，以抄造機進行抄製，高溫高壓所製成的板材，完全不

含石綿。高溫用矽酸鈣保溫材，其使用溫度可高達 1,000 ℃，目前為相當普遍的保

溫材，絕熱效果佳、成本低、易施工、耐用，但缺點為防水性差，故室外或潮濕區

效果差。  



142 節能材料之開發與使用技術 

珍珠岩是由珍珠岩粉末及無機質礦物纖維，經過混合均勻後用特種結合劑黏結

成型品，不含混合有機纖維。加入之無機質礦物纖維量，以重量計約在  3.0~15%。

其特性為防水性佳、耐熱、質輕、耐酸、耐鹼，其缺點為拆裝後無法回復，不能重

復使用、成本高。岩棉又稱礦纖(mineral fiber)、礦棉(mineral wool)或人造礦物纖維

(Man-Made Mineral Fiber, MMMF)。岩棉是以含石灰及矽石為主要成份，將這些礦

物經高溫熔融，再用離心法、壓縮空氣法或高壓蒸汽法予以纖維化而製成，成品為

類似羊毛之纖維物。其特性為耐熱、耐用、絕熱性佳、質量輕、熱傳導隨密度而變，

缺點為易變形，通常用金屬網固定於兩側。玻璃纖維是將玻璃熔融後，以吹噴法、

離心法或混合方法製成成品。其特性為彈性好、量輕、不燃、吸音，缺點為易變形、

使用溫度低，一般用於保冷系統。蛭石是一種雲母系的變質岩，主成份包含鋁、鐵、

鎂等矽酸鹽。建築物及工業上使用之防火被覆蛭石材料是將蛭石原石打碎後，以瞬

間加熱方法，製成鬆解輕蛭石。純蛭石礦岩是非纖維狀的礦石，一般由黑雲母石蝕

變而成為土壤和黏土礦物中的微粒，若迅速加熱到大約 300℃能膨脹到原有厚度的

20 倍。在不以蛭石為主的防火材料中添加若干比例的蛭石，於 105℃以下時，發現

會有較大的溫度–時間面積和較長的遲滯時間，使其成為非常理想的防火材料而被

使用。其他常用的絕緣材料尚包括：粘土磚、高鋁磚、高爐出鐵口用堵泥材、鋯磚

/臘石磚、鎂碳磚、纖維水泥板、碳化矽、二氧化矽製品(布、繩子、套管、帶)、各

種超高溫燒成及直接鍵結的鎂鉻磚、鎂磚、鋼玉磚、高溫燒成之高鋁磚、謨萊石磚、

鋯磚、腊石磚、耐火粘土磚、不定形耐火材料、耐火泥(各種氣硬性、熱硬性、耐

酸性)、碳化矽質耐火磚及不定形材料、鎂碳、鋁碳質耐火磚。  

3.2 保溫材料  

商用的隔熱保溫材料早期是以纖維類為主，如玻璃纖維、保溫棉等。CFC 及

CFC-11 因具有低熱傳導係數，適當的沸點、溶解性及不燃性等優點，後來也被大

量使用於發泡材之製造。以此發泡的硬質 PUR(聚胺基甲酸酯)泡棉，因具有優良的

斷熱性及易施工性，且熱傳導係數僅為原來纖維保溫材料的一半且重量更輕，雖然

成本較纖維類隔熱材高約 2～5 倍，後來仍普遍用於電冰箱、冷藏櫃、冷凍庫等低

溫隔熱用途，故在冷凍空調設備隔熱保溫的應用，取代了纖維類隔熱材料，而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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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材料的隔熱用途，則限制在高溫或對隔熱性能和重量限制的要求不是嚴苛之處如

高溫爐、屋頂隔熱建材等的應用。但由於 CFC 亦為溫室氣體，所以新型的發泡材

亦已被開發出來。  

CFC類化合物是破壞臭氧層的元兇，因此特定的CFC類化合物已全面禁用，同

時對於過渡期所使用之  HCFC替代品，亦規定使用至 2030 年為止。然而，改用聚

苯乙烯PS泡綿及水發泡技術替代CFC發泡的硬質PU泡綿後，卻發現其隔熱效果減

少了 28%及 16%[10]。因此先進國家均加速開發新的替代品，一些新型的保溫材料

如氣凝膠(Aeroge1)、超微粒(Aerosil silica powder)、不含CFC之完全水發泡技術、

超微細氣泡泡棉(Micro-cellular foamer)、玻璃纖維(Fiberglass)及以上述為素材的真

空保溫材(Vacuum insulation material, VIP)皆受到各先進國家(如美、日、德等國)研

究單位的重視和政府的獎勵研發(如日本)[10]。先進真空保溫材料-真空保溫片其目前

所使用之蕊材包括開孔PU泡棉、開孔PS泡棉、珍珠岩、氣凝膠與玻璃纖維等。其

熱傳導係數皆小於 0.008W/mK，其中以氣凝膠為蕊材之真空保溫片的熱傳導係數為

0.0045W/mK 。 而 蕊 材 為 玻 璃 纖 維 之 真 空 保 溫 片 ， 其 熱 傳 導 係 數 更 可 達 到

0.0025W/mK。相對於目前冷凍空調設備隔熱用的CFC發泡泡棉的熱傳導係數約為

0.020W/mK左右，故新型保溫材料的潛力是不容忽視的 [ 1 0 ]。  

3.3 高效率熱傳導材料 

高效率的熱傳導材料亦可以有效的減少能量的損耗。除了傳統的金屬熱傳導材

料以外，已有許多具高熱傳導效率的材料可以應用到各個工業領域。氮化鋁為工業

上極具應用潛力的陶瓷材料，其應用的潛力源自於其擁有良好電絕緣性、高熱傳導

係數(理想狀況可達 320 W/mK)、低熱膨脹係數(與矽接近)、低介電常數、高抗蝕性

與高抗熱震性，因此氮化鋁被視為電路基板、半導體封裝材料、電子元件散熱體、

高熱傳導材料、冶金坩堝等的理想材料。目前工業上生產氮化鋁的方法包括：(1)

金屬鋁直接氮化法；(2)氧化鋁粉熱碳還原法；(3)燃燒合成反應合成氮化鋁。高熱

傳 導 石 墨 材 料 亦 為 重 要 之 熱 傳 導 材 料 ， 高 熱 傳 導 石 墨 材 料 的 熱 傳 導 率 可 以 高 達

700W/mK。另外，日立製作所日前開發出一種熱傳導率高達 7W/mK 的新型環氧樹

脂，與過去習用的環氧樹脂比較，其熱傳導率達 5 倍以上。藉著調整填充劑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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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熱傳導率甚至可以做到超過 10W/mK。  

四、結    論 

在綠色照明部分，目前國內企業投入研發意願低，技術與國際水準落差日漸拉

大，而多數建築也都尚未使用綠色照明燈具，因此提昇國內綠色照明技術與落實綠

色照明，對國內節能有很大助益。而國內欲研發高效率的照明技術，則關鍵技術將

落在高反射率鋁材的開發上。對於廢棄建築資源化部分，歐美、日本及新加坡等國

家，均已全力推動營建工程採用再生材料，甚至透過開採天然材料及掩埋徵稅方

式，以強迫採用再生材料。因此，我國未來目標的重點之一，應將廢棄建材徹底資

源化或回收再利用，對於環境保護與營建業之發展都會有很大助益。  

對於屋頂與外牆的隔熱方面，目前研發可應用的材料有省能隔熱塗料(如氣凝

膠壓克力樹脂、氧化矽氣凝膠原)、發泡陶瓷輕質骨材隔熱外牆板、隔熱磚、發泡

樹脂隔熱材以及泡沫玻璃等。至於節能窗戶方面，以 Low-E 節能窗戶的應用最為

普遍。目前，對於較具潛力的三種玻璃塗層(Low-E、電致變色、懸浮式粒子裝置)

而言，如何降低其製造成本是普及化的關鍵。在耐火材料方面，不燃建材都為無機

物。而有機材料的耐燃處理技術包括：減少可燃物、遮斷氧氣、抑制熱傳導、抑制

氣相反應及複合化處理等方法。  

在高溫工業斷熱材方面，可以應用的材料包括陶瓷纖維  、各種材質耐火磚、

耐火泥、矽酸鈣、珍珠岩、岩棉、玻璃纖維、蛭石等。在低溫保溫材方面，可應用

的材料包括 HCFC(到 2030 年為止)、各種 PS、PU 泡棉、水發泡泡棉、氣凝膠、玻

璃纖維與真空保溫材。而在高效率熱傳導材料方面，氮化鋁是目前工業上極具應用

潛力的陶瓷材料，其擁有良好電絕緣性、高熱傳導係數(理想狀況可達 320 W/mK)、

低熱膨脹係數(與矽接近)、低介電常數、高抗蝕性與高抗熱震性，因此氮化鋁被視

為電路基板、半導體封裝材料、電子元件散熱體、高熱傳導材料、冶金坩堝等的理

想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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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主要工業製程之節能及溫室氣體

減量現況與前瞻規劃 

馬振基*、吳漢朗** 

 

摘    要 

國科會為達成行政院永續會交付之工作--『彙整、探討、比較評估溫室氣體減

量相關工程科技之國內外現況，並提出適合我國優先研究之相關科技建議項目及前

瞻項目』，於 2005 年 4 月 20 日邀請石化、鋼鐵、造紙、水泥、人纖、電子、半導

體各公會等相關代表人員，針對我國主要工業製程之溫室氣體預防減量技術進行座

談與討論。本文彙整各產業代表在會議中所提出之相關節約能源與溫室氣體減量現

況報告，並蒐集各產業節能與溫室氣體減量相關技術前瞻規劃供各界參考。  

 

 

 

 

 

 

【關鍵字】溫室氣體減量、工業製程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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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各大工業溫室氣體排放與減量近況 

聯 合 國 於 1992 年 通 過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公 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藉由此來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量逐年提

升。在公約條文中明定歐盟以及 12 個經濟轉型國需要在 2008 年至 2012 年將二氧

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量回歸該國在 1990 年之排放水準，另外也要求其他相關

國家進行該國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資料統計。此外在 1997 年京都國際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會議中，要求開發國家在公元 2008 年到 2012 年間將二氧化碳排放量除了回

歸到 1990 年水準之外，還要再降 5.2％。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年二月十六日生效。

我國雖非公約中之國家，但是我國產業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知名度，未來在公約中

很可能會將我國加入公約中國家，屆時將對我國特定產業造成極大的影響，例如鋼

鐵業、水泥、造紙及石化產業等，因此我國有必要及早針對二氧化碳進行減量排放

措施。  

表 1 為金屬中心所統計從 1998 至 2002 年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資料，表 2 為各

產業之產值與人力。對照表 1 與表 2，雖然鋼鐵業與石化業仍是溫室氣體排放量之

大宗，但相對的，其產值也較高。表 3 針對各產業指標性產品之溫室氣體減量潛力

做一彙整。  

 

表 1  台灣七大行業溫室氣體年排放情況 [1]

年度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造紙業  4,695 4,716 4,852 4,491 4,426 
人纖業  6,971 6,717 7,754 8,308 8,527 
水泥業  7,894 7,270 7,186 6,918 7,828 
紡織業  9,877 10,300 10,788 9,836 9,367 
電子業  6,274 7,748 10,135 10,954 12,698 
石化業  10,626 12,863 18,406 22,172 24,329 
鋼鐵業  28,069 27,149 28,867 29,262 29,538 

單位：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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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產業之產值與人力 [2] (參與公會者) 

產業  公司數  (家) 從業人員(千人) 產值(新台幣億元) 
鋼鐵  239 42 9,600 
石化  50 33 >10,000 
水泥  12 9 600 
造紙  108 20 1,000 
人纖  40 15 1,300 
複材  240 10 1,000 
樹脂  120 15 600 
橡膠  500 25 640 

 

表 3  製造業產品耗能指標之節能潛力 [3]

行業別  訂定產品耗能指標之產品  節能潛力  
(KLOE) 

鋼鐵  電弧爐粗鋼(胚)、高爐粗鋼(胚)、高爐焦碳、鋼筋  284,603 
水泥  卜特蘭水泥、熟料、白水泥、爐石粉  150,910 
玻璃  平板玻璃  49,046 

石化  
乙二醇、純對苯二甲酸、苯乙烯單體、聚丙烯、聚氯

乙烯、高密度聚乙烯、線性低密度聚乙烯、低密度聚

乙烯、ABS 樹脂、聚苯乙烯、己內醯胺  
177,094 

合成皮  PU 合成皮  12,509 

人纖  
聚酯絲、聚酯粒、聚胺絲、聚胺粒、嫘縈絲、嫘縈棉、

聚丙烯腈棉、聚酯加工絲  176,275 

造紙  瓦楞芯紙、牛皮紙板、塗佈印刷紙、非塗佈印刷紙、

木漿、新聞紙  41,865 

電子  

8 吋 DRAM 晶圓、IC 封裝、IC 測試、發光二極體晶粒、

多層印刷電路板、不斷電源供應系統、行動電話、光

纖、空白光碟片、沖壓導線架、陶瓷電容、晶片電阻、

筆記型電腦、主機板、液晶顯示元件  

191,659 

合計  1,08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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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業製程之溫室氣體減量現況與案例 

2.1 鋼鐵工業節能與溫室氣體減量之現況 

2.1.1 國內高爐鋼廠溫室氣體排放量  

一般來說，電爐鋼廠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約為 0.5~0.6 噸 /噸鋼，而其中電力因素

之溫室氣體排放量約佔 70%以上，軋鋼加熱爐之燃油約佔 20%。表 4、表 5 為國內

鋼鐵溫室氣體排放量。  

 

表 4  國內主要鋼鐵公司 92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 [4]

公司  中鋼公司  台塑公司* 中龍公司* 
噸CO2 排放量 /噸鋼  2.12 2 1.51 

  

*擬設廠  

表 5  東和鋼鐵苗栗廠 92 年度溫室氣體排放量 [5]

項目  溫室氣體排放量(噸) 佔總排放比例  (%) 單位排放量  (kg/kg) 
煉鋼  262,625 58.7 0.319 
加熱爐  66,797 14.9 0.081 
軋鋼  26,820 6.0 0.033 
廠務  21,198 4.7 0.026 
其他  65,492 14.5 0.991 

 

2.1.2 改進燃燒製程--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燃燒技術多年來的研發重點是工業加熱及污染防治，以應用節能的燃燒技術及

產品到國內工業界為主要目標。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在燃燒技術改良上提供了一

個良好的案例。在系統整合方面，具備汽電共生鍋爐（500 ton/hr以下）排煙脫硫

系統的規劃設計，及金屬業用批次式爐的統包工程等能力。在產品方面，蓄熱式燃

氣燃燒器已能在國內設計及製造，蓄熱式重油燃燒器在 2002 年進行示範。在節能

技術方面，應用蓄熱式燃燒器於鋼鐵業的鐘罩爐及盛鋼桶預熱器驗證了 10 ~ 30%

的節能，針對汽電共生鍋爐的診斷、控制及最適化操作技術在 2003 年的示範會有

0.5 ~ 2 %的節能效果 [6]。表 6 是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煉鐵廠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4 期(Apr. 2005) 151 

上所實行的成果 [7]。  

表 6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之節能技術與溫室氣體減量成效 [8]

節能技術  節能效果  
增 設 一 、 二 階 煉 焦 導 焦 箱 自 動 測 溫 系

統  
降低焦炭熱耗抑制CO2排放 3.767 噸 /
年，排放率減少 0.246%。  

一 、 二 階 煤 化 學 場 排 氣 機 低 壓 蒸 氣 回

收  
節 約 能 源 6.4Gkcal/年 ， 抑 制 CO2排 放

2.496 噸 /年，減少約 1.76%。  
一 、 二 階 煤 化 學 場 輕 油 場 溫 度 系 統 改

善  
節 約 能 源 3.6Gkcal/年 ， 抑 制 CO2排 放

1.404 噸 /年，減少約 1.0%。  

二號燒結生料佈料設備改善  節約能源 10,400Mkcal/年，抑制CO2排

放 4.735 噸 /年，減少約 0.7%。  
一號高爐頂壓發電系統 Max.Load 設定

值調整  
節約能源 2,205Mkcal/年，抑制CO2排放

454 噸 /年。  

 

2.1.3 改進原料運輸製程--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廠內運輸處  

中國鋼鐵公司對於廠內的原料運輸以及製程控管進行調整，其製程節能，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項目如下：  

1.原料處理工廠製程改善及效率提昇而節省用電量；  

2.煤料堆置場，設置攔截堤減少原料流失；  

3.減少機動車輛及定置設備之油料(柴油、潤滑油)用量；  

4.廢鋼場廢鋼切割及造粒工廠停用乾燥系統之天然氣節能改善；  

5.工作場所綠色照明節約用電。  

針對以上項目進行實際改善之後，中國鋼鐵公司全年節省能源耗用量為，燃料

油 104 公秉，燃料煤 2,366 公噸，天然氣 46 萬m3，電力 3.22MWh，抑制CO2排放

量 3,372 公噸，節約效益合計 1,451 萬元。詳細項目如表 7 所列。  

2.2 水泥工業之溫室氣體減量現況 

國際能源總署(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近年來對於溫室氣體減量進行

許多研究計畫，其中Hendriks[10]等人針對水泥業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發表研究報告，

從國際性觀點提出水泥業因應減量可行的策略及技術。根據Hendriks等人的分析，

影響水泥業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製程型式」、「能源使用種類」及「熟

料 /水泥比例」等三項，各項因素所造成的每公噸水泥CO2排放量如表 8 所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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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鋼公司各種製程改善所能得到的溫室氣體減量成果 [9]

節約能源類別及成效  效益  

電 柴油 燃煤 天然

氣 電 柴油
燃

煤 
天然

氣 合計

CO2
排 放

減量  

節能成效  
 
 
 

單位  度/年 KL/年 公噸

/年 
KM3/

年 千元/年 公 噸 /
年 

1 
原 料 輸 送 與

製程改善  2,713,475    3,772    3,772 1,790.9 

2 
減 少 原 料 堆

置 場 煤 料 損

失  
  2,365.7    4,064  4,064  

3 
降 低 油 量 用

量   104    1,518   1,518 218.5 

4 
天 然 氣 節 能

改善  3,4,920   45.9 424   4,548 4,972 1,165.1 

5 
綠 色 照 明 節

約用電  203,517    187    187 134.3 

合計  3,221,912 104 2,365.7 45.9 4,383 1,18 4,064 4,548 14,513 33,71.8 

 

表 8  不同製程每公噸水泥CO2排放量 [10]

不同製程之CO2排放量(公斤CO2/公斤水泥) 

乾式製程  濕式製程  

熟料  
/ 

水泥  
比例  

製程  
排放  

燃煤  燃油  燃氣  廢 棄

物  燃煤  燃油  燃氣  廢 棄

物  

55 % 0.28 0.55 0.50 0.47 0.36 0.67 0.59 0.53 0.36 

75 % 0.38 0.72 0.66 0.61 0.47 0.88 0.77 0.69 0.47 

95 % 0.49 0.89 0.81 0.75 0.57 1.09 0.95 0.90 0.57 

 

根據過去研究的統計 [11]，全球平均生產每公斤水泥約消耗 4.8 百萬焦耳的初級

能源，其中能源密集度最高的地區為東歐及前蘇聯（5.5 百萬焦耳 /公斤水泥），其

次為北美地區（5.4 百萬焦耳 /公斤水泥），再其次為中東地區（  5.1 百萬焦耳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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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而全球平均生產每公斤水泥約排放 0.81 公斤的CO2，其中排放密集度最高

的地區為印度（0.93 公斤CO2 /公斤水泥），其次為北美地區（0.89 公斤CO2/公斤

水泥），再其次為中國大陸（0.88 公斤CO2 /公斤水泥）。  

在台灣水泥工業方面 [12]，多年來致力於CO2減量，成果斐然。於 82 年每公斤

熟料之消耗熱量為 3,766-3,850kJ，而至 92 年期熱能耗損減少至 3,305 kJ/kg-熟料，

對於電能的減量部分其亦有 8.7%的減幅程度。台灣的水泥工業在能量消耗與溫室

氣體排放方面均低於其他國家的水泥業，其採用的相關改良措施如以下所示：  

1.增設餘熱發電設備，創造再生能源；  

2.採用高效能、低壓損預熱機回收熱能減少耗電；  

3.此用豎磨、輥壓機預碎設備減少耗電；  

4.採用高效冷卻機回收熱量，高效能燃燒機達到高效率熱交換；  

5.淘汰高耗量汽力輸送設備，改用機械式運送；  

6.旋窯及磨機大型化，提高效率，製程電腦化。  

2.3 石化產業之溫室氣體減量與提升能源使用效率 

石化產業對溫室氣體減量與節能製程所實施的措施如下：  

1.成立CO2減量 /節能  因應小組；  

2.參加工業局 /化工所之溫室氣體減量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  

3.89~92 年參加能委會 /中技社之石化產品耗能指標研究計畫；  

4.89、90 兩度組團赴日本考察化工業因應措施；  

5.91 年組團訪歐考察德、荷石化業者之因應措施；  

6.91~93 年參加工業局 /環安中心之列管化學品紓解技術輔導與推廣計畫；  

7.邀請學者專家於技術委員會議中介紹京都議定書最近訊息；  

8.不定期於石化工業雜誌刊登有關京都議定書訊息及節能技術。  

表 9 為經濟部工業局透過石化公會輔導相關石化公司進行溫室氣體減量的實

際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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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石化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之實際案例 [13]

項目  東展興業公司(FY92) 中美和公司(FY91) 

輔導內容  
提昇 PTA 工廠之醋酸

溶 劑 回 收 蒸 發 器 能 源

使用效率  

提昇 PTA 工廠之醋酸脫

水蒸餾塔能源使用效率  

目前狀況  實際上線生產  

興 建 醋 酸 脫 水 共 沸 蒸 餾

塔 ， 以 取 代 傳 統 之 直 接

蒸 餾 技 術 ， 節 省 蒸 汽 耗

用，實際上線生產  
促進投資金額  (新台幣) 1,500 萬元  1 億元  
減少CO2 排放量  (公噸 /年) 700 25,181 
節省能耗量  (百萬千卡 /年) 1,822 103,200 
節省該設備之能耗比率  (%) 83.3% 30% 
節省之蒸氣耗用量  (公噸 /年) 3,644 206,400 
全廠實際能源需求量  (2000 年) 842,411 2,217,784 
全廠實際CO2 排放量(2000 年) 319,710 540,762 
減少全廠CO2 排放比率  (%) 0.22% 4.7% 
節省成本  (新台幣) 255 萬元  1 億元  
資料來源：石化公會提供  

 

2.4 化學纖維產業之溫室氣體減量與節能策略 

化纖業溫室氣體減量具體執行策略及執行方式如以下所示：  

1.研擬推動自動節能及減量行動方案：政府及有關單位及產業應主動協助業界建

立排放清冊與基線。  

2.推廣及使用汽電共生：國內人纖業擁有汽電共生已達飽和。  

3.加強廢棄物及廢熱回收再利用：加強觀念宣導、研發及促進廢棄物處理之行政

審核程式合理化。  

4.加強設備汰舊換新：提高生產設備的能源使用效率，以低碳能源取代傳統能源；

以天然氣取代燃料油，對人纖業衝擊頗大。  

5.確定產品能耗轉換率公式，訂定標準：由政府相關單位擬定適當的能源查核管

理制度。  

6.調整人纖產品結構：加強廠區及生產線最適化，引進新製程及研發節能技術。  

1990 日本化纖工業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減量技術及策略，期望在 2020 年可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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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達 15%，目前國內業者也是朝這方向努力。發展方向為實施全面監控生產狀

態、改善生產流程、有效調整用電量、提高能源使用率，同時也採用各種節能設備，

汰舊換新設備機台，以節省電力。  

2.5 塑膠產業--廢棄纖維強化塑膠(FRP)應用在水泥產業上[14，15]

纖維強化塑膠(FRP)是一種熱固性樹脂，拌合各種無機填料而成；由於用途廣

泛，但廢棄後回收困難，因此清潔日本中心(CJC)與日本強化塑膠協會(JRPS)合作，

開發廢纖維強化塑膠做為水泥工業原料與燃料的技術。實驗過程中，建造了一座實

用規模的廢纖維強化塑膠粉碎廠來驗證粉碎科技、熱值調整科技、噪音防制與塵灰

控制方法，然後將廢纖維強化塑膠混合物送到水泥廠使用。  

因為纖維強化塑膠的熱值只有 8.4 - 18.8kJ/公斤，所以要添加高熱值廢塑膠以

調整至 20.9 kJ/公斤以上，做為水泥燒化作業之用；處理量的目標是能達到 20 噸/

天(2.5 噸 /小時)，而且 8 小時 /天(288 天 /年)，工廠周界處的噪音值不得超過 65 dB(A)。 

示範廠的設備包括第一次破碎器、金屬分選器、熱值調整器、第二次粉碎器、

噪音防制設備與塵灰控制設備，所準備實驗的廢料共 400 公噸，包括 200 公噸廢纖

維強化塑膠，以及 200 公噸廢烯烴塑膠。  

由示範廠取得的 260 公噸混合廢塑膠，被運往住友大阪水泥公司櫪木縣分廠的

水泥窯測試，最大使用量是每公噸水泥加 0.8%，易於操作而且不影響品質。示範

測試完成後，設備移往 Fujita Shoji 公司進行商業試轉，自 2002 年四月起每月處理

557 公噸，一年來共處理了 6,687 公噸廢塑膠。所節省的化石燃料約達 154 GJ，即

4,000 公升油當量。此專案獲得日本新能源暨工業技術發展組織(NEDO)所主導研發

專案補助，目的是要發展一套系統以回收很難處理的廢纖維強化塑膠。  

此專案已驗證一項回收廢纖維強化塑膠的技術，解決廢纖維強化塑膠只能靠焚

化或掩埋的困擾，大幅減少掩埋場的壓力，還可以減輕化石燃料的需求；有關二氧

化碳排放減量的數據則尚未估算。   

2.6 造紙產業之溫室氣體減量及實際製程[16，17]  

1990 年造紙業以工業用紙之生產佔大宗，故以其耗用能源及排放CO2數量較

多，不過工業用紙之原料為廢紙，由於該等廢紙若不回收使用而直接經由焚化爐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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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的話，將會產生更多CO2，且會減少焚化爐壽命，因此廢紙回收的次數及比率愈

高，對CO2減量排放效果愈佳。造紙業主要製程係以備漿及抄紙為主，其主要耗用

能源為電力及燃煤兩項，故造紙業之主要產生CO2的來源有製程中的燃煤及電力消

耗兩項。  

國內造紙業者對於溫室氣體減量排放的措施主要有四點：  (1)強化節能技術；

(2)製程最佳化；(3)用電合理化；(4)設備效率化。另外，由於造紙工廠需用電力及

蒸汽，因此可藉由設立汽電共生設備，讓能源更充分應用，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此外，目前各國的大型紙廠在國內外進行造林工作，藉由森林來增加吸收溫室氣體

之功能，從而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利用木材燃料乾燥機來乾燥木料廢棄物可大幅提

升總能源效率。每年有 125,000 m3的低密度樹皮、10,000 m3的低密度鋸木屑、10,000

公噸的污泥，而樹皮的含水量約 50-60%，污泥的含水量約 85-90%；在設置燃料乾

燥機之後，總能源效率由不到 77%提升至 88.5%，這代表每年增加能源產量 8.3 

GWh，並減少耗油量 800 公噸，每年二氧化碳排放減量 2,560,000 公斤。因此，能

源產出每年 29,880 GJ。   

2.7 電子產業之溫室氣體(全氟碳化物, PFC)減量策略 

電子產業製程中，在化學氣相層析潔淨與乾蝕刻製程的步驟，需要用到大量的

全氟碳化物。透過下列幾點，可以有效地降低全氟碳化物的排放：  

1.全氟碳化物的回收與再利用。使用清潔氣體，如表 10 所示；  

2.安裝 local scrubber，實場測試結果如表 11；  

3.增加內部全氟碳化物的利用效率；  

4.尋找全氟碳化物的替代性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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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半導體製程清潔上建議使用的氣體成份 [18， 19]

 SEC  FAST CLEAN COMP 1700 COMP 1500 LOW USAGE 
NF3(sccm) 1,900 2,500 1,700 1,500 1,100 
Ar(sccm) 1,900 ,2500 1,700 1,500 1,100 
P(torr) 4.0 4.0 3.0 3.0 2.5 
Spacing(mil) 600 600 600 600  
SiF4 clean 
time(Change) 

70s 
(-) 

52s 
(-26%) 

67s 
(-4%) 

68s 
(-3%) 

95s 
(+36%) 

F2 clean time 
(Change) 

63s 
(-) 

47s 
(-25%) 

64s 
(-2%) 

59s 
(-6%) 

87s 
(+38%) 

NF3 usage 
(Readuction) 

2,232scc 
(-) 

2,187scc 
(-2%) 

1,892scc 
(-15%) 

1,708scc 
(-23%) 

1,732scc 
(-22%) 

 

 

表 11  各類 local scrubber實場測試結果18,19 

Local 
Scruber 

Process 
type CF4 CHF3 C2F6 C3F8 C4F8 NF3 SF6

ESCAPE Thin-flim --- --- --- --- --- >99% --- 
ESCAPE Thin-flim 91% --- 93% --- --- --- --- 
ESCAPE Thin-flim 82% --- 97% --- --- --- --- 
ESCAPE Thin-flim 91% --- 91% --- --- --- --- 

GDC-250A Thin-flim --- --- --- --- --- >99% --- 
TPU Thin-flim 92% --- >99% --- --- --- --- 
GRC Thin-flim --- --- --- --- --- >99% --- 

SBRN Thin-flim --- --- --- --- --- >99% --- 
ESCAPE Etching 80% --- --- --- --- --- --- 
ESCAPE Etching 84% --- --- --- --- --- --- 
ESCAPE Etching  --- --- --- --- >99% 88% 
ESCAPE Etching 87% --- >99% --- >99% --- --- 

Litmas-Blue Etching 85% 91% --- --- --- --- >99% 
SCDS Etching >99% >99% >99% --- --- --- >99% 

EM Etching >99% --- --- --- >99% --- --- 
GRC Etching 88% --- --- --- --- --- >99% 

Clean-S-PFC Etching >99% >99% >99% --- >99% --- --- 
Average 90% 96% 97% --- >99% >99%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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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與探討 

欲由各大產業落實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政府方面提供相關的協助是很重要

的。透過政策獎勵與相關法規的制定，是有效達成溫室氣體減量的不二法門。下述

為各公會分別在技術面與政策面對政府的建議：  

1.技術面  

(1)製程改善—各項溫室氣體減量技術。  

A. 冷凍機及壓縮機使用效率提升技術；  

B. 冷卻水塔使用效率提升技術；  

C. 熱交換器與節能技術；  

D. 絕熱和熱導材料之技術；  

E. 乾燥技術；  

F. 以吸收法回收二氧化碳之技術。  

(2)觸媒之改進與開發。  

(3)生物技術之開發。  

(4)積極發展可燃物之液狀處理 (RDF-6)技術，使造紙廠的可燃廢棄物能取代燃

油，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5)建請台糖公司種植桉木林，每年可吸收 120 公噸CO2/公頃，並可使環境景觀美

化，提供纖維木材使用 85 萬公噸/年。  

(6)人造纖維業短期及中期將以推廣汽電共生及加強設備汰舊為主要因應策略，長

期則以引進新製程、研發能源節約技術為要項。  

2.政策面  

(1)要求台電調整電力供給結構 (尤其是無溫室氣體排放之水力與核能發電 )與提

高發電效率，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以減輕電力用戶溫室氣體排放減量之壓力。 

(2)在空污費與課徵碳稅上，應予以整合。  

(3)產業別減量目標之訂定應考慮到該行業的努力。  

(4)應採行對節能設備、資源回收之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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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氧化碳減量無論是由企業界自發性及自主性減量，或開徵碳稅與綠稅，均會

增加業者生產成本與費用，由政府提供誘因，請企業自主性投入削減計畫，則

對業者更為有利，而二氧化碳減量也可望落實。  

四、致    謝 

感謝國科會補助研究經費，計畫編號為：NSC 94-2621-Z-007-001- 。另外，非

常感謝各公會提供詳細溫室氣體減量資料。最後，感謝研究生顏銓佑、林育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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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推動

之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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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不僅表示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也代

表著限制碳排放的時代已然來臨，對於我國而言，雖然受外交局勢限制下，無法簽

署公約並參與京都議定書彈性減量機制，為避免因此影響國家整體發展及產業競爭

力，需密切注意相關發展動態並與國際同步，持續採取無悔策略，減少CO2排放，

善盡國際地球村公民的責任。由於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占全國CO2排放量之

55%，因此工業部門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放管理更形重要，除延續過去鼓勵產業進行

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減量相關措施外，未來我國應逐步建立與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相同

之管理系統，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引進國內，先進行各企業排放量盤查、

申報登錄，以作為後續排放交易之準備，使我國可容易與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方

式接軌，將可降低經濟的衝擊以提升我國競爭力。  

【關鍵字】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減量、京都議定書、排放交易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技正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秘書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科長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副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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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為減緩人類活動所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遷，聯合國早於 1992 年通過「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排放做出全球

性管制協議，於 1997 年所簽署的京都議定書，更明白將藉由管制 38 個工業化國

家及歐盟做起，要求於 2008 年至 2012 年間將其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排放

水準平均再減 5.2％，以明示全球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之決心。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不僅表示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也代

表著限制碳排放的時代已然來臨，而京都議定書目前雖在第一階段(2008 年~ 2012

年)只針對已簽署的工業化國家進行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但是在後京都時期

(post - Kyoto，2012 年)之後，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皆可能成為下一波受管

制的對象。  

在眾多的國際環保公約中，京都議定書對於全球資源分配以及各國之經濟、

能源與產業結構影響最大也最直接；因此，如何針對各國國情研擬適當的因應對

策，以最少的社會成本達到減量目標，皆成為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對於我國而言，

雖然受外交局勢限制下，目前尚無法加入公約並參與相關談判及減量機制，但為避

免因此影響國家整體發展及產業競爭力，仍需密切注意相關發展動態並與國際同

步，持續採取無悔策略，減少CO2排放，善盡國際地球村公民的責任。並應兼顧產

業經濟發展之重要需求，積極規劃溫室氣體減量策略，加強各部門減量工作，以降

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  

由於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占全國CO2排放量之 55%，因此我國工業部門對

於溫室氣體的排放抑制措施，除由過去鼓勵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減量相關措

施外，未來更應從提高能源效率，以及採取成本有效之相關彈性減量管理機制做

起，誘導產業朝向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碳經濟時代邁進，如此亦能減緩我國產業外

移壓力，提升我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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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部門因應措施及歷年減量成果 

政府部門為因應「京都議定書」之減量目標及期程，由經濟部於 1998 年 5 月

召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檢討我國能源與產業政策，並依結論擬定具體行動

方案。當次會議重點主要以抑制CO2排放為前提，並且加強由調整能源結構、提升

能源使用效率、調整產業結構等方向著手。  

工業局為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量兼顧產業發展的策略，於全國能源會議後即

積極採取相關因應措施，包括：  

1.加強宣導：透過產業公會加強對業界宣導，促使國內關聯業者體認溫室氣體減

量工作之重要性，並由公會研提所屬產業自願性減量目標方案及改善標準，作

為訂定整體產業減量目標之依據。  

2.調整產業結構：鼓勵產業朝向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聯效果

的目標發展。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金融與租稅獎勵，建立經濟誘因機制；

協助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產品升級、資源與能源回收再利用等輔導工作；

支持新投資案取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

發展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鼓勵朝知識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以引導製造

業結構調整，有助於達成節約能源的目標。  

3.運用中長期融資輔導既有產業設備汰舊換新，提升單位產品能源效率，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4.推動工業區汽電共生設備，進行清潔製程、工業減廢與廢熱回收之技術輔導。  

另外，為進一步提供產業界溫室氣體減量技術及輔導相關服務，工業局 86 年

起執行為期五年之「溫室效應氣體減量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於 87 年輔導五大

耗能產業公會，提出「自發性節約能源行動計畫」，協助訂定其節約能源及減量目

標，成效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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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五大能源密集產業自發性節約能源行動之成效  

單位：萬公秉油當量  
行業別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合計  

鋼鐵業  目標值  
實際值  

3.43 
6.00 

2.15 
3.73 

2.61 
2.88 

1.80 
3.13 

4.20 
3.74 

14.19 
19.48 

造紙業  目標值  
實際值  

0.74 
3.66 

0.76 
2.94 

0.78 
2.87 

0.81 
2.99 

0.83 
2.50 

3.92 
14.96 

石化業  目標值  
實際值  

10.85 
12.77 

5.80 
3.43 

6.55 
5.41 

2.29 
6.99 

2.90 
9.50 

28.39 
38.10 

水泥業  目標值  
實際值  

1.65 
6.70 

0.63 
7.55 

8.58 
6.22 

3.52 
2.30 

0.45 
5.90 

14.83 
28.67 

人纖業  目標值  
實際值  

0.67 
1.26 

0.67 
0.34 

0.67 
0.54 

0.67 
0.67 

0.67 
0.94 

3.35 
3.75 

合計  目標值  
實際值  

17.34 
30.39 

10.01 
17.99 

19.19 
17.92 

9.09 
16.08 

9.05 
22.58 

64.68 
104.96 

資料來源：能源局－百大能源用戶能源查核資料節能統計結果  

                                       

自 88 年起，執行「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我國產業發展策略研究規劃」計畫，

選定製造業並針對其產品與設備進行改造潛力之研究，並根據五大能源密集產業

(包括鋼鐵、石化、水泥、人纖、造紙等行業)之市場發展狀況，預估產業未來能源

使用、節能技術、節能效果，以及溫室氣體排放增量，並且針對節能及減廢等發展

政策，檢討相關配合措施之適切性。  

91 年執行「研擬我國製造業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略與措施」計畫工作，

完成公約締約國大會與美、英、日、韓等國產業相關因應措施最新資訊蒐集，分析

其對台灣的影響，並針對高能源密集產業進行個案研究，評估自發性節能措施之成

效。  

92 年起於「環保技術輔導計畫」中規劃「溫室氣體減量輔導」專案，針對已

完成建立之五大能源密集產業基線資料，透過彙整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減量模

式、減量成本與行業耗能指標等項目，建置減量成本與行業耗能指標簡易查詢系

統，並輔導 20 家主要耗能產業進行排放減量輔導；另外於 93 年輔導 25 家工廠進

行自願盤查與減量、協助造紙業與人纖業 2 家工廠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並建置

管理系統，以輔導產業界建立與國際接軌之個廠溫室氣體盤查與 ISO14064 管理系

統草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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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度為持續協助產業界進行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工作，工業局於「產業環保

輔導計畫」中規劃下列工作項目，包括：  

1.工業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規劃：預計完成蒐集與彙編國內外溫室氣體減量技術，

並發行「工業溫室氣體減量發展簡訊」，提供相關最新資訊，並協助能源密集

產業訂定年度減量目標，評估其減量成本與經濟面影響；探討國際合作減量機

制之可行性；建立溫室氣體排放模擬交易平台等工作。  

2.工業溫室氣體減量與基線盤查：預計完成建立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進行工

業溫室氣體排放量調查及統計工作；建立耗能產業單位產品CO2排放量資訊，及

代表性產品之CO2排放量標竿值。  

3.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技術工具推廣與輔導：預計完成輔導 40 家工廠建置溫室氣體

管理系統及排放量盤查；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管理系統技術工具軟體之開發；協

助產業建制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案建制、文件化及系統稽核之相關文件；

辦理溫室氣體減量講習會；編印 500 本工業溫室氣體盤查及管理系統建制技術

手冊。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管理機制 

為因應國際間管制溫室氣體排放及跨國合作共同減量的最新趨勢，由於我國

並非公約正式成員，若要實際參與「清潔發展機制」恐有困難，我國仍應本於 early 

action(及早行動)的精神，仿效澳洲正在推行「國內排放交易制度」及國際「清潔

發展機制」的規定，儘早準備規劃及建立相關制度，以因應國際可能發展趨勢。  

我 國 現 階 段 可 以 先 朝 向 建 立 本 國 的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認 證 制 度 著 手 ， 其 措 施 包

括：建立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部門的排放清冊、建立與監測主要排放部門系統、對

於既存工業設定每年減量目標或建置處罰機制等。因此，為有效掌握產業溫室氣體

排放量，促使產業界重視溫室氣體減量，排除投資障礙並解決未來重大開發案之排

放增量等問題，工業局對於未來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管理，特參考先進國家

溫室氣體管理方式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並參酌我國國情與國際現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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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規劃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此機制之管理特色在於：  

1.重點管理：優先針對 200 個能源大用戶進行減量管理，減量成效較顯著。  

2.引進彈性減量機制：短期針對七大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中長期則依產業排

放密集度管制各企業排放量，並引進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方法，協助廠商進

行減量。  

3.先期可容許的增量：初期為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長，帶動經濟成長，對

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要求採用足以媲美世界先進能源效率製程，並由政府依

合理能源效率分配企業排放量。  

此管理機制分三期實施，期能最終達成各時期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各時

期管理內容重點說明如下：  

1.初期(能力建置階段)：  

預計從 2005 年起，三年內建置產業及政府溫室氣體盤查、登錄、查核系統

資料庫，並模擬建置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如圖 1 所示)；於此階段最

重要的目標為掌握產業之實際排放量。  

2.中長期(溫室氣體減量法公告實施階段)：  

以各產業之合理能源效率分配其排放量。此階段之排放量分配原則，將依

行業別特性，選擇各產業生產單位產品排放量或以能源密集度來分配其排放總

量。此階段之排放量使用，廠商並無所有權，每一次分配以三年為一期，分年

計算排放量；於三年內同一企業之排放量可相互扣抵，不足部份可由國內清潔

發展機制或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系統取得其所需量，並於產業結束營業時由政

府收回其排放權。  

3.總量管制期(我國被納入總排放量管制國家階段)：  

各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分配改為排放總量管制，依產業歷年排放情形分

配排放量，每一次排放量之分配以三年為一期，期間內分年核給排放量，並採

取逐年縮減原則，使各產業有減量壓力而能積極進行減量。此時的排放權所有

權人為廠商，其可於交易市場自由交易，但交易時必須繳回一定比率之排放權

給政府，以作為新增投資案之核配量。  

此階段實施總量管制之前提，為我國必須與其他附件一國家享有同等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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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務，亦即可參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國內產業在無法符合減量目

標時，可於國際排放權交易市場購買排放權，或透過清潔發展機制與共同減量取得

所需之排放權。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之運作規劃如圖 2 所示。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溫室氣體盤

查、登錄及查核之減量資料庫） 

政府提供法令依據 

監督機制

初期由工

業局計畫

技術支援

專案顧問團
GHG 盤查 
WG 

基線/減量

目標 WG 

經濟誘因 
WG 

排放交易 
WG 

國際合作 
WG 

技術資源團隊 

教育訓練 
盤查輔導 
盤查查驗 
減量技術 

公私部門自願性加入專案 

企業組織 
個別企業 
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 
組織 

 

 

圖 1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示意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性登錄與減量公私部門伙伴計畫」  

提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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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之運作圖  

 

在實際執行方面，本年度工業部門將藉由重點管理，優先輔導國內能源使用

量前 200 大廠商，並且引進彈性減量機制，先期針對七大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

中長期則依產業排放密集度管制各產業排放量。而為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

長，帶動經濟起飛，對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政府將要求其採用足以媲美世界先進

能源效率之製程，再依合理能源效率分配產業排放量。另外，在不影響國內整體經

濟發展的情況下，工業部門亦將採取短、中、長期之規劃目標，分期逐步推動溫室

氣體減量，預計各期工業部門排放總量 (包括用電之排放量 )將逐步減緩成長幅度

(參考圖 3)。在國家被要求設定排放總量目標時，即進入總量管制期，如目前京都

議定書附件一國家般，屆時將依工業部門分配之總量，分配各工廠之排放量，依現

行歐盟之管理排放量方式，允許使用京都議定書之三種彈性減量機制，即排放交易

(Emission trading)、共同減量 (JI)及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最成本有效的方式進行減量，降低產業之衝擊。各期工作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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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BAU(Business as usual)指不採任何溫室氣體管制措施之基準情境。  

圖 3  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管理示意圖  

 

1.短期工作重點(2005~2007 年) 

(1)進行七大耗能產業排放量盤查，鼓勵產業進行盤查登錄，並提供優惠措施。  

(2)調查及建立產品或設備之標竿值，檢討能源效率現況。  

(3)輔導公會召集既設工廠輔導進行自願減量。  

(4)重大投資案加強效率審查，以全球前 10%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

放標準。  

(5)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之模擬建制，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

核。  

(6)輔導廠商建置可被驗證之溫室氣體管理系統，並建立國內驗證機制。  

(7)建立廠商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  

2.中期工作重點(2007~2015 年) 

(1)對於既設工廠將設定至 2015 年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降低 10% (2000 年為基準

年) 之目標。   

(2)建立監督機制以進行排放量查驗，已配合盤查登錄者，依實際需求給予各企

業合理排放量；未登錄者以產品標竿值核發其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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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國內企業間之清潔發展機制(參見圖 4)，建立國內排放權交易平台，並進

行排放交易(參見圖 5)。   

(4)每 3 年檢討階段性減量目標，以重新核發排放權，排放量不足者，可選擇以

國內 CDM 或排放交易補足，過剩者可於國內交易。  

(5)加強溫室氣體管理機制運作相關人才培訓。  

 
 

 

圖 4  國內溫室氣體清潔發展機制示意圖  

 

 
 

圖 5  國內溫室氣體排放量交易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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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期工作重點(2015~2025 年) 

(1)持續前階段各項工作重點。  

(2)對於既設工廠至 2025 年排放密集度將降低 16.4%(2000 年為基準年) ，新設廠

則以全球 10%標竿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放標準。  

(3)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積極規劃實施總量管制性政策，積極爭取國外支持與合

作，以準備下一階段之國際排放交易。  

4.總量管制期工作重點(2025 年~) 

(1)進行國內排放交易平臺及清潔發展機制與國際相關平臺接軌。  

(2)鼓勵企業參與國際共同減量、清潔發展機制及排放交易。  

環保署目前研議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除能賦予各部門執行溫室氣

體盤查、登錄之法源依據，協助整合各部門減量成果；並將透過立法要求，使

廠商正視盤查、登錄之重要性，廠商亦負有向政府申報之義務，以利政府確實

掌握國內產業排放現況，並有助後續國際溫室氣體減量談判之準備。  

四、溫室氣體減量未來展望 

自 1997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署通過「京都議定書」

以來，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具體落實溫室氣體減量已構成相當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

壓力，如何研擬適當的因應對策，期能以最少的社會成本達到減量目標，已成為各

國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  

我國並非京都議定書所規範國家，但為因應下一波新回合之減量規範，除需

積極配合國際環保趨勢，承擔地球公民之環境責任外，仍應兼顧到產業經濟發展之

重要需求；期在影響國家利益最小的情況下，承擔減量責任，而溫室氣體盤查與排

放趨勢的精確推估為評估各項因應策略的首要工作。故工業局擬針對策略面、技術

面及輔導面等 3 大面向，配合經濟政策工具，作為協助產業因應此波溫室氣體管制

衝擊之相關對策；詳細輔導措施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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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

 

 

圖 6  工業局溫室氣體輔導措施架構圖  

 

4.1 策略面 

1.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加速推動發展新興工業：  

(1)選定能源依存度低之新興工業，做為我國未來產業發展方向   

(2)應用本局現有經濟政策工具，協助扶植低耗能高產值產業。   

2.研究建立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  

配合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主辦單位協助研究建立相關推動措施：   

(1)進行工業部門溫室氣體基線排放量之研訂。   

(2)研擬重大排放源排放量削減原則。   

(3)輔導廠商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申報及登錄，準備與國際交易接軌。  

3.針對溫室氣體排放量大之重大投資案加強效率審查  

嚴格審查所採行生產製程之能源效率，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量須為國內

標竿或與國際知名企業相當，新投資開發案需提出短中長程單位產品二氧化碳

排放量削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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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國內外宣導：  

(1)建立工業溫室氣體減量資訊平台並發行電子報，積極宣導以協助國內產業進

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2)製作工業溫室氣體相關減量技術與宣導文宣手冊，並透過產業公會及相關媒

體加強對業界宣導。   

(3)辦理各項溫室氣體講習與國際會議，廣邀國內外各領域專家參與，以宣導我

國產業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5.探討國際合作減量機制之可行性：  

(1)研究國外造林合作或國外二氧化碳減量技術合作，以取得二氧化碳減量額度

之可能性。  

(2)參與溫室氣體減量國際合作計畫及氫經濟的國際合作研發。  

4.2 輔導面 

1.輔導廠商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驗證及建立可被驗證的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輔導能源密集產業依照國際標準要求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減量並依

照 ISO 14064 標準草案建立可被驗證之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2.建立廠商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  

(1)協助能源密集產業參照能源查核資料並整合國際盤查標準進行產業溫室氣體

基線盤查。   

(2)建立行業產品單位排放量標竿值：彙整國內外產業溫室氣體產品排放績效，

建立能源密集產業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量資訊。  

(3)建立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登錄制度，進行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登錄管理。    

3.輔導產業實施清潔生產  

進行環境化設計輔導，運用中衛體系、工業區及行業別示範輔導方式，建

立與推廣清潔生產工具。   

4.輔導產業公會訂定產業自願性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輔導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並輔導該等產業公會訂定產業自願性溫室氣

體減量目標或簽署自願減量協定，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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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術面 

1.鼓勵引進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之技術及設備，提高能源效率：  

(1)國外相關溫室氣體減量技術蒐集與彙整   

(2)提供經濟誘因及輔導產業界引進或開發新技術，改用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量

較少之製程；輔導廠商提升能源效率，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2.推動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  

節省事業廢棄物處理所需之能源，減少廢棄物棄置之溫室氣體排放。    

3.研發或引進二氧化碳回收再利用技術。  

(1)國外相關技術蒐集與彙整。   

(2)輔導能源密集產業進行二氧化碳回收再利用或新替代能源技術研發。  

4.發展再生能源設備製造業以掌握商機  

4.4 經濟誘因機制 

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金融與租稅獎勵等，協助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

產品升級、資源與能源回收再利用等工作，達到節約能源目標。以支持新的投資案

取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調整製造業結構，

藉由產業結構調整朝向高產值方向發展。  

五、結    語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於 2005 年「APEC企業與氣候變化暨第二屆亞洲地區氣候

與能源研討會」之簡報資料顯示：在未來數十年中，化石燃料(fossil fuel)仍然是世

界主要的能源基礎，亦是CO2排放的主要來源，各國為能維持經濟之成長，仍需持

續進行能源設施的投資。而隨著世界經濟與人口的成長，全世界未來CO2排放量的

持續增加仍是可預期的。未來只有加強能源科技研發及改善能源效率，尋找替代化

石燃料的替代能源，才能降低CO2排放量。  

工業局輔導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充分考量環境永續、社會公益及經濟發

展之永續發展三大面向，援引已開發國家對於溫室氣體的管理方式，已規劃產業溫

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因應國際溫室氣體管制議題，協助產業界因應國內外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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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減量壓力，研擬長期因應策略，期透過有效管理，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成長幅度，

並在總量管制實施後，可以有效達成減量目標，減少經濟衝擊。  

目前產業界應充分運用政府的輔導資源，及早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以

掌握自身的排放情形，尋求減量機會以降低生產成本，並儘早向政府登錄排放量，

以建立溫室氣體排放歷史資料，將有利於後續獲得較寬鬆的排放權量。政府應盡速

建立溫氣氣體排放登錄系統，充分掌握各部門的排放情形及減量潛力，以因應後續

可能的國際減量談判，為我國爭取最大的國家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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